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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幣
一
八
元

美
金
二
元

美
金
四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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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珠＼ 雜名說目在
長，的悉是的國
期達出先要創內
訂成版鋒在刊大
閱推物，廷，罄
廣中沛立與疾
知，望嚴其呼
識為在正說沒
的請今耆是有
奇者日評因書
任負良風愿評
。是劵氣情的
辨不的勢今
別薺罄而夭
漁丶濤生，
目龍中，啻
與蛇做無評
珍混一 1 字啻

美
金
三
元

美
金
五
元

國
內
第
一
本
書
評
雜
誌
出
瑰
了
！

國
外

國
內

訂
閱
價
格
：

每
冊一年
G
^

冊
)

二
年
(
+
二
冊
)

訂
閱
辦
法
：

.
i
t將
古
款
存
入
郵
局
劃
接
值
金
户
－
芒
7
Z
Z
3

．
或
電
鈴
通
耘
＝
一
三
三
七
六
三

歐
美
地
區

一
年
二
年
亞
洲
地
區

一
年
二
年

新
臺
幣
1
0
元

新
臺
幣
五
0
元

新
臺
幣
九
0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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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卣

誌玫

印劃電

刷儲

者戶話

社轎出發

輯版行

址者者人 書
中
摹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九
月
一
日

1
1刊

中
華
民
固
六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出
版

洪
戎
＾
土
敉
有
大
化
碁
金
令

嚐
評
嚐
目
編
輯
委
贝
令

臺
北
市
傅
愛
路
號

5
7
c－
巴

隹
(
'
件
請
寺
：
臺
北
市

郵
政
隹
箱
＝
一
元
丨

-
-
U
－
一
號

＝
一
三
三
七
六
三

一
九
－
一
七

B

號

協
林
印
嚐
餑

圭
北
市
骨
陽
街
－
一
段
2
3
2
~
4
璋

部
＾

4

記
證
內
版

第
三

4
]
B
0

號

洪 -J+ =nu 

欲

痊

國
內
繶
縵
銪

中
摹
商
行
出
版
部

圭
北
市
金
r
i街
十
－
H
0
五
號

電
訪
－
－
－
－
一
九
四
－
一
三

國
外

國
內

書
目
第
－
一
期

每
舟
一
年

(
4
^
冊
)

二
年
(
+
-
-
卅
)

歐
其
比
區

每
卅

一
年
期

－
一
年
期

亞
洲
比
區

每
卅
港
苓
二
元

一
年
期
港
苓
一

0
元

二
年
期
港
苓
一
八
元

共
金
0
·

五
元

共
金
－
一
元

其
金

g
元

其
金

0
·

六
元

其
金
三
元

其
金
五
元

新
臺
苓
一

0
元

新
臺
苓
五

0
元

新
臺
苓
尤

0
元

稿
約

一
、
或
行
歡
迎
一
初
燄
書
錀
書
的
大
字

，
批
評
請
就
書
論
書
，
儘
量
遵
免

人
身
攻
繫
。

－
一
、
近
評
和
－
｀
－
一
千
字
的
書
杆
，
走

武
們
泯
渴
望
的
，
一
敖
來
稿
請
勿

超
過
士
千
字
，
但
特
別
的
稿
件
不

在
此
爪
．

三
、
大
字
請
移
必
流
伶
．

B
｀
嶽
稿
a

期
為
每
逢
雯
月
＾
a
'

如

在
氧
稿
期
洽
寺
逵
，
噹
可
在
次
月

出
版
的
本
刊
上
晏
耒
．

五
F

大
章
不
鹹
禛
刪
疚
的
作
考
請
在
稿

件
上
注
明
；
，
如
雲
退
稿
，
請
用
回

郢
．

六
｀
本
刊
針
刊
期
間
，
槁
費
只
能
綦
到

千
字
4
0
至
1
0
0
元
，
涓
來
痊

行
対
＃
，
嚐
再
調
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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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二第錄 目 引」月雙 目書丘書
版出日 一月一十年一十六 同民革 中

（述語）家評抵與評比論泛 [ 4 ] 九 詠吳

（述~)題問立定之評抵影電 [ 14 ] 生雲覃

（迷拾）性致一的題主「決秋」論 [ 19 ] 燕柏林

（介評） 「像畫新穌耶」評 [ 26 ] 榮志房

（介評） 「記手瑪泰 」 評 [ 47 ] 宏寬李

（介評） 「史說小國中」 評 [ 51 ] 蜊明鄭

（介評） 「者全法六」介簡 [ 59 ] 麟少楊

（筆隨古請） 後請隼文散本三 [ 79 ] 華牧李

（緤隨古贛） 耆談侗邵 [ 39 ] 澗 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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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評批泛
家與評論

• 
九詠吳

• 

我
們
爲
什
麼
要
有
書
評
？
意
該
有
什
麼
樣
的
書

評
？
這
是
兩
個
很
老
的
問
題
，
也
是
值
得
一
再
談
論

探
討
的
問
題
。

爲
什
麼
要
有
書
評
？
對
這
問
題
最
簡
明
扼
要
的

囘
答
，
可
以
用
孔
子
的
一
句
話
來
說
明
：

「
人
真
不
飲
食
也
，
鮮
能
知
味
也
。
」

你
如
果
對
某
一
個
人
說
：
「
你
不
會
吃
飯
！
」

不
用
說
，
他
一
定
是
不
服
氣
的
。
我
們
每
個
人
天
天

吃
飯
，
是
事
實
，
怎
能
說
不
會
吃
飯
？
但
是
，
如
果

進
一
步
去
究
問
，
眞
正
吃
飯
而
又
能
移
知
造
品
符
飲

食
味
逾
的
，
恐
怕
百
不
得
一
，
尤
其
在
今
天
這
個
忙

碌
緊
張
的
工
業
秕
會
，
大
家
習
慣
了
用
三
明
治
、
熱

狗
、
便
當
：
快
餐
匆
笏
果
腹
的
情
形
下
(
特
別
是
中

午
用
膳
)
'
其
能
知
其
味
者
，
恐
怕
是
干
不
得
一
，

萬
不
得
一
。
這
也
是
無
法
否
認
的
一
個
事
箕
。

而
讀
書
，
除
文
盲
外
，
人
人
都
能
讀
，
人
人
都

時
刻
在
讀
，
可
是
，
眞
正
能
知
讀
書
樂
越
，
能
品
嘗

出
書
中
滋
味
來
的
人
，
恐
怕
更
是
少
而
又
少
的
。

說
起
來
，
品
味
一
事
，
不
論
是
吃
飯
或
是
讀
書

，
都
是
一
種
藝
術
，
這
是
無
法
否
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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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術
之
爲
物
，
有
之
，
可
以
充
典
人
生
；
無
之
，
有
時
候
也
未
嘗
不
可
。
譬
如
說
，
決
沒
有
說
必
須
限
定
每
個
人
吃
飯
都

得
要
知
這
其
味
不
可
的
。
但
不
知
味
的
吃
飯
與
知
味
的
吃
飯
總
是
兩
囘
事
。

事
箕
上
，

l
般
說
來
，
吃
飯
目
的
，

是
求
其
充
饑
，
是
求
其
延
續
生
命
，
祗
要
能
有
營
養
價
值
，
在
講
求
味
道
方
面
，
馬

虎
一
點
，
倒
也
不
算
什
麼
。
有
時
候
太
過
於
講
究
味
道
，
近
於
奢
侈
，
倒
反
不
合
樸
賀
生
活
的
原
則
。
但
是
對
於
茁
書
，
若
是

讀
而
不
知
其
味
，
那
麼
讀
書
的
功
用
就
勢
必
要
大
打
折
扣
。
這
不
像
吃
飯
，
吃
了
朗
是
吃
了
，
不
知
味
道
並
無
關
係
；
詔
書
要

是
圀
圏
吞
棗

，
那
就
和
不
啟
又
有
什
麼
兩
樣
？

有
人
讀
了
一
輩
子
書
，
食
而
不
化
或
是
不
加
選
擇
的
結
果
，
未
受
其
盎
，
甚
且
適
足
害
之
。

有
人
讀
書
詛
破
萬
卷
，
甚
至
有
些
可
以
背
誦
如
流
，
熟
是
熟
極
了
，
但
其
目
的
，
似
乎
除
了
記
誦
之
外
，
更
無
別
的
用
意

，

顯
然
這
是
不
懂
讀
書
藝
術
，
死
記
硬
背
，
未
得
其
樂
，
適
得
其
苦
，
通
常
大
家
稱
這
種
人
是「
兩
胛
書
胭
」
，
也
就
是
說
，

他
根
本
不
會
韻
書
。

讀
書
，
是
和
吃
飯
同
樣
重
要
的
大
事
。
而
諮
書
却
不
像
吃
飯
那
樣
簡
單
，
讀
書
而
不
會
聵
，
問
題
致
在
太
大
了
。

因
此
，
如
何
設
法
引
埠
使
人
人
都
「
會
」
牘
書
，
特
別
是
當

一
般
人
因
不
知
書
中
滋
味
而
不
去
茁
書
之
時
，
如
何
誘
使
其

「
喜
愛
」
聵
書

，
尤
爲
迫
切
需
要
，
自
岳
待
言
。

職
是
之
故
，
「
我
們
要
有
什
麼
樣
的
書
評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也
就
在
此
了
。

這
問
題
牽
涉
到
的
範
圍
，
比
第
一
個
要
廣
泛
得
多
，
就
人
的
對
象
而
言
，
它
涉
及
了
作
者
、
康
者
·
與
批
評
者
三
個
方

面
。

古
人
有
言
：
「
文
章
千
古
事
，
得
失
寸
心
知
。
」
這
是
代
表
作
者
的
慨
嘆
，
認
爲
文
章
的
好
壞
和
作
者
耗
費
心
血
之
苦
，

很
難
爲
他
人
所
了
解
，
不
相
信
別
個
的
批
評
，
就
是
深
中
肯
棨
之
言
。

同
樣
的
還
有
：
「
文
字
知
－
音
，
千
古
所
難
。
」
顯
然
這
是
更
深
一
層
的
感
慨
。

更
進
一
步
對
批
評
家
挖
苦
丶
嘲
諷
，
甚
至
責
備
的
，
出
之
於
作
家
之
口
的
話
，
尤
其
不
勝
枚
擧
。
且
引
幾
位
西
洋
名
家
的



一．．一 T 一

. 6 . 
言
詞
來
瑁
，
以
范
一
斑
：
I

第

一
世
紀
羅
馬
諷
刺
詩
人
朱
文
諾
爾

(
J
u
v
e
n
a
l

,

6
0
?-
1
4
0
?
)
說
：
「
我
們
的
批
評
家
，
赦
免
了
烏
鴉
，
却
審
判
了
鴿

子
。
」十

八
世
鈀
英
國
名
詩
人
波
普
(A
l
e
x
a
n
d
e
r
Pope

, 

1
6
8
8
-
1
7
4
4
)

說
：
「
批
評
家
是
食
肉
鳥
，
祗
有
吃
腐
肉
的
興
味

。
」

十
九
世
紀
英
國
散
文
家
兼
評
論
家
赫
胥
黎

(
W
i
l
l
i
a
m
H
a
z
l
i
t
t
`
1
7
7
8

-

1
8
3
0
)
說
：
「
最
苛
刻
的
批
評
家
，
不
外
是

未
達
到
文
章
水
準
，
就
是
創
作
失
敗
的
人
。

」

以
上
遠
是
溫
和
的
嘲
諷
，
更
劇
烈
的
對
批
評
家
的
漫
駡
還
有
的
是
：
I

十
九
世
紀
英
國
藝
術
家
丹
尼
爾
(
W
i
l
l
i
a
m

D
a
n
i
e
l
`
1
7
6
9
'
1
8
3
7

)
說
：
「
批
評
家
輒
是
慣
會
發
出
嗤
嗤
之
婆
的
毒
蛇

°

」
十
尤
世
紀
英
國
詩
人
兼
哲
學
家
柯
爾
雷
苯
(
S
a
m
u
e
l

Taylor 

C
o
l
e
r
i
d
g
e
1̀
7
7
2
-

1
8
3
4
)
說
：
「
批
評
家
是
對
其

鄰
人
名
莘
懐
有
嫉
炻
和
敵
意
的
清
醒
的
謀
殺
者
。」

十
九
世
祀
德
國
哲
學
大
師
尼
采
(F
·
W

.

N
i
e
t
z
s
c
h
e
`
1
8
4
4

-

1
9
0
0
)也說
：
「
蚊
蟲
叮
人
，
不
是
惡
意
，
是
牠
們
要

活
。
同
樣
地
，
批
評
家
亦
然
，
他
們
要
的
是
我
們
的
血
，
並
無
意
於
要
我
們
痛
苦
。
」

反
對
批
評
家
的
論
調
，
自
然
還
多
的
是
。
平
心
而
言
，
這
些
論
调
一
方
面
固
然
是
不
無
其
見
地
，
但
眞
正
說
來
，
爾
是
對

一
些
缺
乏
學
縟
素
滻
，
或
是
品
性
不
良
的
批
評
者

而
言
，
當
然
是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的
。
同
時
，
也
就
是
爲
了
這
個
緣
故
，
我
們

更
需
要
具
有
高
深
學
識
，

良
好
修
餐
，
與
崇
高
品
格
的
眞
正
批
評
家

，
和
他
們
的
嚴
正
批
評
。

而
此
一
需
要
，
也
可
以
拿
若
千
名
家
的
話
來
佐
證
：
I

像
莎
士
比
亞
就
曾
如
此
地
說
過
：
「
若
無
批
評
，
我
就
不
足
道
了
。
」

顯
然
他
是
歡
迎
批
評
的
。

這
可
以
代
表
一
般
對
其個
人
作
品
具
有
信
心
的
作
家
之
意
向
，
不
獨
是
莎
拳
個
人
的豪
語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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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如
法
國
近
代
小
說
家
法
朗
士
(
An
a
t
o
l
e
France

, 

1
8
4
4
-
1
9
2
4
)，
也
對
優
秀
批
評
家
有
扳
大
的
期
望
，
他
說
：

「
好
的
批
評
家
，
乃
是
把
他
的
靈
魂
浚
淫
在
傑
出
作
品
之
中
，
與
之
打
成
一
片
的
人
。
」

又
如
十
九
世
紀
法
國
文
學
批
評
家
及
作
家
聖
佩
甫
(
C
h
a
r
le
sA

. 

S
a
i
n
t
'
B
e
u
v
e
`
1
8
0
4
-
6
9
)

，
亦
對
評
批
家
作
過

中
肯
持
平
之
論
，
他
說
：
「
批
評
家
是
一
位
比
別
人
具
有
早
五
分
鐘
的
注
意
力
的
人
。
」

几
此
，
都
是
看
好
批
評
爲
4^
評
不
磨
的
人
。
好
的
作
品
，
自
然
經
得
起
批
評
考
驗
的
，
而
且
愈
是
嚴
正
的
批
評
，
越
對
優

秀
作
品
有
利
。

箕
際
上
，
對
於

一
件
藝
術
作
品
來
說
，
批
評
是
絕
對
無
法
避
免
的
事
情
。
它
是
一
個
人
對
其
所
見
到
的
藝
術
品
對
象
自
然

而
然
的
反
應
。
至
於
此
一
批
評
之
有
無
價
值
，
自
然
是
要
看
批
評
者
的
美
學
經
驗
而
論
。
不
過
，
我
們
所
期
待
於
批
評
者
本
身

的
，
自
然
是
他
要
大
公
無
私
，
不
偏
不
倚
，
不
在
批
評
中
夾
有
云
至
個
人
好
惡
的
感
情
。這
應
該
是
作
爲
一
個
批
評
家
的
起
碼

條
件
，
卽
使
不
能
說
是
批
評
家
的
定
義
的
話
。

所
以
，
當
批
評
家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更
不
是
任
何
人
都
能
稱
得
上
是
批
評
家
的
。

同
時
，
當
批
評
家
也
是
不
討
好
的
事
，
因
爲
，
既
然
批
評
，
就
得
一
本
藝
術
良
心
是
問
，
必
須
嚴
正
而
公
允
，
這
樣
一
來

，
批
評
就
難
免
要
獲
得
他
所
不
推
許
或
是
稱
讚
的
作
家
的
憎
恨
。

因
爲

一
篇
移
得
上
稱
爲
批
評
的
文
章
，
至
少
要
符
合
三
個
方
面
的
水
準
：

＠
在
文
學
理
論
上
，
要
有
周
詳
而
充
分
的
論
據
。
諸
如
：
對
它
所
批
評
的
作
品
之
創
作
衝
動
根
源
的
種
種
心
理
學
上
的
問

題
，
作
品
的
美
學
觀
念
或
是
意
向
的
獨
到
之
處
何
在
，
作
品
的
寫
作
技
巧
，
以
及
對
讀
者
的
傳
逹
方
法
是
否
完
美
等
等
都
是
。

®
在
文
學
史
上
，
要
對
作
品
之
文
學
類
型
，
傳
統
、

觀
念
，
有
所
分
析
。

·

®
在
作
品
內
容
上
，
要
仔
細
闡
明
、

解
說
它
的
藝
德
成
分
之
所
在
，
並
予
評
價
。

質
言
之
，
妣
評
家
的
H
作
，
便
是
一
種
去
發
現
作
品
並
發
掘
作
品
的
眞
正
價
值
之
H
作
。
也
正
因
爲
如
此
，
所
以
，
批
評

家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挑
剔
者
、
非
難
者
、
吹
毛
求
疵
者
，
甚
至
是
在
鷄
蛋
痰
找
尋
骨
頭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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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我
們
要
知
造
，
挑
剔
、
非
難
，
吹
毛
求
疵
，
都
不
是
憑
空
而
來
的
，
一
定
得
要
有
其
立
論
的
根
據
。
若
然
沒
有
根

據
，
批
評
的
本
身
就
立
不
住
胛
，
文
章
寫
得
再
好
，
也
等
於
胡
說
，
那
是
亳
無
價
值
與
作
用
可
言
的
。

而
文
學
作
品
之
所
以
能
有
其
不
朽
價
值
，
是
因
爲
有
文
學
批
評
給
予
它
的
評
價
。
好
比
一
件
稀
世
奇
珍
的
古
物
，
忽
然
出

土
被
人
發
見
，
必
須
經
過
鑑
定
，
給
它
在
各
方
面
的
價
值
，
作
一
仔
細
的
評
估
審
定
，
纔
能
斷
定
它
的
身
價
，
或
被
收
藏
家
高

價
收
買
，
或
是
藏
諸
公
共
博
物
館
，
供
大
衆
欣
賀
。

批
評
家
對
一
本
害

，
一
篇
文
章
，
或
是
一
件
藝
術
品
所
起
的
作
用
，
就
是
給
一
些
不
知
其
美
，
或
詆
能
知
其
美
，
而
不
知

共
美
之
所
以
然
；
祗
能
作
浮
淺
皮
相
的
觀
吹

，
而
不
能
深
入
的
指
出
它
的
優
美
價
值
的
讚
者
與
觀
衆
開
導
點
化
。

如
果
說
，
一
國
的
文
化
，
賴
有
批
評
家
而
更
加
發
揚
興
旺
，
一
秕
會
的
文
明
水
準
，
賴
有
批
評
家
而
更
提
高
增
進
，
一
民

族
受
文
學
藝
術
陶
冶
而
產
生
的
性
靈
與
稍
帥
的
生
活
眞
貌
，
賴
有
批
評
家
而
使
舉
世
人
類
有
所
認
識
，
這
話
並
不
爲
過
。

事
箕
上

，
中
國
第
一
位
大
聖
人
孔
子
，
本
身
就
是
一
位
最
偉
大
的
批
評
家
，
他
的
憫
詩2
書
，
訂
禮
｀
樂
，
贊
周
易
，
作

春
秋
之
盛
大
業
績
，
殆
可
說
無
一
不
是
批
評
工
作
。
否
則
，
詩
、
書
、
禮
、
樂
，
若
不
經
其
鬪
、
訂
，
一
定
是
駁
雜
紊
亂
，
了

無
體
統
。
至
於
周
易
，
是
由
伏
義
制
卦
，
文
王
繫
辭
，
孔
子
作
十
翼
，
而
後
始
整
體
大
傭
，
微
孔
子
，
則
易
經
之
罷
義
無
以
傳

，
這
更
是
一
項
有
價
值
的
評
估
工
作
。
而
春
秋
是
根
據
魯
史
而
制
作
的
，
孟
子
表
其
事
有
云
：
「
世
衰
道
微
，
邪
說
暴
行
又
作

，
臣
弒
其
君
者
有
之
，
子
弒
其
父
者
有
之
，
孔
子
懶
，
作
春
秋
，
春
秋
，
天
子
之
事
也
。
」
歷
來
對
春
秋
有
一
句
人
所
共
知
的

評
語
，
就
是
：
「
春
秋
作
而
亂
臣
賊
子
儸
。
」
可
是
這
部
書
的
本
身
，
就
是
對
人
對
事
評
烤
褒
貶
的
作
品
。

孔
子
之
爲
批
評
家
，
更
可
從
他
對
詩
經
的
評
詁
的
話
來
論
定

，
一
則
曰
：
「
詩
三
百
，
一
言
以
蔽
之
，
曰
：
思
無
邪
。
」

這
是
評
詁
詩
經
盤
個
的
思
想
意
識
。
再
則
曰
：
「
闕
睢
樂
而
不
淫
，
袞
而
不
倨
。
」
「
放
鄭
磬
，
遠
俟
人
；
鄒
竪
淫
，
俟
人
殆

。
」
這
是
分
析
詩
的
品
類
。
三
則
曰
：
「
詩
可
以
興
，
可
以
觀
，
可
以

羣
，
可
以
怨
，
速
之
事
父
，
遠
之
事
君
，
多
識
於
烏
獸

草
木
之
名
。
」
「
不
學
詩
，
無
以
言
。
」
這
是
闞
論
詩
的
功
用
。

批
評
，
原
本
是
隨
滔
一
個
人
對
其
所
見
的
事
物
所
引
發
的
感
想
，
人
人
都
可
能
成
爲
批
評
家
，
但
是
由
於
每
個
人
的
稟
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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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
頲
和
敎
養
不
同
，
所
以
每
個
人
的
觀
點
和
對
事
物
的
期
筌
也
大
有
差
異
。
因
此
，
沒
有
人
能
對
一
切
事
物
都
有
中
肯
恰
賞

的
批
評
。
如
上
面
孔
子
評
詩
經
的
幾
句
話
，
決
非
其
他
的
人
所
能
說
得
如
此
周
恰
確
切
的
。

蓋
欣
箕
和
批
評
，
雖
有
連
帶
關
係
，
但
却
是
兩
件
事
。
兩
者
都
有
程
度
深
淺
之
分
，
而
能
欣
賀
者
不
一
定
能
批
評
，
能
批

評
者
却
一
定
能
欣
痰
。
所
以
欣
箕
容
易
，
批
評
則
雖
。
批
評
家
不
但
需
要
具
有
比
欣
箕
更
深
一
層
的
鑑
賀
之
愨
心
與
判
斷
力
，

還
要
具
備
專
家
的
才
能
與
技
巧
，
始
不
但
能
領
會
別
人
所
領
會
不
到
的
妙
諦
，
而
且
更
能
將
此
妙
諦
用
筆
或
是
用
言
語
表
逹
出

來
。

因
此
，
批
評
家
對
於
祜
會
大
衆
所
作
的
貢
獻
，
是
在
於
提
高
他
們
的
品
賞
能
力
，
如
果
說
，
文
學
藝
術
是
溝
通
人
類
心
靈

的
東
酉
，
則
批
評
家
所
致
力
的
，
便
是
一
種
搭
橋
的
H
作
，
莪
使
一
般
人
能
移
經
由
它
而
更
容
易
順
利
地
逹
到
文
學
家
與
藝
術

家
所
構
築
的
精
神
宮
殿
，
擴
大
他
們
的
視
野
，
提
高
他
們
的
人
生
境
界
。

由
此
可
見
，
批
評
家
所
負
的
使
命
，
是
非
常
重
大
的
。
一
個
國
家
，
若
是
國
民
對
文
學
藝
術
的
欣
賀
能
力
海
弱
，
自
然
就

連
帶
地
影
響
到
文
化
水
準
，
而
究
其
重
要
癥
結
所
在
，
不
能
不
說
是
批
評
家
沒
有
克
盡
其
責
任
的
原
因
。

同
樣
地
，
一
個
社
會
，
若
然
不
重
視
批
評
家
，
如
果
批
評
家
所
處
的
是
可
有
可
無
的
地
位
，
這
個
肚
會
卽
使
在
其
他
方
面`

都
有
進
步
，
但
是
在
精
神
生
活
方
面
，
則
是
落
伍
的
。

我
們
如
果
這
樣
說
，
假
使
把
一
個
民
族
所
有
的
偉
大
文
學
作
品
與
藝
術
傑
楷
全
部
從
她
的
歷
史
裏
澡
剔
除
，
這
民
族
自
無

文
化
可
言
，
乃
所
必
然
。
更
進
一
步
，
如
果
我
們
這
樣
說
，
假
使
一
個
民
族
所
有
的
批
評
家
都
不
存
在
的
話
，
這
民
族
是
不
是

能
產
生
她
的
那
些
輝
煌
的
文
學
與
藝
術
傑
作
，
顯
然
也
是
個
問
題
。

因
爲
，
沒
有
批
評
，
就
沒
有
進
步
，
批
評
正
是
刺
激
創
作
力
，
匡
淄
創
作
方
向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要
素
。
試
間
：
若
是
希
臘

沒
有
亞
理
士
多
徳
(
他
殆
可
稱
爲
西
洋
古
代
文
學
批
評
的
開
路
先
鋒
)
，
沒
有
郎
吉
納
斯
(
L。
n
笠
n
u
s

,

2
1
3-2
7
3
)
'希

臘
哲
學
家
兼
修
辭
學
家
，
其
「
論
崇
偉
文
體
」
-
On 

the 

S
u
b
l
i
m
e，
爲
世
上
最
偉
大
批
評
論
著
之
l
)
，
沒
有
阿
里

士
多
芬
尼
斯

(
A
r
i
s
t
o
p
h
a
n
e
s

,
448-380 

B
.

C
.

希
臘
詩
人
)
丶
艾
索
克
拉
底
(
I
s
o
c
r
a
t
e
s

,

436'338 

B
.
C.

希
臘
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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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家
)
這
些
人
；
羅
馬
若
是
沒
有
西
塞
羅

(
C
i
c
e
r
o

,

106-43 

B
. 

C
.

羅
馬
政
治
家
，
演
說
家
及
作
家
)

Horace`65'8 

B
. 

C
.

羅
馬
詩
人
及
諷
刺
家
)
丶
彼
羅
屈
尼
亞
士

(
P
e
t
r
o
n
i
u
s
`
?
-
6
6

p

諷
刺
作
家
)

Quinfilian

, 

r
世
祀
之
羅
馬
修
辭
學
家
)
這
些
人
；
古
希
臘
、
羅
馬
的
文
化
是
不
是
能
移
那
麼
爍
爛
盛
大
呢
？

我
們
再
瑁
，
英
國
：
法
國
的
文
學
批
評
，
是
在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的
，
那
是
亞
理
士
多
德
的
「
詩
學
」
(
P
o
e
t
i
c
)

被
埋
沒

了
許
多
之
後
，
到
這
時
候
纔
由
阿
拉
伯
文
的
節
本
譯
成
拉
丁
文
。
英
國
籍
此
主
要
的
文
學
理
論
源
頭
，
在
以
後
的
三
個
世
紀

中
，
出
現
了
許
多
傑
出
的
作
家
或
詩
人
兼
批
評
家
如
镱
萊
頓

(
J
o
h
nD
r
y
d
e
n
)
、
約
翰
生
(
S
a
m
n
e
l
Johnson)

` 

赫
胥
黎

(
W
i
l
l
i
a
m
H
a
z
l
i
t
t
)
,
.
i
f

爾
里
苯

(
S.

T
. 

C
o
l
e
r
i
d
g
e
)

、
魯
斯
金

(
J
o
h
nR
u
s
k
i
n
)
,
安
諾
德
(

Matthew 

A
r
e
n
o
l
d
)
、
華
斯
渥
茨

(
W
i
l
l
i
a
m
W
o
r
d
s
w
o
r
t
h
)

、
蘭
姆

(
C
h
a
r
l
s
L
a
m
b
)、
狄
昆
西
(

Thomas 

De 

Q
u
i
n
c
e
y
)

、
拜
侖
(
L
o
r
dBy
r
o
n
)丶
雹
萊
(
P
e
r
c
y

Bysshe 

S
h
e
l
l
e
y
)

、
麥
競
萊
(
T
h
o
m
a
s

Babington 

M
a
c
a
u
l
e
y
)

、
緯
勒
(
J
o
h
n
Stuart 

M
i
l
l
)、佩
德
(
W
a
l
t
e
r
P
a
t
e
r
)、辛
門
茹

(
J
o
h
n

Addington 

S
y
m
o
n
d
s
)
,
草
〈
萊
(
J
o
h
nMo
r
l
e
y
)
、
聖
次
伯
利
(
G
e
o
r
g
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 

)
等
等
。
同
樣
地
，
法
國
亦
然
，
如
馬
萊
卜
(
F
r
a
n
c
o
i
s
e

M
a
l
h
e
r
b
e
)

、
布
瓦
洛

(
N
i
c
o
l
a
s

Boileau'Despreaux 

)
｀
伏
爾
泰
(
F
r
a
n
c
o
i
s
e

Marie 

Arouet 

V
o
l
t
a
i
r
e
)

、
狄
德
羅

(
D
e
n
i
s
Diderot), 

l
i
!
i
{

佩
甫
、
勒
南
(

Ernest 

R
e
n
a
n
)和泰
恩

(
H
i
p
p
o
l
y
t
e

Adolphe 

T
a
i
n
e
)
等
輩
，
代
有
人
出
。

當
然
，
這
些
名
家
，
無
論
其
對
批
評
所
持
的
觀
念
如
何
，
其
爲
批
評
家
之
地
位
，
箕
堪
與
其
作
爲
詩
人
或
是
作
家
的
身
分

相
瑤
的
。
但
並
不
是
每
個
詩
人
，
每
個
作
家
都
可
以
成
爲
批
評
家
的
，
可
是
，
若
然
作
家
詩
人
同
時具有
的
批
評
家
天
賦
與
覺

察
力
，
自
然
對
其
作
品
水
準
之
提
高
，
大
有
裨
盎
。

意
大
利
的
文
藝
批
評
，
也
是
創
始
自
十
三
世
紀
的
大
詩
人
但
丁
(
A
l
i
g
h
i
e
r
i

D
a
n
t
e
)，
他
的
一
本
名
爲
「
論
詞
瘓
」

(DeVulgari 

E
l
o
q
u
i
o
)

的
著
述
，
賈
爲
意
大
利
批
評
文
學
之
根
源
。
而
十
九
世
紀
與
二
十
世
紀
的
兩
位
偉
大
批
評
家
戴

聖
克
蒂
斯

(
F
r
a
n
e
e
s
c
o

De 

S
a
n
c
t
i
s
)

和
克
羅
契
(
B
e
n
e
d
e
t
t
o

C
r
o
c
e
)
一
是
政
治
家
兼
文
學
史
家
及
批
評
家
，

霍
墻
斯
(

，
昆
提
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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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政
治
家
兼
哲
學
家
及
批
評
家
。

在
德
國
，
戱
劇
家
萊
興

(
G
o
t
t
h
o
l
d

Ephraim 

L
e
s
s
i
n
g
)

，
也
在
批
評
界
佔
極
重
要
地
位
，
其
批
評
著
作
甚
受
以

後
的
批
評
家
重
視
，
而
士
雷
蓋
爾
兄
弟

(
A
u
g
u
s
t

Wilhelm 

and 

Fried

1
ich 

von 

S
c
h
l
e
g
e
l
)

一
爲
詩
人

，
一
爲
哲

學
家
及
作
家
，
亦
都
享
器
於
批
評
界
。
茜
至
大
名
鼎
鼎
的
哥

德
，
亦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批
評
家
。

至
於
我
國
，
歷
代
文
士
衡
文
之
作
更
指
不
屈
數
。
如
摯
虞
的

「
文
章
流
別
」
，
劉
勰
的
「
文
心
雕
龍
」
，

鍾
蠑
的
「
詩
品

」
，
都
是
中
國
批
評
文

學
的
專
著
。
尤
其
南
朝
劉
勰
的
「
文
心
雕
龍
」
，
其
內
容
從
文
學
原
理

、
原
則
，
以
至
文
體
的
比
較
，

分
析
，
論
列
詳
明
，
風
格
錡
噩
，
在
中
國
文學
批
評
史
上
，
無
疑
是
一
部
十
分
重
要
的
鉅
著
。
此
後
如
宋
朝
以
還
各
家
的
「
詩

話
」
，
更
是
不
勝
枚
擧
。
總
之
，
文
人
凡
有
作
品
，
都
逃
不
過
同
代
以
及後
代
人
的
批
評
。

因
此
，
文
人
爲
文
，
其
心
目
中
必
自
有
其
衡
噩
標
準
，
決
不
是
隨
便
輕
率
下
筆
的
。
文
起
八
代
之
衰
的
韓
愈

，
便
曾
有
言

：
「
夫
所
謂
文
者
，
必
有
諸
其
中
，
是
故
君
子
憤
其
賀
。
實
之
美
惡
，
其
發
也
不
拾
，
本
深
而
末
茂

，
形
大
而
竪
宏

，
行
瞼
而

言
厲
，
心
醇
而
氣
和
，
昭
晰
者
無
疑
，

優
遊
者
有
餘
者
。
體
不
備
，
不
可
以
爲
成
人
；

辭
不
足

，
不
可
以
而
成
文
。
」
這
些
話

可
以
作
爲
行
文
的
重
心
，
亦
可
作
爲
批
評
的
尺
度
。

可
見
素
來
的
文
人
，
無
論
中
外
，
都
並
未
小
看
了
批
評
，
其
所
以
有
的
對
批
評
家
鄙
視
而
嗤
之
以
鼻
者
，
其
中
因
素
多
半

締
咎
於
批
評
家
本
身
。
批
評
家
的
自
負

丶
傲
慢
，
或
是
輕
率
、
苛
刻
，
都
適
足
以
造
成
他
的
眼
光
偏
差
。
好
比
一
位
戱
劇
批
評

家
因
爲
對

一
齣
戱
不
感
興
趣
，
不
合
口
味
，
竟
自
在
觀
賞
過
程
中
睡
起
大
覺
來
，

然
後
却
用
他
的
尖
酸
刻
薄
的
筆
鋒
洩
其
憤
懣

於
紙
上
。
這
種
不
公
平
的
情
形
，
焉
得
不
激
怒
創
作
者
呢
？

毋
庸
諱
言
，
我
們
今
天
所
缺
少
的
就
是
嚴
正
的
批
評
家
，
因
此
也
連
帶
影
響
到
文
夢
創
作
旳
水
準
。
批
評
家
不
是
容
易
做

的
，
他
嚮
要
有
神
農
嘗
百
草
的
粗
神
、
毅
力
與
細
心
，
不
論
什
麼
類
型
的
作
品
都
得
細
加
品
嘗
，
這
樣
維
能
知
其
神
髓
，
始
能

明
其
作
用
｀
方
有
向
人
推
荐
的
査
格
。
猶
如
安
諾
德
之
言

：
「
好
的
文
學
批
評
，

其
本
身
卽
爲
好
的
文
學
。
」
批
評
家
如
果
能

三
復
斯
言
而
後
作
，
那
麼
我
們
的
文
學
批
評
就
會
逐
漸
使
人
轉
變
其
存
在
已
久
的
偏
見
。
文
學
批
評
＿
旦
欣
欣
向
榮
，
也
就
是

文
藝
創
作
邁
向
燦
爛
前
途
之
時
。



書與家作

傳
記
小
說
家
爾
文

作淆版仝「百三｀部伶十二的化與求史

滾
文
·
史
東
(
I
r
v
i
n
g

S
t
o
n
e
)
將
近
有
廿
部
鉅
著
，
發
行
暈
超
過
三
百
版
以
上

，
在
他
加
州
寬
敞
的
書
房
裏
，
整
齊
地
排
列
涪
各
種
書
箱
，
隔
光
充
足
，
窗
明
几
淨
。
(

如
圖
)
其
書
架
的
裝
璜
擺
設
，
可
作
一
般
喜
好
藏
盡
者
之
參
考
°
)
他
勤
於
寫
作
，
作
品

銷
售
叫
千
萬
肼
以
上
，
並
且
被
罰
譯
成
四
十
國
的
文
字
。
由
於
他
廞
受
世
界
各
地
讀
者
的

喜
愛
，
使
他
成
爲
目
前
最
成
功
的
傳
記
小
說
大
師
。

然
而
一
分
耕
耘
，
一
分
收
穫
，
天
下

絕
蕪
輕
易
得
來
的
成
就
。
常
史
東
十
來
歲

的
時
候
，
他
半
工
半
讀
，
幣
助
維
持
他
一

家
人
的
生
活
費
用
，
並
且
用
在
樂
隊
擔
任

薩
克
斯
風
手
的
綫
，
來
支
付
學
費
。
將
近

三
十
歲
的
時
候
，
他
集
中
全
力
撰
寫
劇
本

，
掞
他
自
己
說
：
「
我
每
天
拿
着
劇
本
，

到
處
找
製
片
家
，
但
全
都
被
拒
於
千
里
之

外
，
根
本
沒
有
人
要
。
」
因
此
，
他
必
須

胡
亂
塗
鴉
，
為
低
級
趣
味
的
雜
誌
，
寫
些

砷
秘
小
說
之
熲
的
東
西
，
蒞
以
糊
口
。

史
東
目
前
的
名
氣
，
大
部
得
蹄
功
於

史
東

林
鬱
靑



其
永
遠
無
法
滿
足
的
好
奇
心
。
當
他
爲
了
蒐
集
義
大
利
畫
家
:
彫
刻
家
、
及
建
築

師
米
開
蘭
函
羅
的
資
料
，
準
備
撰
寫

「
痛
苦
與
歡
樂
」

(
T
h
e
Agony 

and 

the 

E
c
s
t
a
s
y
)
一
書
時
，
曾
經
自
己
搬
到
義
大
利
住
了
兩
年
半
。
爲
了
滿
足
他

對
細
微
末
節
追
究
的
嗜
好
，
他
甚
至
於
親
手
用
鑿
予
辶
鎚
子
在
大
理
石
上
彫
琢
一

番
，
作
爲
親
身
的
體
驗
。
這
部
書
出
版
後
，
非
常
成
功
，
前
兩
年
就
銷
售
了
七
百

萬
本
，
同
時
需
求
葉
有
增
無
減
。

三
十
六
年
前
，
他
的
未
婚
妻
珍
·
費
可
德

(
J
e
a
nFa
c
t
o
r
)
可
以
說
從

來
沒
有
看
見
過
一
篇
猾
子
，
更
遑
論
編
輯
稿
件
了
，
可
是
爾
文
·
史
東
却
將
荷
蘭

後
期
印
象
派
靈
家
梵
谷

(
V
i
n
c
e
n
t

Van 

G
o
g
h
)小
說
傳
記
厚
厚
的
草
稿
交

給
了
她
。
她
將
這
部
遭
十
七
家
出
版
商
退
稿
的
東
西
，
濃
埠
；
修
改
辶
潤
飾
一
番

0

一
九
三
四
年
，
也
就
是
他
們
結
婚
的
那
年
，
「
生
之
慾
莘
」
(
L
u
s
t
for 

Life 

)
這
本
書
大
爲
溮
動
，
很
快
地
就
被
列
爲
賜
銷
書
的
首
位
。
這
位
一
直
默
默
無
聞

的
劇
作
家
，
一
夜
之
啁
，
躍
登
上
歷
史
小
說
家
的
賽
座
。
梵
谷
的
故
事
，
這
部
美

國
出
版
界
的
奇
葩
，
戸
他
後
來
的
作
品
，
奐
下
了
始
莘
，
而
史
東
太
太
就
是
他
的

編
輯
。史

東
稍
力
充
沛
，
是
位
極
富
想
像
力
的
作
家
，
他
每
天
通
常
在
掛
滿
現
代
盡

與
早
期
哥
倫
比
亞
彫
刻
的
辦
公
室
裏
，
工
作
八
小
時
，
平
垮
每
三
年
，
寫
出
一
部

'.

他
自
己
認
爲
還
不
錯
的
作
品
，
然
後
再
花
上
一
年
的
時
間
，
編
纂
修
改
。
他
的
太

太
說
：
「
我
的
先
生
是
我
一
生
中
所
遇
到
工
作
最
爲
勤
奮
的
人
。
他
自
督
極
嚴
，

遠
甚
於
上
司
的
要
求
。
他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東
西
，
就
是
書
本
。
短
文
與
短
篇
小
說

對
他
的
吸
引
力
並
不
大
。
」

編
者
按
：
，·
L
u
s
t

for 

L
i
f
e
`
p

止
＾
有
面種
中
謀
本
：

「
梵
忿
－
傳
」
和
「
生
之慾
」
'
^
n

刈
由
＾
示
光
中
，
林
鑪
席
先
生
近
譯
．
＇
＾

'T
h
eAgony 

and 

the 

E
c
s
t
a
s
y
`

｀
'
釆
時
先
生

檜
埠
有
手
叮
本
，
古
名
「
溍
若
與
狂
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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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影
批
評
之
述
立
問
題

電
影
爲
藝
術
的
各
種
形
態
中
新
生
的
一
型
，
這
是
沒
有
疑
問
的
。
隨
意
列
擧
其
理
由
。
如
下
：

日
電
影
爲
大
多
藝
術
家
敍
述
思
想
的
工
具
。

3
當
影
片
由
一
個
呆
滯
而
具
有
連
續
性
的
鏡
頸
，
發
展
成
一
組
可
進
行
觀
點
的
時
候
，
電
影
作
者
(

f
i
l
m
1
m
a
k
e
r
)

必
須
被
迫
地
去
選
擇
並
處
置
他
們
的
素
材l|

選
擇
和
處
置
是
所
有
創
作
藝
術
中
兩
種

最
爲
莘
本
的
要
求
。

凡
是
創
作
性
藝
術
都
必
須
和
批
評
共
存
。
批
評
對
於
創
作
藝
術
正
如
呼
吸
對
於
人
體
般
的
不
可
缺
失

。
亨
利
·
詹
姆
斯
曾
言
：
「
若
生
活
是
全
然
的
包
容
與
湿
雜
，
則
藝
術
卽
爲
全
然
的
鑑
賞
與
選
擇
。
」
所

謂
的
「
鑑
償
」
和
「
選
擇
」
，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也
就
是
批
評
之
意
。
依
據
艾
略
特
的
提
析
，
創
作

菘
術
所
給
予
觀
者
在
感
情
上
的
變
化
因
素
可
分
爲
情
緒
(
e
m
o
t
i
o
n
s
)

-
|
＇
人
類
與
生
具
有
的
原
始
感

悄
；
感
受

(
f
e
e
l
i
n
g
s
~
1

藝
術
感
情
，
二
者
。
康
德
也
將
人
類
產
生
知
識
的
心
能
分
爲
感
性
及
悟
性

兩
類
。
感
性
訴
諸
人
類
直
覺
，
悟
性
則
是
將
直
覺
所
產
生
的
心
能
等
加
以
聯
結
綜
合
，
曰
「
悟
性
」
；
或

覃
雲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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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依
先
天
之
經
驗
而
加
以
判
斷
，
曰
「
理
性
」
。
由
以
上
的
論
點
，
我
們
可
以
作
一
個
推
論
：
情
緒
與
感

性
對
應
於
主
戳
，
感
受
與
悟
性
、
理
性
對
應
於
客
觀
。
一
般
的
批
評
觀
念
，
多
以
為
批
評
所
取
的
態
度
必

須
是
客
觀
的
，
因
爲
「
批
評
」
和
「
直
登
」
間
畢
竟
有
着
知
識
上
的
差
距
。
我
們
既
已
承
認
電
影
是
藝
術

，
自
然
電
影
批
評
也
不
脫
上
述
的
範
圍
。

然
而
電
影
因
爲
屬
於
新
生
的
葱
術
，
不
似
其
他
的
藝
術
在
批
評
上
有
先
天
的
經
驗
和
已
建
立
起
的
體

系
，
可
以
作
爲
依
據
，
再
者
，
電
影
自
身
的
發
展
非
常
迅
速
，
改
革
也
十
分
巨
大
，
因
此
電
影
批
評
始
終

混
亂
，
沒
有
一
定
的
條
理
可
尋
，
幾
十
年
來
電
影
批
評
家
也
只
有
安
德
烈
·
巴
辛(
A
n
d
r
e
B
a
z
i
n
)

一

人
而
已
。

近
代
電
影
變
革
而
至
今
仍
具
影
響
力
的
，
應
是
一
九
六

0
年
代
發
生
在
法
國
的
「
新
潮
」
運
動
。
滬

些
從
電
影
圖
書
館
內
出
來
的
新
潮
分
子
(
包
括
了
楚
浮
丶
高
逹
、
夏
布
洛
、
盧
馬
等
人
)
在
他
們
的
大

本
營
1

電
影
筆
記

(
C
a
h
i
e
r
s

du 

C
i
n
e
m
a
)
的
批
評
期
刊
上
揭
櫫

「
作
者
論
」

(
p
o
l
i
t
i
q
u
e

des 

a
u
t
e
u
r
s
)
，
主
張
將
電
影
的
整
個
成
就
歸
一
至
電
影
作
者
(
f
i
l
m
-
m
a
k
e
r
)

身
上
，
這
「
作
者

」
可
以
是
導
演
，
也
可
以
是
演
員
，
揚
寀
了
多
年
來
好
萊
塢
的
電
影
商
業
觀
及
電
影
是
綜
合
藝
術
的
觀
念

。

這
種

「
作
者
思
想
」
的
所
給
予
電
影
批
評
的
是
極
重
要
的
消
息
，
使
得
電
影
批
評
有
了
「
對
象
」
，
並

確
定
了
「
作
者
」
的
地
位
。
然
而
反
觀
電
影
筆
記
在
電
影
批
評
上
的
成
就
却
是
很
令
人
失
望
的
。
電
影
筆

記
爲
了
要
維
持
標
榜
其
思
想
，
對
於
他
們
所
讚
箕
的
作
者
一
意
抬
愛
，
被
他
們
所
貶
滴
的
作
者
則
永
遠
是

一
無
是
處
的
。
他
們
認
爲
：
「
羅
西
、
柏
明
傑
、
佛
立
玆
郎
、
柯
逹
伐
利
是
偉
大
中
的
偉
大
。
」
，
「
尼

古
拉
斯
雷
的
「
派
對
女
郎
」
是
現
代
電
影
也
望
廛
莫
及
的
成
就
。
」
甚
而
崟
爾
登
希
斯
頓
亦
是

「
一
條
公

理
」
。
他
們
批
評
上
的
致
命
侮
在
於
企
圖
在
電
影
疑
零
出
「
作
者
」
，
在
「
作
者
」
地
位
的
認
可
後
，
其

一
系
列
的
作
品
都
隨
之
有
了
地
位
，
流
爲

一
廂
情
願
的
主
觀
批
評
。
同
時
也
造
成
讀
者
的
錯
覺
，
批
評
也



- ~ . 一－T~.一－一一－- 一．．
_. 

4 · 

• 16 • 

成
了
「
眞
空
」
的
狀
態
。

近
年
來
，
由
於
獨
立
製
片
的
興
起

，
好
萊
塢
的
沒
落
，
「
個
人
電
影
」
成

爲
現
在
電
影
的
主
流
，
整
部
影
片
變
成

了
如
一
本
書
，
一
幅
盡
，
或
是
一
具
雕

像
的
作
品
，
作
者
單
一
，
思
想
一
元
，

獨
立
製
片
的
「
作
者
」
與
電
影
筆
記
的

「
作
者
」
間
的
差
異
是
：
華
記
裏
的
「

作
者
」
是
種
「
對
象
」
，
不
一
定
是
眞

正
的
「
作
者
」
，
而
獨
立
製
片
的
「
作

者
」
則
是
裳
際
行
動
的
以
一
個
「
作
者
」

地
位
介
入
影
片
之
中
，
「
作
者
」
在
從

湃
電
影
緬
製
之
時
，
不
再
迤
就
於
其
他

的
技
術
因
素
，
以
貫
徹
自
己
創
意
爲
前

提
，
統
撇
作
品
間
一
切
的
思
想
脈
絡
。

帶
有
強
烈
個
人
色
彩
的

「
作
者
電

影
」
，
所
予
以
電
影
批
評
的
一
個
困
境

是
：
不
論
批
評
人
所
處
的
批
評
地
位
是

客
觀
的
抑
是
主
觀
的
，
批
評
人
對
於
電

彩
已
難
作
一
中
肯
的
判
斷
，
其
所
以
難

予
置
評
是
因
爲
不
知
道
批
評
的
對
象
究

竟
應
是
電
影
本
身
(
卽
「
就
電
影
論
電

影
」
)
'
或
是
作
者
的
思
想
。

以
肯
羅
素

(
K
e
nR
u
s
s
e
l
)
的

「
樂
聖
柴
可
夫
斯
菡
」

(
M
u
s
i
c

L
o
v
e
r
s
)

而
言
，
全
片
並
非
如
中
譯
片

名
是
柴
氏
的
傳
記
，
而
是
肯
羅
素
以
柴

氐
的
生
涯
，
作
爲
此
種
祉
會
異
態
分
子

的
抽
樣
，
籍
此
來
討
論
這
種
異
態
分
子

的
蹇
與
慾
的
複
雜
心
理
丨
l

同
性
戀
、

戀
母
辶
與
梅
克
夫
人
的
「
柏
拉
圖
式
」

愛
情
，
兄
妺
情
，
對
於
藝
術
生
命
之
愛

，
甚
至
有
很
濃
的
自
戀
意
味
1

但
是

當
影
片
進
行
至
梅
克
夫
人
拒
見
柴
氐
之

後
，
肯
羅
素
竟
然
通
過
一
八
一
二
年
序

曲
(
加
以
扭
曲
作
者
柴
氐
當
初
作
曲
原

意
)
'
對
於
柴
氏
大
加
抨
擊
起
來
，
這

是
非
常
非
常
令
人
突
諤
的
一
段
，
使
得

作
者
在
影
片
裏
的
敍
述
地
位
，
由
第
三

人
稱
跳
躍
至
第
一
人
稱
，

．
這
種
轉
變
使

' . 

得
肯
羅
素
有
抒
發
議
論
的
機
會
，
而
且

也
有
嘲
弄
觀
衆
之
嫌
。
他
的
用
心
是
十

分
艱
險
的
。
肯
羅
素
是
個
極
端
的
作
者

論
者
，
而
且
是
以
一
種
粗
魯
的
暴
動
感

爲
其
作
品
的
特
微
，
站
在
以
往
電
影
批

評
的
客
觀
立
場
，
必
然
不
能
忍
受
而
會

有
做
辭
，
認
爲
反
不
如
其
前
一
部
作
品

「
戀
愛
的
女
人
」
(
W
o
m
e
n
in 

Love 

)
，
在
「
戀
」
片
中
，
肯
羅
素
把
握
住

原
著
者
勞
倫
斯
的
精
砷
，
對
於
異
性
與

同
住
間
受
的
不
諧
和
狀
態
有
很
深
入
的

探
討
，
也
許
爲
了
保
持
D
·
H

勞
倫
斯

行
文
的
渾
厚
風
格
，
肯
羅
素
始
終
安
於

第
三
人
稱
的
敍
述
地
位
，
只
有
在
細
節

處
，
如
「
三
寡
婦
之
舞
」

、
林
中
裸
行

。
牛
羣
前
舞
之
，
多
少
間
流
露
了
他
的

暴
動
感
，
全
片
皎
之
「
樂
理
柴
可
夫
斯

苯
」
是
統
一
得
多
，
也
整
齊
得
多
。
但

是
站
在
一
個
觀
衆
的
立
場
，
我
認
爲
「

戀
」
片
不
及

「樂
」
片
來
得
激
情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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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而
言
，
「
樂
」
片
較
令
人
深
刻
，

由
於
看
到
肯
羅
素
的
「
嘴
臉
」
，
自
然

更
接
近
了
他
的
思
想
與
神
采
。

若
將
批
評
的
矛
頭
指
向
電
影
作
品

本
身
，
固
然
免
去
了
「
一
憑
喜
惡
」
的

弊
端
，
可
以
較
客
觀
的
對
於
作
品
予
以

評
斷
，
然
而
此
所
引
導
的
困
境
是
容
易

逍
致
了
將
作
品
孤
立
後
，
失
去
了
太
多

腦
連
其
他
思
想
的
東
西
，
而
這
些
付
闕

之
物
，
往
往
就
是
電
影
作
者
苦
心
稹
慮

所
欲
造
成
的
企
圖
。
如
安
東
李
奧
尼
的

作
品
，
一
直
就
是
在
討
論
現
代
祉
會
裏

，
人
與
人
之
間
或
個
人
內
在
的
自
我
交

通
所
呈
現
的
疏
離
狀
態
與
社
會
之
間
的

闞
連
性
。
從
「
情
事
」
開
始
的
三
部
曲

_
—
情
事

(
L
a
vv
e
n
t
u
r
a1960

) 

夜

(
L
a
Notte 

1
9
6
1
)蝕
(

L
含
l
i
s
s
e
1962) 

-

1 

l
m
l
!
~
~

到

他
最
近
的
作
品

Z
a
b
r
i
s
k
i
e

Point 

1
9
7
0，
便
以
此
素
材
作
爲
一
系
列
的
探

討
的
主
題
，
本
地
只
放
映
過
他
的

「蝕

」
(
卽
「
慾
海
含
癬
花
」
)
'
我
們
若

想
以
「
蝕
」
來
瞭
解
安
東
李
奧
尼
的
雹

影
思
想
，
似
乎
是
以
蠹
觀
天
，
不
足
爲

追
。
「
蝕
」
片
內
容
表
逹
晦
澀
之
極
，

節
奏
沉
滯
，
觀
賀
時
除
了
受
到
影
片
的

惑
染
，
體
認
到
坐
在
電
影
院
中
的
孤
寂

感
之
外
，
可
說
一
無
所
得
。

再
就
另
一
觀
點
討
論
，
將
批
評
的

矛
頭
指
向
作
者
思
想
自
身
，
反
而
失
去

了
電
影
批
評
的
臆
籌
，
而
只
是
一
篇
哲

學
、
文
學
甚
而
心
理
學
方
面
的
專
題
論

文
了
。
以
路
易
布
紐
爾
的
「
靑
樓
怨
婦

「
(
B
e
l
l
e

de 

Jour 

1967

) 

~
~
 

，
全
片
敍
述
一
少
婦
由
於
她
「
受
虐
」

性
格
與
其
夫
的
溫
柔
體
貼
不
合
而
在
心

理
上
產
生
了
「
雙
重
人
格
」
的
「
雙
重

生
活
」
，
在
心
理
學
上
，
這
的
確
是
部

很
精
湛
的
類
似
「
臨
床
箕
驗
報
告
」
，

但
是
以
電
影
批
評
人
的
立
場
而
言
，
應

將
此
片
排
斥
出
電
影
藝
術
之
外
。
再
如

東
尼
李
察
遜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新
作
「
哈

姆
雷
特
」
(
卽
「
王
子
復
仇
記
」
)
,
企

圖
將
舞
噩
上
的
有
限
空
間
在
電
影
上
造

成
無
限
空
間
感
，
使
得
電
影
性
全
失
，

只
能
算
是
「
戱
劇
」
或
是
電
視
劇
(
因

爲
片
中
出
現
特
寫
與
場
景
之
移
動
)
°

或
註
，
可
將
作
品
與
作
者
思
想
合

而
爲
一
，
予
以
批
評
，
然
而
作
者
電
影

有
其
一
貫
的
主
題
可
等
，
我
們
僙
就
橫

斯
面
來
加
以
縦
覷
，
有
大
而
無
着
之
弊

端
。
李
行
從
他
的
「
養
鴨
人
家
五
三

年
」
甚
而
更
早
的
「
街
頭
巷
尾
五
二
年

」
起
，
便
一
直
的
泥
於
老
少
兩
代
之
問

的
人
情
隔
閡
及
人
性
與
秕
會
造
德
之
間

衝
突
的
協
調
工
作
。
他
的
近
作
「
秋
決

七
二
年
」
企
圖
很
大
，
一
概
攏
括
了

李
行
所
有
的
電
影
思
想
體
系
，
其
骨
架

是
很
龐
大
的
，
是
李
行
電
影
生
涯
中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
若
我
們
僅
就
「
秋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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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片
來
論
斷
李
行
盒
3
是
「
秋
決
」
本
身

)
的
成
就
是
很
不
智
的
，
因
爲
「
秋
決

」
構
成
也
武
是
「
羞
鴨
人
家
」
、
「
貞
節

牌
坊
五
因
年
」
、
「
路
五
六
年
」
的

精
砷
延
續
，
我
們
不
能
遑
顧
此
種
秩
序

而
將
「
秋
決
」
孤
立
評
論
。
後
話
：
僅

就
「
秋
決
」
電
影
本
身
而
言
，
的
確
並

不
是
一
部
完
美
的
電
影
，
無
論
在
劇
本

上
，
技
巧
上
都
有
商
榷
之
處
，
但
是
我

以
爲
，
若
以
「
秋
決
」
作
爲
李
行
往
後

電
影
生
命
再
生
的
話
，
這
是
一
部
很
成

功
，
也
很
具
影
響
力
的
作
品
，
若
是
以

「
秋
決
」
作
爲
此
一
系
列
思
想
探
討
的

終
點
，
未
免
有
些
草
率
。
另
外
以
山
姆

畢
金
柏

(
S
a
m
P
e
k
i
n
p
a
h
)

的
近

作
「
大
丈
夫
」
(
S
t
r
a
w
D
o
g
s
)而

言
。
從
他
東
山
再
起
之
作
的
「
日
落
萊

沙
」

(
T
h
e
wild 

Bunch 

1969) 

「
牛
郎
血
淚
美
人
恩
」
(
T
h
e
Ballad 

of 

Cable 

H
o
g
u
e
)兩部
作
品
來

看
，
皆
爲
討
論
美
國
大
西
部
的
醇
美
精

神
下
的
英
雄
，
在
工
業
文
明
中
的
沒
落

與
死
亡
，
而
「
大
丈
夫
」
却
跳
出
了
此

一
思
想
體
系
之
外
，
成
爲
一
部
單
一
而

獨
立
的
作
品
。
論
其
以
暴
止
暴
的
憤
世

觀
點
對
於
以
往
那
種
「
望
天
地
之
悠
悠

，
獨
愴
然
而
淚
下
」
的
出
世
思
想
是
膚

淺
得
多
了
。

綜
觀
所
述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若

要
評
定
每
一
電
影
作
者
作
品
的
價
值
和

地
位
時
，
幾
乎
都
受
到
歷
史
背
景
的
嚴

重
影
響
。
在
所
有
的
作
品
與
作
品
問
，

很
自
然
的
形
成
了
一
種
秩
序
。
由
於
新

作
品
的
出
現
往
往
修
正
了
這
個
秩
序
，

而
導
向
另

一
種
新
的
秩
序
。
換
言
之
，

一
部
新
作
的
成
就
，
舊
作
的
地
位
，
全

視
這
作
品
的
指
向
。
這
種
說
法
，
可
以

蹄
依
到
艾
略
特
的
批
評
原
則
：

「
塊
存
的
不
朽
傑
作
問
互
相
形
成

一
個
理
想
的
秩
序
，
這
種
秩
序
由
於
新

的
(
眞
正
新
的
)
藝
術
作
品
之
介
入
而

受
到
變
更
，
在
新
的
作
品
出
現
之
前
，

現
存
的
秩
序
是
完
整
的
；
在
嶄
新
的
作

品
加
入
以
後
爲
了
繼
續
維
持
下
去
，
整

個
現
存
的
秩
序
一
定
受
到
改
變
，
卽
使

這
種
改
變
極
爲
輕
欲
；
而
每
一
件
藝
術

作
品
，
對
於
全
體
的
關
係
，
比
例
，
價

值
因
此
獲
得
了
修
正
或
調
整
；
這
就
是

新
舊
之
間
的
順
應
。
：
：
·
·
任
何
一
位
承

認
此
種
秩
序
觀
念
的
人
將
發
現
：
過
去

應
被
現
在
所
改
變
，
正
如
現
在
受
過
去

指
引
一
樣
並
不
是
荒
謬
的
。
」

我
作
此
文
的
用
心
，
並
不
在
於
將

自
己
的
一
點
點
溍
法
訴
諸
權
威
，
而
是

見
着
今
日
電
影
批
評
之
不
受
重
視
，
在

藝
術
上
無
些
許
地
位
，
此
地
電
影
批
評

之
被
人
嚴
重
誤
解
的
有
感
而
發
。
此
外

，
自
己
的
說
法
竟
然
能
籃
依
至
艾
略
特

的
批
評
原
則
，
也
證
實
了
藝
術
間
「
共

通
性
」
的
存
在
。
也
是
自
己
的

一
個
收

穫
。



本劇的畔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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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獅
文
酯
八
月
號
，
費
了
八
十
二
頁
篇
幅
，
登
出
張
永
祥
先
生
的
劇
本
「
秋
決
」
。

攄
個
人
所
知
，
把
純
粹
電
影
劇
本
這
樣
不
惜
篇
幅
，
予
以
全
部
登
出
的
(
而
且
在
電
影
發

行
之
後
)
並
不
多
見
。
無
疑
的
，
幼
獅
文
藝
這
種
大
手
筆
，
有
它
的
理
由
，
尤
其
在
殺
伐

色
情
迷
漫
的
一
片
電
影
歪
風
裏
，
重
登
「
秋
決
」
劇
本
，
更
有
多
種
先
驅
性
的
鼓
勵
。

電
影
劇
本
不
同
文
學
劇
本
。
如
莎
士
比
亞
，
阿
痣
密
勒
；
田
納
西
威
廉
、
貝
克
特
之

作
，
這
類
文
學
價
值
極
高
的
劇
本
，
可
說
不
必
假
薙
其
他
藝
術
形
式
便
可
獨
來
獨
往
。
但

電
影
劇
本
的
生
命
，
則
往
往
寄
託
在
整
個
電
影
藝
術
裘
。
黑
澤
明
爲
「
大
鏢
客
」
一
劇
，

。

晉
閉
門
苦
撰
其
劇
本
數
月
之
久
，
但
電

影
一
經
拍
成
，
劇
本
本
身
便
亳
無
價
值

。
因
許
多
地
方
皆
靠
導
演
、
演
員
、
攝

影
傳
砷
，
劇
本
只
是
以
文
字
說
明
其
故

事
主
題
，
也
就
談
不
上
有
何
文
學
價

值
。

一
方
面
，
由
於
電
影
劇
本
的
編
劇

者
，
一
落
筆
就
已
考
慮
到
電
影
上
的
種

種
非
牽
就
不
可
的
限
制
·
諸
如
成
本
可

市
場
、
空
間
、
演
員
、
道
具
等
，
因
此

電
影
劇
本
如
想
進
而
成
爲
文
學
作
品
，

賣
非
易
事
。
張
永
祥
的
「
秋
決
」
，
雖

然
與
文
學
劇
本
還
有
一
段
距
離
，
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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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嚴
肅
的
主
題
，
惑
人
的
情

節
與
獨
到
的
構
想
。

就
劇
本
技
巧
而
論
，
不

管
從
佈
局
，
人
物
、
對
白
、

「
秋
決
」
都
是
極
具
匣
心
之

作
。
但
由
於
主
題
的
一
致
性

未
能
把
握
到
底
，
使
原
可
痿

撼
人
心
的
悲
劇
，
竟
變
成
美

化
了
的
妥
協
之
作
。
我
們
看

「
破
曉
時
分
」
，
它
的
戈
矛

一
直
指
向
貪
官
虐
民
這
個
主

題
，
在
「
小
丈
夫
」
裏
(
又

名

「
火
葬
」
)
，
它
的
主
題

一
直
環
繞
着
：
封
建
社
會
以

禮
敎
與
習
俗
斷
送
了
一
個
女

人
的
悲
劇
；
這
裏
面
還
非
常

正
視
了
女
人
本
身
的
情
慾
(

雖
然
古
代
女
人
不
許
表
露
私

情
私
慾
，
但
作
爲
現
代
文
藝

的
主
題
，
則
不
能
忽
略
其
批

判
的
意
義
，
而

「秋
決
」
在

這
方
面
，
則
顯
得
草
率
°
)

在
「
切
腹
」
裏
，
它
的
主
題

直
指
切
腹
的
流
弊
以
及
武
士

的
虛
仁
假
義
。
以
上
三
者
，

隨
手
拾
來
，
都
不
許
觀
置
者

有
何
其
他
可
能
的
感
想
。
觀

後
，
我
們
心
頻
雖
然
沉
重
，

但
仍
可
以
領
受
，
甚
至
從
而

接
受
其
反
面
而
來
的
立
意
效

果
。

反
觀
「
秋
決
」
的
效
果

，
則
顒
得
凌
亂
。
尤
其
選
擇

了
這
麼
深
邃
的
倫
理
主
題
，

而
最
後
竟
通
通
妥
協
了
，
圓

滿
了
。
換
句
話
說
，
不
但
收

不
到
「
反
面
立
意
」
的
效
果

，
且
連
當
初
是
怎
麼
一
囘
事

，
也
令
人
撲
湖
迷
離
。

有
關
「
秋
決
」
的
評
論

，
或
從
電
影
的
角
度
，
或
從
古
代
倫
理
的
覷
點
，
或
著
重
於

斐
剛
的
敎
育
意
義
，
或
着
重
於
蓮
兒
的
命
運
，
皆
各
有
所
見

，
但
從
文
學
的
角
度
觀
之
，
其
嚴
重
的
缺
失
，
係
在
於
主
題

革
礎
之
未
能
逹
到

一
致
性
。

主
要
的
，
作
者
把
整
個
故
事
予
以
妥
協
，
使
我
們
不
知

瀟
作
者
的
戈
矛
指
向
那
兒
。
「
秋
決
」
最
先
指
出
那
種
入
牢

與
死
囚
成
親
以
傳
宗
接
代
的
方
式
是
殊
酷
的
°
(
借
斐
剛
的

話
：
「
我
不
忍
害
了
妳
一
輩
子
」

。
借
牢
頸
的
話
：
「
你
能

找
到
這
樣
的
閩
女
，
我
就
肯
幫
忙
」
°
)
而
第
二
次
遮
兒
入

牢
獻
身
，
却
是
自
願
的
，
這
時
，
一
方
面
出
於
對
老
奶
奶
的

毅
，

一
方
面
已
多
少
摻
入
對
斐
剛
的
情
(
作
者
開
始
把
殘
酷

予
以
美
化
°
)
那
麼
，
便
談
不
上
對
這
種
殘
酷
的
傳
宗
接
代

的
方
式
，
有
何
批
判
的
着
落
點
。
換
句
話
說
，
由
於
第
二
次

蓮
兒
的
自
願
這
樣
安
排
，
整
個
主
題
的
某
礎
已
開
始
動
搖

了
。

從
佈
局
的
技
巧
上
看
，
議
蓮
兒
來
第
二
次
的
自
願
，
這

原
是
極
其
高
明
而
狡
滑
的
手
法
，
可
以
沖
淡
一
些
殘
酷
感
，

但
在
藝
術
效
果
上
，
前
後
一
旦
妥
協
，
主
題
便
隨
之
落
空
，

至
少
已
變
得
非
常
脆
弱
，
進
而
很
可
能
使
主
題
由
嚴
肅
的
對

封
建
意
識
的
批
判
，
轉
而
變
成
對
連
兒
這
種
「
義
」
的
莫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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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的
標
榜
。

但
個
人
深
信
，
「
秋
決

」
的
主
題
，
決
不
是
僅
僅
對

蓮
兒
的
義
的
標
榜
。
因
爲
自

私
的
老
奶
奶
，
頑
劣
的
斐
剛

，
其
人
物
是
那
麼
鮮
明
生
動

。
「
秋
決
」
可
能
有
兩
個
副

主
題
：
第
一
是
老
奶
奶
的
溺

愛
，
敎
育
不
得
法
，
終
導
致

斐
剛
殺
人
。
第
二
是
斐
剛
從

頑
劣
不
馴
到
能
體
悟
爲
人
之

逍
的
敎
育
意
義
。
但
這
兩
個

副
主
題
，
都
被
作
者
一
一
否

決
了
：

老
奶
奶
雖
然
承
認
自

己
溺
愛
兒
子
的
錯
誤
，
但
最

後
作
者
還
是
讓
她
錯
下
去
。

而
斐
剛
雖
然
體
悟
人
生
之
道

，
已
知
悔
意
，
並
能
替
牢
頭

箸
想
，
而
作
者
最
後
仍
然
鼬

他
處
死
。
可
見
老
奶
奶
的
知

錯
，
斐
剛
的
悔
恨
，
都
不
可

能
做
爲
正
面
立
意
的
主
題
。

進
一
層
說
，
它
根
本
就
不
是

主
題
，
而
只
是
故
事
的
背
景

而
已
。
如
果
老
奶
奶
有
何
正

面
立
意
的
主
題
，
那
作
者
就

不
該
譔
她
去
徼
牲
蓮
兒
；
如

果
斐
剛
有
何
正
面
立
意
的
敎

育
意
味
，
那
作
者
就
應
該
赦

他
一
死
；
否
則
，
斐
剛
最
後

的
悔
恨
是
多
餘
的
，

縱
然
不

是
多
餘
，
也
決
不
是
只
憑
「

死
得
光
明
磊
落
」

一
兩
句
門

面
話
就
可
交
差
了
事
。

因
此
，
「
秋
決
」
的
主

題
，
仍
環
繞
在
老
奶
奶
的
自

私
上
面
。
而
這
個
自
私
的
背

後
是
什
麼
？
可
說
是
一
種
封

建
意
識

，
一
種
傳
宗
接
代
戳

，
再
利
用
一
點
禮
敎
約
束
的

力
藎
以
及
變
質
的
倫
理
壓
力
°
(
諸
如
深
信
斐
剛
死
後
，
蓮

兒
必
定
守
寡
以
及
利
用
迎
兒
不
敢
犯
上

厐
芝
由
於
老
奶
奶
的

自
私
，
因
此
產
生
了
純
粹
餓
辜
的
受
害
者
l
I

蓮
兒
，
再
加

上
老
奶
奶
的
愚
昧
，

第
二
個
罪
有
應
得
的
間
接
受
害
者
l
|

＇

斐
剛
。蓮

兒
是
受
老
奶
奶
的
自
私
及
以
上
意
識
所
害
，
但
由
於

作
者
予
以
妥
協
，
把
理
兒
第
二
次
赴
獄
寫
成
自
願
，
遂
使
老

奶
奶
的
罪
過
減
輕
了
，
而
在
牢
獄
中
傳
宗
接
代
也
似
乎
被
允

許
了
，
甚
至
蓮
兒
與
斐
剛
也
有
愛
情
了
，
對
於
一
個
菘
術
工

作
者
，
這
箕
是
一
種
可
怕
的
妥
協
。
尤
其
作
者
借
蓮
兒
的
話

：

「
一
夜
也
是
夫
妻
」

，
「
有
許
多
夫
婦

，
婚
前
並
未
見
面

」
等
。
更
易
使
人
誤
解
作
者
默
許
這
種
成
婚
方
式
是
正
常
的

。
在
蓮
兒
那
個
時
代
，
蓮
兒
可
能
有這
種
觀
念

，
但
以
今
日

而
寫
這
類
題
材
，
作
者
未
加
以
批
判
的
意
識
，

或
力
求
避
免

正
面
的
誤
解
，
躍
爲
一
大
敗
筆
。

這
是
作
者
力
求
妥
協
，

影
密
主
題
的
一
致
性
之
失
。
說

得
過
火
一
點
，
作
者
好
像
告
訴
我
們
說
：
與
死
囚
成
婚
以
傳

宗
接
代
，
並
不
殘
鮚
，
這
柿
婚
姻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
好
像
這

裏
面
也
有
愛
情

，
也
有
幸
福
，

最
後
，
好
像
蓮
兒
這
種

「
義

」
也
值
得
標
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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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箕
說
，
處
理
這
類
題

材
，
諸
如
小
丈
夫
娶
大
姑
娘

，
指
腹
爲
婚
，
爲
木
主
而
出

嫁
，
因
被
污
而
自
盡
，
因
出

牆
而
受
私
刑
，
後
花
園
私
訂

終
生

，
薄
倖
狀
元
休
髮
妻
等

，
俯
拾
卽
是
。
但
以
現
代
眼

光
來
溍
，
應
具
有
現
代
意
羲

，
才
有
動
筆
的
價
值
，
否
則

，
無
非
只
是
一
些
零
星
的
說

敎
以
及

「
白
頭
宮
女
說
玄宗

」
這
類
感
噌
而
已
，
又
有
什

麼
眞
正
的
藝
術
價
值
？
因
此

，
個
人
認
爲
「
秋
決
」
應
這

樣
改
寫
：

蓮
兒
第
一
次
入
牢
成
親

，
斐
剛
以
蓮
兒
的
幸
福
爲
重

，
加
以
拒
絕
，
遮
兒
開
始
看

到
斐
剛
善
良
的
一
面
。
(
以

上
維
持
原
作
)
老
奶
奶
苦
候

雪
夜
中
，
俟
蓮
兒
從
牢
裏
出

來
，
百
般
加
以
撫
慰
，
惟
遮

兒
始
終
不
敢
說
出
眞
象
°
囘

家
後
，
老
奶
奶
卽
臥
病
不
起

。
兩
個
月
後
，
老
奶
奶
發
現

遮
兒
並
未
受
孕
。
在
老
奶
奶

逼
迫
之
下
，

遮
兒
不
得
不
告

以
箕
倩
。
老
奶
奶
氣
極
，
大

駡
斐
剛
之
後
，
仍
叫
家
僕
陪

遮
兒
第
二
次
再
去
°
(
事
攷

上
如
果
老
奶
奶
不
早
死
，
還

是
會
叫
蓮
兒
去
第
二
次
4

第

三
次
的
)

遮
兒
與
斐
剛
相
見
之
下
，

恍
如
隔
世
，
這
時
，
斐
剛
才

感
到
事
態
之
嚴
重
，
自
己
已

無
指
望
，
一
方
面
不
忍
有
違

老
奶
奶
之
心
意
，
另
一
方
面

在
蓮
兒
「
你
從
未
好
好
看
過

我
，
今
晚
應
該
好
好
瑁
溍
我

」
的
嬌
槃
柔
情
、
一
種
面
臨
悲
慘
末
日
的
情
勢
下
，
自
己
脆

弱
的
瓦
解
下
來
°
(
這
段
最
難
寫
，
但
非
寫
不
可
)
終
於
，

遮
兒
在
痛
苦
中
接
受
了
他
。

不
久
，
老
奶
奶
去
世
。
蓮
兒
不
時
到
獄
中
探
落
，
以
妻

侍
之
，
最
後
牢
瞑
擬
釋
放
斐
剛
，
但
斐
剛
加
以
拒
絕
。
斐
剛

登
上
囚
車
，
蓮
兒
早
已
準
備
祭
品
，
眼
淚
滂
沱
苦
侯
於
途
，

並
擬
隨
往
刑
場
，
如
果
怕
殘
忍
，
可
安
排
一
個
家
僕
把
她
拉

住
。
原
作
序
場
之
處
決
頲
轟
烈
烈
，
但
到
這
緊
要
關
頭
，
作

者
却
這
樣
安
排
：

「
遮
兒
和
斐
順
躲
在
一
棵
大
樹
後
面
儉
看
，
斐
順
眼
裏

含
着
淚
，

蓮
兒
反
倒
鎮
定
。
…
…

遮
兒
目
送
囚
車
遠
去
，
她
臉
上
的
神
情
是
莊
嚴

、
鎖
定

、
眼
裏
漸
漸
有
點
模
糊
了
…
…
」

蓮
兒
躲
在
樹
後
儉
看
，
這
種
安
排
令
人
洩
氣
至
極
。
我

們
也
不
知
遮
兒
的
鎖
定
、
莊
嚴
來
自
那
裏
。
作
者
也
許
認
爲

傳
宗
接
代
的
任
務
已
逹
，
所
以
鎮
定
、
莊
嚴
起
來
。
其
實
這

完
全
是
一
種
「
肚
裏
有
貨
，
不
怕
他
死
」
的
愚
昧
觀
念
在
作

祟
。
一
個
孩
子
三
歲
喪
父
也
好
，
兩
歲
喪
父
也
妤
，
甚
至
迫

腹
子
也
好
，
皆
出
於
來
自
外
力
的
無
可
奈
何
。
但
爲
死
囚
傳

宗
接
代
，
這
個
孩
子
未
出
生
前
，
命
運
便
已
確
定
是
孤
子
。



• 23 • 

在
現
代
來
說
，
這
是
可
以
避

免
而
不
去
避
免
的
罪
惡
，
決

不
是
一
種
莊
嚴
。
如
果
這
個

孤
子
，
在
沒
有
父
親
之
下
變

成
第
二
個
斐
剛
，
而
蓮
兒
又

很
快
地
變
成
「
老
奶
奶
」
的
話

，
－
逼
個
故
事
，
便
成
了
傳
宗

接
代
的
諷
刺
與
祜
會
的
包
袱

。
如
果
說
作
者
連
這
點
認
識

都
沒
有
，
而
硬
說
它
是
「
莊

嚴
」
的
話
，
那
麼
＇
我
們
眞
要

慨
疑
作
者
的
藝
術
修
養
了
。

因
此
，
斐
剛
死
後
，
則

其
發
展
可
分
兩
路
：
一
是
連

兒
經
不
起
親
族
之
欺
凌
，
甚

至
不
承
認
她
是
斐
家
媳
婦
以

及
她
腹
中
之
物
，
使
蓮
兒
終

於
離
家
流
浪
°
(
原
作
安
排

遮
兒
對
二
大
爺
以
少
奶
奶
的

姿
態
，
發
了
一
頓
不
大
不
小

的
威
風
，
尤
爲
敗
篆
)
二
是

譔
蓮
兒
在
操
勞
過
度
之
下
，

乾
脆
流
產
。

(
除
了
這
兩
路
之
外
，

當
然
也
可
以
安
排
譔
蓮
兒
根

本
未
受
孕
。
在
本
質
上
，
這

種
事
不
是
一
發
卽
中
的
，
原

作
者
未
免
太
過
自
信
些
。
不

過
，
作
者
已
一
路
辛
辛
苦
苦

安
排
其
傳
宗
接
代
，
若
根
本

未
受
孕
，
賀
不
忍
殺
此
風
景

°) 

以
上
由
於
蓮
兒
的
遭
遇

經
此
一
改
，
主
題
便
可
完
全

一
致
。
換
句
話
說
，
這
種
成

親
，
這
種
誤
解
倫
理
，
而
近

乎
動
物
性
的
傳
宗
接
代
應
不

許
它
成
功
，
也
不
許
它
在
意

識
上
有
何
默
許
。
否
則
這
樣

也
妥
協
，
那
樣
也
圓
滿
之
下

，
此
類
題
材
，
在
今
天
來
說
，
早
已
沒
有
再
寫
的
價
值
。
換

句
話
說
，
應
該
議
老
奶
奶
的
愚
昧
與
自
私
，
最
後
除
了
斷
送

斐
剛
及
蓮
兒
之
外
，
什
麼
也
沒
有
得
到
。
不
過
，
在
蓮
兒
離

家
流
浪
與
蓮
兒
流
産
之
間

，
個
人
認
爲
仍
以
第
二
稱
情
況
發

展
爲
佳
，
因
離
家
流
浪
需
要
更
多
的
情
節
來
陪
襯
，
而
流
產

則
以
蓮
兒
一
張
迷
恫
痛
苦
的
大
臉
蛋
，
作
爲
結
東
卽
可
。

有
一
點
需
要
補
充
的
是
：
老
奶
奶
的
自
私
，
是
出
於
習

慎
性
的
一
種
固
定
覷
念
，
但
蓮
兒
的
一
切
，
則
決
非
純
觀
念

的
，
其
間
應
該
讓
連
兒
有
她
女
性
心
理
的
發
褌
才
對
。
但
原

作
却
把
蓮
兒
寫
成
勇
赴
斷
頭
臺
的
義
士
，
而
忽
略
了
一
個
未

婚
少
女
在
這
方
面
的
心
理
，
在
現
代
來
說
，
是
個
人
不
敢
苟

同
的
避
重
就
輕
。

蓮
兒
仁
至
義
盡
，
固
然
不
錯
，
但
這
種
義
背
後
，
有
太

多
感
恩
的
因
素
與
封
建
的
壓
力
。
換
句
話
說
，
連
兒
決
不
是

義
士
，
而
只
是
弱
女
。
因
此
，
對
於
蓮
兒
需
要
予
以
加
強
：

諸
如
連
兒
第
＿
次
入
牢
成
親
，
除
了
負
有
使
命
之
外
，
應
有

其
哀
怨
、
恐
惜
的

I
面
。
第
二
次
入
牢
，
雖
對
斐
剛
已
有
瞭

解
，
稍
釋
畏
襬
，
但
從
心
理
及
婚
姻
的
角
度
，
這
種
沒
有
基

礎
，
純
出
於
傳
宗
接
代
近
乎
動
物
性
的
初
夜
'
(
正
如
斐
剛

說
的
我
不
是
豬
)
在
遼
兒
來
說
，
應
該
仍
是
極
其
濡
苦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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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不
是
劇
本
裡
「
又
羞
又
瘙

心
」
就
可
交
待
過
去

。
銀
幕

下
那
種
「
含
羞
帶
芙
」
的
表

惰
，
更
是
要
不
得
。
雖
然
不

必
太
過
誇
張
其
痛
苦
，
事
後

掛
兩
行
淚
珠
也
是
應
該
的
，

但
乍
看
起
來
，

銀
幕
上
好
像

一
夜
之
間
使
如
此
老
練
起
來

，
從
初
夜
的
角
度
，
尤
爲
不

妥
。
這
點
，
鑒
於
「
秋
決
」

電
影
完
全
符
合
劇
本
，
故
與

其
說
是
導
演
之
失
，
不
如
說

是
劇
本
之
失
。

無
可
否
認
的
，
原
作
哀

安
排
了
太
多
蓮
兒
對
斐
剛
的

倩
意
。
尤
共
編
號
五
五
這
一

段
，
幾
乎
把
整
個
主
題
破
壞

了
°
是
的
，
老
奶
奶
並
沒
有

逼
蓮
兒
，
那
只
是
沒
有
用
言

語
去
逼
，
而
是
用
意
識
去
逼

，
但
已
經
夢
了
。
因
此
，
成

親
後
，
蓮
兒
儘
管
服
侍
斐
剛

，
作
者
仍
應
安
排
其
無
助
、

悲
凉
，
迷
恫
的
一
面
，
但
原

作
對
這
些
幾
乎
通
通
抹
殺
。

以
上
的
更
改
構
想
，
也

許
有
人
會
以
爲
太
過
暴
露
什

麼
，
但
就
藝
篠
而
論
，
「
秋

決
」
的
主
題
應
有
其

l
致
性

才
是

。
有
人
說
「
破
曉
時
分

」
的
主
題
不
對
。
這
是
只
看

了
外
表

，
文
蘇
有
正
面
立
意

與
反
面
立
意
之
分
，
但
兩
者

的
目
標
都
是

l
致
的
。

「
破

曉
時
分
」
，
從
反
面
立
意
這

個
角
度
，
則
其
主
題
再
正
確

不
過
。
由
「
破
曉
時
分
」
，

我
們
了
解
人
權
與
法
律
的
眞

髓
，
但
由
「
秋
決
」
，
我
們

却
因
爲
它
的
主
題
發
生
妥
協
，
無
法
了
解
倫
理
與
婚
姻
的
眞

貌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汨
了
「
破
曉
時
分
」
、
「
切
腹
」
、
「
小

丈
夫
」
等
，
至
少
我
們
會
感
到
幸
而
未
生
在
「
破
曉
時
分
」

、
「
切腹
」
、
「
小丈
夫
」
那
個
時
代
，
但
禾
完
了
「
秋
決
」

，
作
者
却
使
我
們
誤
會
「
秋
決
」
那
個
時
代
也
很
美
：

老
奶

奶
並
沒
有
逼
蓮
兒
，
斐
剛
死
得
心
安
理
得
，
而
蓮
兒也
獲
得

愛
情
與
未
來
的
生
命
與
憧
憬
，
而
變
得
鎮
定
、

莊
嚴
起
來
。

這
是
非
常
可
怕
的
主
題
偏
差
。

「
秋
決
」
所
選
擇
的
題
材
，

本
是
一
個
罪
過
、
殘
酷
而
荒
謬
的
題
材
，
如
果
作
者
無
意
或

無
法
貼
出
裡
面
的
荒
讒
，
那
麼
荒
謬
的
應
該
是
作
者
本
身
。

固
然
，
世
上
不
乏
從
正
面
去
追
求
眞
善
美
的
文
褻
之
作

，
但
如
果
沒
有
了
狄
更
斯
的

「
塊
肉
餘
生
錄
」
，
我
們
就
無

法
了
解
愚
昧
的
母
親
給
兒
子
所
造
成
的
不
幸
。
如
果
沒
有
狄

更
斯
的

「
O
l
i
v
e
rT
w
i
s
t」
，

就
無
法
了
解
倫
敦
孤
兒

院

的
黑
淄
。
沒
有
「
黑
奴
籲
天
銖
」
，
便
激
不
起
後
世
的
南
北

戰
爭
。
沒
有
「
儒
林
外
史
」
，

我
們
將
不
知
道
文
人
原
來
是

這
副
德
性
。
沒
有
「

酉
線
無
勒
事
」
，
我
們
將
不
知
道
一
個

女
人
的
貞
操
，
在
戦
爭
裏
是
這
樣
不
值
鈛
。
沒
有
索
善
尼
津

的
「
伊
凡
的
一
天
」
，

我
們
將
不
知
集
中
營
裏

，
是
搞
這
些

名
堂
；
沒
有
「
卡
拉
馬
左
夫
兄
弟
」
，
我
們
將
不
知
人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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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晦
裏
會
有
這
麼
多
醜
惡
。

最
後
如
果
沒
有
左
拉
的
「

酒

店
」
、

「
紅
杏
出
牆
」
、

「

娜
娜
」
，
我
們
將
不
知
道
何

種
女
人
是
要
不
得
的
…
…

我
們
可
以
擧
出
數
百
部

以
上
從
反
面
立
意
的
文
藝
作

品
。
反
觀
「
秋
決
」
，

它
從

正
面
立
了
什
麼
？
反
面
立
了

什
麼
？
也
可
以
說
，
它
正
面

也
立
了
，
反
面
也
立
了
，
結

果
什
麼
也
沒
有
立
。
因
爲
它

太
「
美
」
，
把
一
灘
灘
的
血

，
掩
飾
在
運
兒
的
紅
色
梲巾

底
下
，
而
我
們
的
評
論
界
，

却
爲
逼
點
假
美
，
樂
昏
了
頭

。
大
致
上
說
，
秋
決
的
評
論

，

褒
多
於
貶
，
但
褒
者
多
褒

得
莫
明
所
以
，
貶
者
也
貶
得

無
腩
痛
痰
。

人
不
能
因
爲
怕
見
血
，

而
啉
門
幹
起
敉
人
不
見
血
的

勾
當
，

我
們
的
作
家
應
該
要

有
這
種
認
識
才
對
。
如
果
我

們
的
藝
術
要
向
國
際
進
軍
，

我
們
更
不
能
忽
略
人
家
對
我

們
的
剖
析
是
殘
酷
而
無
博
的

。
梁
山
伯
與
祝
英
臺

，
儘
管

鑷
鼓
喧
天
，
悌
涙
縱
橫
，
但

在
國
際
影
壇
上
，
也
不
過
等

於
我
們
陪
孩
子
看
一
場
哈
哈

樂
國
而
已
。

無
疑
的
，
在
製
作
態
度

上
，
「
秋
決
」
是
近
幾
年
來

電
影
藝
術
裡
，
少
見
的
嚴
肅

之
作
，
想
不
到
由
於
德
文
字

幕
的
差
勁
，

竟
然
未
戰
而
死

，
眞
是
窩
殺
到
家
°
(
可
見

藝
術
裏
·
任
何
細
節
都
不
能

馬
虎
°
)
但
話
說
囘
來
，
由

於
「
秋
決
」
的
雖
嚴
肅
而
不
謹
慎
－
使
主
題
的
一
致
性
發
生

了
偏
差
，

爲
了
避
免
貽
人
以
「
荒
謬
」
之
誤
會
，
也
許
未
戰

而
死
，
正
是
給
自
己
軍
新
檢
討
、

努
力
的
機
會
。
因
爲
未
戰

而
死
固
然
窩
囊
，
敗
得
慘
不
忍
睹
，
也
並
不
怎
麼
光
采
。

我
們
都
是
現
代
的
忙
人
．
請

讀
毎
年
從
千
百
篇
作
品
中
愫

選
的
技
篇
傑
作
，
是
這
一
代

中
圍
作
家
心
存
的
凝
聚
。

五
十
七
年
短
篇
小
說
選

五
十
＾
年
短
篇
小
說
選

五
十
九
年
短
篇
小
說
選

六
十
年
短
篇
小
說
邋

年
皮
小
我
紕
委
會
主
品

．
大
江
出
版
社
印
行
·
定
價
每
卅

1
8元

．
伎
待
本
刊
請
者

一
律
八
折
．

B
卅
合
庫
伐
待
價
邙
元
·
劃
接

一
九
－
一七
B
弒
書
評
書

目
社
·
郵
系
通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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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以
前
，
筆
者
曾
應
邀
在
淡
江
文
理
學
院
發
表
一
次
演
講
，
題
名
爲
：
「
透
過
三
稜
鏡
看
聖
經
萬

花
筒
」
；
講
辭
整
理
之
後
發
表
於

「
文
藝
復
興
」
月
刊
第
卅
二
期
(
民
因
六
+
了
午
令
月
)
o

本
文
也
是
筆

者
於
四
月
卅
日
在
紊
北
宗
敎
文
化
友
誼
社
發
表
的
一
篇
講
辭
，
渲
篇
演
講
可
視
爲
在
淡
江
文
理
學
院
發
表

的
演
講
的
第
二
部
份
。
因
此
，
在
進
入
本
文
正
題
之
前
，
特
先
简
單
介
紹
第
一
篇
演
講
的
內
容
.. 
該
演
講

分
三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介
紹
埋
經
是
怎
樣
的
一
部
書
：
聖
親
的
內
容
非
常
豐
富
，
形
式
極
爲
錯
綜
複
雜
。
按
部
數

，
聖
緤
共
有
七
十
三
部
，
舊
約
四
十
六
部
，
新
約
二
十
七
部

°
渉
及
的
問
題
五
花
八
門
，
概
括
一
個
民
族

千
餘
年
的
具
體
人
生
經
驗
，
影
射
人
類
生
活
的
滄
桑
史
及
生
命
的
意
蓖
。
所
利
用
的
文
學
形
式
，
包
羅
各

種
方
式
的
詩
歌
、
散
文
；
歷
史
、
神
話
：
·
：
·
等
。

·
房
志
榮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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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指
出
硏
究
聖
陘
的
主
要
步
驟
：
首
先
是
分
析
與
綜
合
的
工
作
，
一
如
其
他
的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
聖
經
的
研
究
也
要
求
仔
細
而
正
確
的
分
析
，

然
後
從
分
析
的
結
果
求
得
某
種
綜
合
。
再
次
有
歸
納
和

演
繹
的
工
作
，
歸
納
是
從
某
些
具
體
的
事
賀
，
求
得
原
則
性
的
結
論
；
在
聖
笹
研
究
中
，
則
指
解
釋
聖
經

時
應
遵
循
的
一
些
原
則
。
演
繹
是
從
琫
本
原
則
出
發
的
推
演
工
作
；
在
聖
經
中
，
也
能
以
已
成
的
事
实
做

爲
原
則
，
而
推
演
出
其
他
的
箕
理
。

第
三
部
份
指
出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人
，
他
們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讚
經
方
法
：
第
一
種
人
是
有
信
仰
的
人
，

他
們
奉
聖
經
為
砷
的
話
，
因
此
他
們
在
讀
聖
經
的
時
候
，
必
然
有
特
殊
的
態
度
。
第
二
種
人
是
不
信
聖
棚

是
砷
的
話
的
人
，
他
們
看
聖
經
只
是
白
紙
熙
字
的
一
部
書
，
可
以
用
研
究
其
他
著
作
的
態
度
來
研
讀
它
；

但
這
時
候
，
正
因
他
是
在
做
學
術
的
工
作
，
也
要
求
他
具
備
做
聖
經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應
有
的
條
件
；
諸
如

古
代
近
東
文
化
的
認
識
，
考
古
學
與
語
源

學
的
追
究
，
聖
經
語
文
的
熟
悉
，
鉯
及
其
他
的
條
件
。
有
了
這

些
條
件
之
後
，
才
談
得
上
以
科
學
的
方
式
研
究
埋
經
。

概
括
的
介
紹
第
一
篇
演
諧
的
內
容
之
後
，
我
們
現
在
進
入
本
文
。
本
文
分
三
部
份
討
論
：
日
介
紹
「

耶
穌
新
畫
像
」
與
「
聖
經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二
書
；
口
對
「
聖
經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的
批
判
；
伺
對
「
蓓

約
之
透
視
」
的
批
判
。

「
耶
穌
新
畫
像
」
：
陳
鼓
應
先
生
著
；

分
三
章
，
七
個
題
目
，
一
個
附
錄
；
前
面
兩
個
題
目
討
論
舊

約
，
後
五
個
題
目
專
論
耶
穌
恭
督
，
附
錄
幽
名
：
舊
約
之
透
視
。
「
聖
經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是
不
同
的
人

士
(
可
分
迪
耆
信
徒
與
非
菡
督
徒
)
對

「
耶
穌
新
畫
像
」
的
觀
感
的
乘
集
o

、
介
紹
「
耶
穌
新
畫
像
」
與
「
聖
經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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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經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包
括
十
五
篇
文
字
。
第

一
篇

是
陳
妓
應
先
生
在
陽
明
山
豪
漓
砷
學
院
演
講
的
一
篇
記
錄
，

曾
發
表
於
大
學
雜
認
，
在
讀
者
中
引
起
一
場
激
辯

，
而
有
了

三
篇
批
評
的
文
字
，

就
是
第
二
篇
王
桐
婆
先
生
寫
的
：

對
陳

鼓
應
先
生
「
我
對
埋
經
的
截
點
」
的
義
咒
；

第
三
篇
，

唐
佑

之
牧
師
的
；
致
誠
渡
的
懐
擬
者
I

「
我
對
聖
抨
的
觀
點
」

讀
後
；

與
游
四
篇
，

王
敬
弘
胂
父
所
寫
：
「
近
代
聖
鄧
批
判

方
法
簡
介

l
。
該
書
第
五
篇
至
第
十
四
篇
，

都
是
討
論
陳
鼓

應
先
生
另
一
著
作
：
「
耶
穌
新
畫
像
」
的
文
章
。
第
十
五
篇

是
陳
鼓
迤
先
生
致
大
學
雜
認
編
者
的
一
封
短
信
。
因
此，
這

本
盡
雖
命
名
為

「
聖
繹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
事
阪
上
就
是
對

「
耶
穌
新
畫
傢
」
這
本
書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
舉
經
的
批
判
巽
辯
護
」
的
十
五
篇
又
字
，

若
按
照
在

引
盃
中
所
提
出
的

：
「
兩
種
不
同
的
人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泄
經

方
法
」
來
分
，

可
分
戊
三
類
：
第
一
類
的
作
者
不
相
信
聖
經

是
神
的
話
，
他
們
完
全
站
在
信
仰
之
外
來

論
事
，

這
熲
的

文
章
有
五
篇
，

第
一
篇
：

陳
鼓
應
先
生
著
「
我
對
埋
經
的
戳

咒
」
；

第
五
篇
，
林
上
先
生
著
：
「
耶
穌
新
盟
像
」
筒
介
；

第
十
三
篇
，

張
尙
德
先
生
著
：

「
從
『
耶
穌
新
甕
像
』
羌
菡

督
敎
」
；
第
十
四
篇
，
于
春
華
先
生
著
：
「
評

『
耶穌
新
雹

像
』
」
；
以
及
第
十
五
篇
，

陳
鼓
應
先
生
致
編
者
的
信
。
第

二
類
作
品
的
作
者
信
聖
經
爲
神
的
話
，
他
們
站
在
純
信
仰
的

立
塲
來
批
評
「
耶
穌
的
新

畫
像
」
這
本
書
，
這
類
的
文
字
也

有
五
篇
：

那
就
是
第
二
篇
，

王
桐
槳
先
生
著
：

對
陳
鼓
應
先

生
「
我
對
理
經
的
觀
點
」
的
觀
點
，`
第
八
篇
，

蔡
瘁
楨
先
生

著
：

我
對

「
耶
穌
的
反
叛
」
乙
文
的
質
疑
；

第
九
篇
，
郁
蓀

先
生
著
：

W
I陳
鼓
應
先
生
的
「
溫
柔
夢
想
像
家
1

耶
穌
」

後
；

第
十
一
篇
，

駁

「
自
我
中
心
主
埃
者
」

一
文
；

莜
後
是

第
十
二
篇
，
陳
踐
憲
先
生
著
：

讓
「
猶
大
的
煩
惱
」
之
後
。

第
三
類
的
作
者
一
如
第
二
類
的
作
者
，
都
相
信
聖
經
是
禕
的

話
，

但
是
除
了
信
仰
之
外
，
他
們
同
時
以
學
術
的
立
塲
評
論

「
耶
穌
的
新
畫
像
」
這
本
書
，

這
類
的
文
章
也
有
五
篇
，

就

是
第
三
篇
，
居
佑
之
牧
師
的
致
誠
疯
的
懐
疑
者
I

「
我
對

理
經
的
覷
點
」
讀
後
；

第
四
篇
，

王
敬
弘
紳
父
著
：

近
代
聖

經
批
判
方
法
簡
介
；

第
六
篇
，

李
恕
敬
先
牛
著
：

聖
經
中
的

數
目
與
耶
和
華
的
性
恪
；

第
七
篇
，

陳
健
夫
先
生
著
：

約
伯

記
正
詮
；
；

第
十
篇
，

王
敬
弘
帥
父
著
：

對
陳
著

「
自
我
中

心
主
義
者
」
的
笞
覆
等
五
篇
。

能
有

「
聖
緤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這
本
書
，

我
們
寶
在
感

謝
大
學
雜
認
的
編
者
；
他
將
不
同
的
文
章
粟
集
成
朋
，
使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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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有
對
於
「
耶
穌
新
畫
像
」

這
本
書
正
反
面
的
評
論
。
以

下
筆
者
就
將
這
些
關
於
「
耶
穌
新
畫
像
」
的
不
同
評
論
做
一

個
總
批
判
。

這
裏
我
們
也
按
照
批
判
者
不
同
的
釋
經
態
度

，
分
三
段

來
評
論
：
－
、
不
以
信
仰
觀
點
批
判
聖
經
的
作
品
；
二
、
以

信
仰
觀
點
辯
護
聖
經
的
作
品
；

三
、
以
學
術
兼
信
仰
觀
點
解

釋
聖
經
的
作
品
。

日
不
以
信
仰
難
點
批
評
聖
經
的
作
品

陳
鼓
應
先
生
的
「
我
對
聖
經
的
觀
點
」
一
文
，
暫
時
不

問
它
的
內
容
正
確
與
否
，
的
確
有
它
的
貢
獻
。

正
如
大
學
雜

誌
的
編
者
所
說
的
，
因
癢
陳
著
「
我
對
聖
總
的
觀
點
」
一
文

的
發
表
，
導
致
了
一
場
激
辯
。

這
篇
文
章
掀
起
了
擾
灣
紉
識

界
探
討
聖
經
的
熱
潮
，
引
起
了
許
多
靑
年
人
對
聖
經
的
興
趣

，
願
意
知
瀟
耶
穌
到
底
是
什
麼
樣
的
人
物
。

第
二
篇
是
林
上
先
生
寫
的
：
「
耶
穌
新
霜
像
」
簡
介
。

＿
＿
、
對
「
塞
緄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的
批
判

這
篇
文
字
有
值
得
推
許
的
地
方
，
比
如
他
在
該書
第
五
二
頁

寫
着
：
「
只
是
將
英
語
世
界
的
觀
念
文
字
翻
繹
過
來
，
恐
怕

許
多
地
方
難
以
切
合
民
情

，
更
難
切
合
民
心
。
」
從
西
方
來

的
東
西
，
無
論
是
「
思
想
形
態
、
生
活
習
慣
、
敎
儀
敎
義
、

宜
傅
方
式
等
等
」
，
我
們
中
國
人
應
該
俁
着
批
判
的
態
度
去

接
受
，
並
不
是
西
來
的
東
西
都
適
合
我
們
東
方
人
的
胃
口
，

這
一
點
筆
者
也
很
贊
許
。
不
過
在
別
的
地
方
林
君
立
論
，
未

免
偏
狹
，
例
如
他
把
英
語
世
界
和
西
方
世
界
混
爲
一
談
，
頗

爲
不
當
。
因
爲
在
聖
經
的
文
字
上
，
姑
不
談
希
伯
來
和
希
臘

兩
種
原
文
；
要
知
道
除
了
英
文
之
外
，
還
有
其
他
歐
洲
文
字

與
之
並
鴛
齊
驅
，

至
少
德
文
和
法
文
兩
種
文
字
比
英
文
更
重

要
。
至
於
〔耶
穌
新
畫
像
」
這
本
書
是
不
是
值
得
給
它

一
個

學
術
上
的
評
價
，
很
成
問
題
。
林
君
的
偏
狹
之
見
，
是
由
於

他
未
曾
渉
獵
關
於
聖
經
的
學
徽
著
作
，
反
而
受
到
陳
著
先
入

爲
主
的
影
響
。
其
箕
，
介
紹
學
術
上
研
究
聖
經
的
方
法
和
以

學
術
態
度
解
釋
埋
經
的
文
章
，
在
「
聖
經
的
批
判
與
辯
護
」

這
本
小
書
內
也
有
，
不
過
不
是
陳
鼓
應
先
生
的
著
作
，
而
是

唐
佑
之
、
王
敬
弘
、
李
恕
敬
和
陳
健

夫
諸
君
的
作
品
。

第
三
篇
是
張
尙
德
先
生
所
寫
的
：
從
「
耶
穌
新
畫
像
」

看
菡
督
敎

。
開
頭
幾
句
話
，
張
君
強
調
「
宗
敎
的
發
生
有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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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遁
性
的
原
因
」
，
而
「
創
造
宗
敎
敎
主
才
性
的
高
下
，
爲

決
定
該
宗
敎
的
前
途
與
發
展
之
最
直
要
因
素
。
」
這
些
話
很

切
合
事
致
。
因
爲
宗
敎
的
確
是
人
類
各
時
代
、
各
地
域
的
一

個
普
遁
視
象
，
而
不
同
宗
敎
敎
主
的
人
格
寅
在
也
決
定
了
每

一
宗
敎
的
前
途
。
不
過
接
下
去
他
對
湛
督
敎
敎
主
所
做
的
種

種
批
評
，
不
知
有
何
根
據
。
若
只
以
「
耶
穌
新
盟
像
」
爲
根

據
，
然
後
加
上
一
些
主
觀
的
想
像
，
來
批
評
菡
督
敎
和
它
的

敎
主
．
，
未
免
太
武
斷
，
而
且
也
不
合
乎
他
所
重
祿
的
邏
輯
。

在
該
書
一
三
二
頁
，
他
說
：
「
由
於
陳
著
『
耶
穌
新
鹽
像
』

一
書
的
出
版
，
使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的
智
識
份
子
對
於
要
如
何

迎
拒
傳
統
的
問
題
，
給
了
一
些
啓
發
性
的
觀
念
。
」
這
裡
他

好
像
認
爲
自
己
是
代
表

i這
個
時
代
的
智
讖
份
子
，
但
是
他
在

文
章
中
所
用
的
方
法
，
並
不
是
智
讖
份
子
討
論
問
題
的
方
法

。
因
此
令
人
懷
疑
，
他
本
人
對
聖
誣
究
竟
有
多
少
了
解
，
或

溍
了
多
少
聖
經
。

第
四
篇
于
春
華
先
生
著
：
評
「
耶
穌
新
壺
像
」
。
于
君

看
出
了
聖
經
的
重
要
，
這
是
他
對
聖
經
積
福
的
評
定
。
事
演

上
，
無
論
在
歐
美
或
亞
非
以
及
澳
洲
，
人
們
都
承
認
聖
經
不

是
一
部
平
几
的
書
，
它
對
人
們
的
生
活
，
尤
其
對
西
方
有
裸

遠
的
影
響
。
但
是
把
「
耶
穌
新
童
像
」
當
作
繹
導
來
了
解
聖

I 

誣
，
難
免
要
迷
路
了
，
參
閲
(
馬
衍
祜
夸
十
五
章
+
，
停
)
0

這
話
怎
講
呢
？
擧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
假
如
相
信
上
帝
是
全
知

全
能
的
話
，
那
就
該
承
認
有
些
事
情
，
上
帝
知
這
而
我
們
人

不
知
逾
。
在
我
們
人
所
不
能
了
解
的
那
些
難
題
中
，
就
有
一

個
問
題
：
上
帝
的
全
知
全
能
怎
樣
和
人
的
尊
嚴
和
自
由
相
協

調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
于
君
在
害
中
炭
難
說
：
「
上
帝
既
是

全
智
全
能
…
：
為
何
不
略
旅
法
力
使
惡
人
無
法
作
惡
？
」
遺

問
話
中
有
一
漏
洞
，
因
爲
假
使
上
帝
迫
使
惡
人
不
得
逞
兇
，

等
於
剝
章
人
的
自
由
，
有
損
人
的
拿
嚴
。
我
們
寧
可
肯
定
一

個
彰
明
昭
著
的
事
實
，
就
是
人
是
自
由
的
，
人
有
他
的
自
由

意
志
；
而
把
難
懂
的
那
一
部
份
放
在
上
帝
身
上
，
因
爲
上
帝

胝
然
是
全
知
的
，
有
些
他
知
道
的
事
情
我
們
人
不
知
道
。
可

見
按
照
聖
經
來
肯
定
上
帝
的
全
知
全
能
，
同
時
又
肯
定
人
的

尊
嚴
和
自
由
，
這
兩
件
事
並
不
矛
盾
。

最
後
一
篇
不
以
信
仰
觀
點
批
判
聖
罷
的
短
文
是
陳
鼓
應

先
生
致
編
者
的
信
。
在
信
中
陳
君
抱
怨
批
評
他
的
那
些
人
全

部
是
敎
徒
，
意
思
是
敎
徒
們
討
論
聖
經
問
題
不
值
得
相
信
，

好
像
他
們
說
話
不
會
客
觀
1

·
陳
君
這
樣
的
看
法
客
觀
嗎
？
或

已
有
了
成
見
9
·
按
照
筆
者
在
「
透
過
三
稜
鏡
看
聖
罷
萬
花
筒

這
篇
演
講
中
，
和
本
文
引
言
中
也
提
過
的
：
「
兩
種
不
同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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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釋
罷
方
法
；
敎
徒
們
看
聖
誣
有
一
個
非
常

有
利
的
條
件
，
就
好
像
驢
生
看
醯
學
的
書
感
到
很
大
的
方
便

。
我
們
對
於
每
一
行
業
的
人
，
討
論
他
們
行
內
的
事
，
都
覺

得
可
靠
。
生
病
的
時
候
，
我
們
去
找
鑿
生
，
而
不
找
工
程
師

。
所
以
縱
使
批
評
陳
君
的
人
都
是
些
敎
徒
，
依
然
有
他
們
有

利
的
條
件
。
反
之
，
假
使
不
是
敎
徒
，
對
聖
經
又
沒
有
足
笞

的
學
術
涵
養
，
仍
肆
意
討
論
聖
經
裡
許
多
複
雜
的
問
題
，
那

才
眞
有
問
題
。
因
爲
他
既
無
信
仰
的
華
礎
，
又
沒
有
學
術
上

討
論
罌
艇
的
根
據
，
不
知
這
他
憑
什
麼
來
討
論
聖
經
。
信
聖

經
是
胂
的
話
的
人
，
憑
着
他
們
信
仰
的
陶
冶
能
移
講
出
聖
經

裏
很
多
的
道
理
；
不
信
罌
經
的
人
，
若
有
學
術
上
的
修
蔻
，

也
能
啓
根
據
學
術
的
觀
點
去
批
判
聖
經
；
但
如
果
兩
者
都
沒

有
的
話
，
只
憑
揣
測
作
無
稽
之
談
，
就
不
能
取
信
於
人
了
。

3
以
信
仰
觀
點
辯
護
聖
罷
的
作
品

以
信
仰
觀
點
爲
聖
經
辯
護
的
作
者
，
雖
然
沒
有
很
高
的

學
術
研
究
，
但
仍
能
根
據
自
己
的
信
仰
來
看
聖
經
，
並
用
信

仰
來
批
判

「
耶
穌
新
畫
像
」
－
祖
。

第
一
篇
是
：
對
陳
鼓
應
先
生
「
我
對
聖
經
的
觀
點」的

觀
點
。
作
者
王
桐
槃
先
生
。
根
據
四
月
廿
七
日
中
央
日
報
的

報
海
，
王
先
生
是
浙
江
人
，
生
前
是
位
退
役
中
校
，
不
久
之

前
病
逝
，
曾
留
下
違
囑
，
將
自
己
的
迫
體
捐
給
國
防
醫
學
院

做
解
剖
之
用
，
並
將
平
日
積
蓄
的
三
萬
塊
錢
捐
給
孤
兒
和
貧

病
的
人
。
王
先
生
慷
慨
的
行
徑
，
使
我
非
常
感
動
，
現
在
又

要
討
論
他
的
文
章
，
所
以
順
便
提
出
。
在
『
「
我
對
聖
經
的

觀
點
」
的
觀
點
一
文
中
，
王
君
承
認
他
是
位
敎
徒
，
並
且
是

憑
羞
信
心
去
讀
聖
經
，
「
換
句
話
說
，
信
心
在
前
，
理
由
在

後
」
。
這
個
立
場
是
對
的
，
就
是
按
照
權
威
而
相
信
之
後
，

再
用
理
智
去
了
解
，
證
廣
所
相
信
的
是
合
理
的
。
王
君
並
且

根
據
這
個
立
塌
從
聖
經
裏
摘
出
很
多
的
正
面
罷
句
；
從
這
些

經
句
裏
可
以
看
出
來
，
陳
君
在
其
著
作
中
所
引
的
緄
句
是
多

麼
有
欠
公
允
，
他
專
從
聖
總
裡
挑
出
他
所
要
的
字
句
，
然
後

牽
強
附
會
地
去
證
實
他
的
立
場
。
比
如
陳
君
晉
談
：
「
有
人

才
產
生
神
，
砷
是
人
造
的
。
」
王
君
認
爲
這
種
說
法
完
全
是

本
末
倒
置
，
而
且
從
此
觀
點
瑁
出
陳
君
有
意
把
人
造
出
來
的

砷
，
與
某
督
徒
所
信
仰
的
砷
渥
爲
一
談
。
但
是
王
君
又
說
，

我
們
所
相
信
的
胂
完
全
是
另
外
一
囘
事
，
陳
先
生
切
勿
魚
目

混
珠
，
把
你
所
諧
的
砷
與
華
督
徒
信
仰
的
紳
相
提
並
論
，
這

是
王
君
根
據
信
仰
對
陳
著
「
我
對
聖
經
的
觀
點
」
一
文
所
下

的
批
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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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是
蔡
啓
禎
先
生
著
：

我
對

「
耶
鯀
的
反
叛
」
乙

文
的
質
疑
。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蔡
科
首
先
指
出
了
釋
經
與
做

其
他
學
問
的
一
大
原
則
，
就
是
不
能
以
偏
概
全
。

做
學
問
的

人
都
曉
得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不
能
從
一
位
作
者
或
一
本
書

中
，
取
出
一
兩
句
話
，
或
＿
兩
章
，
茜
至
於
一
本
書
的
l
_＿
分

之
一
或
二
分
之
一
去
批
判
，
一
定
要
顧
全
整
部
著
作
的
內
容

去
批
判
J

正
因
陳
君
以
偏
概
全
的
釋
經
方
法
，
蔡
君
認
爲
他

不
是
在
做
學
問
，
而
是
在
做
主
觀
的
論
戰
，
他
薴
意
在

藉
約

與
基
督
中
間
製
造
「
莫
須
有
」
的
紛
爭
，
然
後
對
上
帝
和
耶

穌
基
督

l
一
加
以
反
證
，
釜
底
抽
薪
，
想
把
基
督
敎
義
全
盤

推
翻
。
蔡
君
一
語
道
破
陳
君
的
詭
計
之
後
，
更
進
一
步
提
出

苞
旳
與
品
督
之
間
的
和
諧
，
葫
督
來
不
是
要
廢
除
苞
約

的
法

律
和
先
知
，
而
是
使
之
更
加
完
美
，
從
蔡
君

」五
篇
文
意
可
以

看
出
來
，

爲
了
解
聖
經
，
信
仰
的
確
是
一
個
有
利
的
條
件
。

第
三
篇
郁
蓀
先
生
著
：

湞
陳
政
應
先
的
「
溫
柔
夢
想
家

,
1

耶
穌
」
後
。
郁
君
看
完
了
陳
著
「
溫
柔
夢
想
家
1

耶

穌
」
及
共
他
熲
似
的
文
章
之
後
，
新
定
陳
君
是
唯
物
論
的
無

神
論
者
；
既
然
是
無
砷
論
者

，
又
要
談
胂
，

這
樣
淡
出
來
的

自
然
不
是
那
個
眞
神
，
而
是
他
自
己
造
出
來
的
偶
像
。
郁
君

遠
指
出
陳
君
閉
綷
未
得
其
門
，
若
要
寫
有
關
聖
經
的
事
，
應

該
先
讀
些
阅
正
埋
經
學
者
的
著
作
，
因
爲
理
經
學
是
一
事
鬥

垠
間
，
需
要
具
衚
許
多
限
術
上
的
條
件
。

第
四
篇
是
許
振
偉
先
生
所
寫
：
駁
「
自
我
中
心
主
義
者

」
一
文
。
許
先
生
給
陳
君
的
評
語
相
當
嚴
肅
，
他
用
四
句
話

批
評
他.. 
第
一
句
話
是

「
一
知
半
解
」
，這
是
指
陳
君
誣
告

耶
穌
先
恭
後
傲
，
說
耶
穌
剛
開
始
傳
敎
的
時
候
非
常
濂
恭
，

但
後
來
建
立
起
婆
黌
之
後
就
非
常
自
傲
，
目
中
無
人
。
許
先

生
認
爲
陳
君
之
所

以
給
耶
穌
下
這
樣
的
判
詞
，
是
由
於
對
聖

經
一
知
半
解
使
然
。
許
先
生
給
陳
君
的
第
二
句
評
語
是
「
神

人
不
分
」
，
－
因
爲
陳
君
實
耶
穌
有
自
大
狂
。
許
先
生
認
爲
耶

穌
是
砷

，
那
麼
祂
對
人
有
何
要
求
，
自

然
不
能
與
人
的
要
求

相
提
並
論
；
因
此
耶
龢
對
人
有
超
出
常
人
的
要
求
時
，
並
不

是
出
於
自
大
狂
，
而
是
表
達
了
一
個
頂
理

。
第
三
句
評
語
是

「
是
非
顛
倒
」
，

這
是
指
陳
君
說
耶
穌
只
說
好
聽
的
話
而
自

己
不
身
體
力
行
。
許
先
生
說
，
誰
稍
微
客
戦
地
把
聖
經
翻
閱

l
下
，
就
不
難
看
出
耶
穌
並
非
只
說
不
做
的
人
。
第
四
句
評

語
是
「
票
白
不
分
」
，
因
爲
陳
君
指
控
耶
穌
破
壞
社
會
家
庭

的
和
平
。
許
先
生
說
箕
理
與
罪
惡
不
相
容
，
那
裏
有
罪
惡
那

裏
不
得
和
平
，
這
就
是
耶
穌
所
說
的
「
我
來
不
是
爲
帶
平
安

，
而
是
帶
刀
劍
」
(
珥
賓
褔
音
十
章
第
子
z
g

的
意
思
，
因



• 33 • 

詞
以
學
術
兼
信
仰
覷
點
解
釋
聖
經
的
作
品 爲耶穌絕不與邪惡妥協。第五篇棟義憲先生落消I猶大的煩惱」之後。陳忥囓光生指出凍罟笳堂經所引的八'JL件F前頃节鹵不合，頃以他說：「陳先生的想像力淄很好，但與車菜Lil有一段的月趾。l(i-h-=只)而且「從陳歧應先生的文章石起來，他仰乎對菲督敎很仇視，所以決心也把恭督放打阅°」(二H^頁)可惜他的技巧並不高明，反誤解曲解，「屠人址笑，如果棟先生氮想打垮琚經，不妨禾好、想好再寫。一(-二八頁)以上五位作者都是站在信仰的立場說話，他們對隙鼓應先生的作品批評得森正両嚴，這是根據恬仰很容易發生的一個現象。因爲在信仰裏看璵經，許多積極的做值躍然紙上，現在來了那麼一個完全消極的批判，心裘自瓷很不好受，說話必然非常激動。雖然這第二部份的人，單憑信仰能說出很多策理，不過在跟術的戳點下石來，他們對聖經未免看得太簡單，原來聖經有好多地方並小是那麼簡漼，尙須在學術觀點下進一步地加以研究。

本四＾打
肚正寺星鬩

打＇月或
電電伊l 刊
話；舌假登
·玲除文
. 我辶外＇化
。o 們上廣
。 ；午告

` ; +3靑

' 一菸

。 時每
至天

唐
佑
之
著
：

致
誠
實
的
懷
疑
者
丨
丨
「

我
對
聖
經
的
觀

躇
」
讀
後
；

王
故
弘
著
：
近

代
即
子
經
批判
方
法
簡
介
；
李
恕

敬
罟
：

聖
經
中
的
數
目
與
耶
和
華
的
性
格
；
陳
健
夫
著
：
約

伯
謚
正
詮
；
上
敬
弘
著
：
對
陳
著
「
自
我
中
心
E

義
者
」
的

答
覆
。
以
上
五
篇
文
章
都
有
信
仰
做
綦
礎
，
再
加
上
學
銜
的

硏
光
，
因
此
比
較
可
靠
。

這
並
不
是
說
上
述
万
篇
文
字
所
講

的
都
對
，
或
都
應
該
接
受
，
而
只
是
說
解
釋
埋
經
大
致
的
方

向
的
確
是
如
此.. 
就
是
要
根
據
一
個
學
術
的
立
場
，
以
聖
經

寫
作
人
的
看
法
和
立
場
去
懂
埋
經
。
有
了
這
個
正
確
的
方
向

，
才
談
得
上
進
入
埋
徑
的
研
究
。
反
之
，
假
如

一
開
始
便
方

向
銪
誤
，
寫
得
越
多

，
離
題
也
就
越
遠
。

所
以
對
這
五
篇
文

字
，

瀛
者
的
立
場
是
大
致
接
受
他
們
所
講
的
，
但
並
非
全
部

接
受
。
因
爲
做
學
問
就
是
如
此
，
講
禥
對
，
我
接
受
，
講
得

不
鴝
的
地
方
還
可
互
相
研
討
，
互
相
學
習
。

丨
丨
＇
下
期
續
完



• 34 • 

所
謂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大
系
」
於
年
初
出
版
面
市
以
來
，
我
們
的
該
書
界
和
文
珝
迴
響
連
額
不
絕
；
大
抵
說
來
是
掌
堅
鋯

落
可
數
，
低
嘆
與
怒
斥
如
湍
，
這
眞
是
咱
們
作
家
多
於
作
品
，
開
會
多
於
寫
稿__ 

l

文
壇
的
第
一
大
怪
現
象
。
尤
其
近
年
來
作

家
們
輟
筆
的
輟
筆
，
改
嫁
電
視
的
改
嫁
了
，
而
新
人
，
似
乎
李
昂
是
最
後
一
道
光
芒
，
其
他
，
一
片
漆
黑
。
令
人
感
慨
之
至
。

筆
者
是
一
個
讀
者
，
小
說
的
愛
好
者
，
玆
以
讀
者
身
分
，
想
就
「
大
系
」
的
小
說
部
份
說
幾
句
話
：

一
、
這
部
書
，
絕
對
祗
能
算
是
「
選
集
」
，
就
像
「
中
副
選
集
」
｀
「
人
間
選
集
」
、
「
華
副
小
說
選
」
潯
「
這
一
代
的

小
說
」
、
「
某
年
短
篇
小
說
選
」
、
「
作
家
羣
像
」
的
性
質
，
然
而
「
這
一
代
的
小
說
」
有
「
照
地
清
小
説」
的
說
明
；
「
某

年
短
篇
小
說
選
」
有
「
附
注
」
，
附
注
內
容
包
括
作
者
身
分
、
作
品
淺
釋
、
作
品
羣
篇
名
等
；
「
作
家
羣
像
」
有
作
家
寫
作
家

天
問

u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大
系
」
補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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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詳
盡
介
紹
分
析
。
這
些
，
沒
有

一
種
不
是
比

「
大
系
」
的
殘
缺
不
全
的
「
小
傳
」
更
俱

「
大
系
」
雛
型
。
所
以
大
系
云
者
「

祗
能
算
是
」.. 
選
集
。
闕
於
這
點
，
劉
紹
銘
先
生
在
今
年
五
月
廿
二
日
中
國
時
報
副
刊
有
就
學
者
角
度
的
凱
切
說
明
。
l
l

行

文
及
之
，
不
覺
又
引
出
感
覺
：
劉
先
生
的
話
，
此
地
的
文
評
家
誰
未
堉
出
？
祇
是
大
家
天
天
見
面
，
或
是
老
朋
舊
伴
不
好
啓
口

二
、
「
視
代
文
學
大
系
」
這
個
標
題
的
確
問
題
重
重
°
(
姚
曉
天
先
生
好
像
提
過
了
)
不
配
稱
爲

「
大
系
」
已
如
上
面
所

說
，

「
現
代
」

一
詞
也
很
彆
扭
，
一
是
「
現
代
」
所
指
的
痕
質
意
義
問
題
，
二
是
「
現
代
」
所
圏
定
的
時
間
問
題
，
三
是
「
現

代
」
含
有
的
與
之
相
對
者
的
問
題
：
這
些
每
一
項
都
可
大
作
文
章
，
發
爲
浩
瀚
篇
什
，
在
此
祗
點
到
爲
止
；
筆
者
以
爲
這
本
書

可
以
稱
爲
「
X
x

年
至
x
x

年
短
篇
小
說
選
」
。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大
系
」
這
個
名
詞
其
精
采
處
，
筆
者
猜
想
是
在
票
房
價
值

上
：
「
視
代
…

·

:
」
這
可
以
引
起
年
輕
學
生
購
買
；
「
大
系
」
，
可
以
刺
激
那
些
平
常
氈
不
肯
睜
眼
看
秕
會
湝
層
衆
生
相
，
又

不
屑
廣
涉
報
章
副
判
、
雜
誌
小
說
、
同
仁
雜
誌
l
l

的
研
究
文
學
的
學
者
們
，
還
有
就
是
外
國
大
學
的
圖
書
館

，
豆
腐
乳
敎
授

們
。
在
事
事
物
物
都
商
業
化
的
今
天
，
如
果
從
這
個
角
度
看
，
援
用
這
個「大
名
」
是
可
以
原
諒
的
。

三
、
這
部
書
，
有
一
點
是
說
不
過
去
的
：
有
許
多
應
該
收
進
去
的
作
家
作
品
居
然
闕
如
。
據
編
者
序
文
瑁
，
其
編
輯
原
則

是
：
日
泛
指
二
十
多
年
來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臺
菏
光
復
，
政
府
速
臺
以
後
的
作
品
；
其
中
包
括
已
逝
而
重
要
性
作
家
在
內
。

a
~

罷
了
。
這
是
作
家
們
的
悲
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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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章
君
穀
：
高
陽
、
郭
良
蕙
、
孟
瑤
等
他
們
早
期
的
短
篇
小
說
。

單
，
請
海
內
外
讀
者
明
查
，
請
大
系
編
者
先
生
參
考
(
再
版
時
參
考
)

，
錯
別
滁
篇
的
文
章
劣
於
切
題
明
白
的
文
章
)
°

絕
對
忠
於
藝
術
，
不
含
之
外
的
任
何
雜
質
；
藝
術
之
外
的
任
何
立
場
。
同
不
一
定
選
一
個
作
家
的
最
佳
作
，
而
選
其
引
起
人
注

目
時
的
作
品
，
囘
新
進
作
家
，
其
起
步
高
，
且
已
生
影
響
，
雖
未
知
其
竟
的
也
入
選
。
箇
本
是
僳
異
作
家
，
已
離
開
本
位
的
，

仍
選
其
具
藝
術
生
命
的
作
品
。
因
長
於
長
篇
，
拙
於
短
篇
的
，
不
選
。

根
據
右
列
六
個
原
則
，
再
詳
讀
溉
已
收
入
「
大
系
」
的
九
十
七
位
作
者
－O
六
篇
作
品
(
九
人
蜇
複
,
各
入
二
篇
)

後
日
瞭
解
一
下
編
入
者
的
寫
作
與
作
品
悄
形
，
已
提
出
一
張
未
被
編
入
者
的
名
照
。
這
時
會
發
現
：
如
果
編
者
的
六
項
編
輯
原

則
，
標
準
定
得
很
高
，
那
麼
九
十
七
人
中
，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名
單
可
以
剔
除
；
換
言
之
，
如
果
就
目
前
「
這
個
樣
」
的
標
準

編
輯
，
那
個
未
被
編
入
者
名
單
中
，
總
有
一
半
以
上
，
甚
至
十
分
之
九
是
不
該
遣
漏
的
。
當
然
，
藝
術
上
的
東
西
一
句
「
見
仁

見
智
」
，
可
以
使
人
振
振
有
辭
，
但
是
最
基
層
的
，
常
識
性
的
，
大
家
都
會
認
定
的
「
標
準
」
還
是
有
的
(
例
如
：
文
不
符
題

筆
者
不
願
用
「
對
位
法
」
：
「
如
果
某
某
先
生
的
那
篇
東
西
要
編
入
，
那
麼
某
某
君
的
某
篇
更
應
選k
」
，
這
樣
說
來
太

缺
「
德
」
，
太
主
觀
；
現
在
祗
提
出
一
份
名
單
_
l

以
一
個
常
常
讀
小
說
的
人
的
眼
光
，
列
擧
以
爲
足
湛
共
登
「
大
雅
」
的
名

位
朱
夜
、
松
靑
等
有
過
輝
煌
的
一
段
。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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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居
香
港
等
外
地
作
家
，
筆
者
孤
陋
，
不
能
提
出
。

毌
陳
英
雄
，

我
們
唯
一
的
山
地
銠
作
家
。

佣
郭
錦
隆
，
我
們
唯
一
1
1
9
肓
人
作
家
。

闪
歐
腸
子
的
作
品
幾
乎
異
色
於
文
壇
，
似
乎
沒
有
不
選
的
理
由
。

舌
了
，
斯
輩
不
列
名
，
不
知
此
系
何
大
之
有
9

伺
胡
品
清
、
瓊
瑤
，
就
影
響
說
，
王
尙
義
的
作
品
選
入
，

那
麼
這
兩
位
的
也
應
有
一
席
位
置
。

徊
王
鼎
鈞
、
肥
地
等
，
他
們
雖
然
以
許
論
勝
，
小
說
創
作
亦
有
其
份
暈
。

箇
喬
幸
嘉
、
沈
萌
華
、
王
拓
、
黃
文
相
、
陌
上
桑
、
李
永
平
、
雷
誤
、
劉
大
任
、
司
徒
門
等
一
羣
或
新
銳
，
或
不
大
願
意

寫
有
稿
蜚
的
小
說
的
作
家
，

編
者
能
童
視
七
等
生

，
那
麼
這
些
人
也
該
重
視
。

因
陳
映
眞
，
既
在
序
文
提
及
，
他
的
誤
入
歧
途
也
是
人
人
知
道
的
；
其
早
期
作
品
「
沒
有
必
要
」
不
選
它
。

徊
周
介
座
、
寺
藍
、
呼
嘯
、

姚
曉
天
、

吳
東
權
、
許
家
石
、
陳
冷
、

鄧
文
來
、

夏
楚
、
丘
秀
芷
、
符
兆
祥
、
陳
天
嵐
、
黃

海
、

曼
純
、

汪
洋
、

朱
煥
文
、

蕎
木
、

管
瓊
、
大
荒
…
·
(
順
手
拈
來

，

各
位
請
莫
爭
排
名
)
這
份
名
單
就
不
用
皙
區
改
者
饒

以
上
祗
是
筆
者
閼
讀
所
及
的
名
單
而
已
，
自
然
逍
漏
不
少
(
編
者
按
:
二
+
多
年
來
，
在

小
說
創
作
上
應
該
提
二
專
的
，

至
少
還
有
尼
洛
、
墨
人
、
王
藍
、
郭
嗣
汾
、
王
默
人
、
王
璞
、
朱
星
鶴
、
李
牧
華
、
任
篋
、
吳
痴
、
郭
兀
、
林
東
華
｀
辛
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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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
大
系
」
的
先
生
參
考
。

大
系
」
補
道
，
給
「
大
系
」
編
者
先
生
，
以
及
有
志
另
編

月
旦
編
者
，
也
不
是
替
誰
不
平
，
祗
是
提
出
名
單
，
算
是
「

末
了
，
誠
筆
者
誠
懇
表
明.. 
草
此
小
文
的
目
的
，
不
在

能
之
一
種
情
況
是
這
些
作
家
不
同
意
其
作
品
被
編
入
，
這
點

王
家
誠
、
碧
竹
、
沙
岡
、
梅
遜
、
尉
天
驄
、
林
柏
燕
、
汶
津

靜
娟
、
畢
璞
、
畢
珍
等
)
.
，
囘
頭
點
數
，
再
想
想
他
們
的
傑

作
，
這
就
不
能
不
對
「
大
系
」
而
哨
嘆
了
。
當
然
，
非
常
可

不
忍
深
責
編
者
，
但
筆
者
以
爲
可
以
將
必
須
編
入
而
拒
絕
緄

入
的
作
者
作
品
在
「
編
後
」
給
予
較
爲
詳
細
的
敍
述
，
以
補

缺
憾
。
至
於
很
多
很
多
被
選
上
作
品
的
作
者
，
居
然
也
皺
眉

表
示
不
快
，
那
就
不
在
本
文
敍
述
範
圍
了
。

、
張
漱
函
、
侯
榕
生
、
艾
雯
、

孟
絲
、
吉
錚
、
陳
克
環
、
劉

達
是
一
文
文
壇
上
的
輕
堵
矣
。
隨
時
，
我
們
邰
在
為
請
者

提
供
新
的
棲
想
和
新
的
風
格
。
我
們
正
在
努
力
的
是
，
如

f
T溱

給
年
輕
人

「
中
囷
的
古
代
」
和
「
世
界
的
乳
代
」
；
如
仔
在
找

巧
上
砸
愿
潮
流
，
在
朴
杵
內
容
上
續
續
承
鉳
傳
魷
。
或
們
的
編

輯
方
向
是
發
抵
子
年
作
品
，
培
垠
奇
年
作
家
，
釗
造
青
年
大
綦

，

以
大
綦
為
面
定
，
濯
泯
戎
找
囷
家
的
棣
棉
之
才

。
遏
去
，
我

們
曾
分
別
出
版
過
詩
、
散
大
、
矮
為
小
武
、
電
彩

g
大
卑
藐
，

每
次
邰
拉
獲
大
洩
的
重
祗
和
請
者
的
忠
好
，
將
來
，
我
們
還
打

竽
續
縴
出
版
各
墳
專
號
，
為
清
者
反
示
多
拉
性
的
大
學
精
神
風

我
。

幼
獅
大
綦
擁
有
的
作
者
某
是
對
人
的
，
海
內

外
的
一
流
作

家
羨
手
邾
琭
致

一
堂
，
如
瓦
志
清
、
劉
娣
鈦
、
蓺
元
私
、
余
光

中
、
許
達
然
、
王
渴
蓽
丶
椿
牧
(
蓍
珊
)
丶
洛
夫
丶
朱
西
字
丶

司
島
中
原
、
故
玲
、
悉
呆
等
郃
經
常

為
幼
獅
撰
稿
。
或

們
還
隨

時
為
您
関
聞
各
項
專
擱
，
目
討
正
在
連
氧
的
專
禍
有
：
劉
媯
鉳

惇
士
的
「
台
吼
棲
隨
篆
」
，
隙
菻
的
「
＊
篇
小
誤
作
法
旃
究
」

、

T
樹
尚
的
「
寫
作
之
路
」
，
佘
索
的
「
風
向
球
」
，
指
引
子

年
寫
作
的
方
向
，
引
進
國
內
外
各
種
不
同
的
綦
術
空
氧
。
武
們

以
菡
分
戾
誠
，
期
待
作
者
，
謹
者
的
受
護
和
文
持
。
每
本
十
元

，
全
年
十
－
一
期
共
一0
入
元
。
經
銷
扆
：
北
市
漢
中
街
五
十
一

弒
幼
轡
書
店
。
郵
螠
祅
户
－

－F
－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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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侗

談
書

·
翻
書

有
一
天
，
一
位
朋
友
來
扎
的
居
處
聊
天
，
看
到
客
廳
的
書
捆
裏
有

袞
冢
落
落
的
宙
刊
陳
列
，
他
率
直
的
間
我
：
「
這
些
畫
看
了
沒
有

？
」

我
笑
一
笑
說
：
「
沒
看
也
至
少
翻
了
。
」

對
於
朋
友
這
種
唐
突
的
問
話
，
我
倒
一
點
不
感
覺
氣
惱
：
我
明
白

自
己
午
素
購
書
不
多

，
但
如
果
買
來
了
，
却
非
要
把
它
從
頭
到
尾

看
個
究
竟
才
罷
手
，
而
有
的
好
書
說
不
定
要
讀
個
三
四
遁
、
七
八

遍
；
多
半
是
記
憶
中
忘
掉
那
位
老
朋
友
的
時
候
，
再
請
他
出
來
見

見
面
，
希
望
藉
此
再
一
溫
皙
夢
；
時
間
可
能
經
過
一
年
半
賊
，
但

是
見
面
時
的
把
唔
，
却
有

一
種
親
切
、
了
解
的
意
味
。

我
在
閱
續
方
面
是
個
興
趣
很
廣
泛
的
人
，
甚
至
報
紙
的
廣
告
，
路

逸
的
招
貼
也
樂
於
欣
賞
。
所
以
我
凳
得
自
己
的
胃
口
很
好
；
不
過

敏
、
不
排
斥
其
他
形
形
式
式
的
文
化
食
糧
。
尤
其
對
於
繪
晝
丶
－
音

樂
的
作
品
，
我
也
很
想
去
摸
摸
它
們
的
逯
；
要
從
文
字
的
鵝
卵
石

堆
中
走
出
來
透
透
氣
。

在
這
些
作
品
中
，
最
令
人
感
到
震
撼
、
激
奮
、
摯
愛
的
，
便
是
那

些
到
國
外
去
研
冗
的
瘓
衚
家
；
他
們
一
方
面
有
思
郷
的
遊
子
吟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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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雲
歌
(
曲
啟
音
梏
E
巴

作
者
：
史
惟
亮

，
一
方
面
在
異
囪
強
烈
的
藝
術
感
受
之
下
，
產
生
了
找
根
的
思
想
。
西
方
的
藝
術
也
曾
是
我
們
所
憧
傑
的

；
如
果
一
昧
跟
在
他
們
後
面
，
籃
塗
抹
抹
的
美
容
；
恐
怕
也
不
會
長
進
到
邡

哀
去
吧
，
到
國
外
去
研
究
文

學
的
有
志
之
士
，
在
異
閲
大
談
本
國

小
說
，
也
是
由
於
這
種
心
理
所
致
吧
！
文
化
家
常
是
不
能
拋
掉
的
；

要
不
然
你
就
赤
裸
粿
的
了
。出

版
：
愛
樂
害
店

由
劉
志
雄
主
編
所
出
版
的
愛
樂
文
距
，
是
很
洧
魄
力
的
，
這
一
套
有
創
竹
、
布
譯
作
的
叢
雹
，
大
約
出
版

了
十
胼
左
右
，
裝
1
1
1
也
乳
常
的
誥
究
；
配
合
內
容
所
附
的
岡
片
頗
為
珍
責
。
如
果
站
在
雷
掘
裏
排
隊
也
不

會
寒
酸
到
那
裏
。

「
浮
罕
歌
」
跟
所
收
集
的
作
品
，
是
史
惟
亮
留
臥
時
寫
的
－
音
樂
許
論、
雜
感
、
遊
記
；
布
些
是
析
談
音
樂

的
均
門
性
文
章
，
例
如
介
紹
胡
果
、
沃
蹈
夫
、
舒
伯
特
、
莫
札
特
、
海
頓
、
貝
多
芬
等
著
名
－
音
樂
家
，
同

時
加
士
，J
自
己
的
見
解

。
有
些
是
他
悚
沂
膜
拜
與
愬
吊
的
心
情

，
去
那
些
－
音
樂
家
出4
的
城
鉯
，
在
暮
色

蒼
茫
中
，
想
由
那
荒
革

茘
淡
的
盈
拗
間
，

為
兌
一
點
心
疲
的
共
鳴
。
我
們
可
以
從
史
惟
亮
的
「
浮
驾
歌
」

中
，
類
探
出
他
劉
郑
土
的
熱
愛
悄
感
；
他
曾
錏
到
西
班
牙
去
作
過
三
涸
尾
期
的
礦
工
，
流
汗
出
寶
勞
力
的

蔬
術
家
是
多
麼
使
人
尊
敬
啊
！

．他
說

．

在
礦
坑
中
我
認
識
了
－
位
運
水
的
工
人
安
篋
趴
，
他
就
出
生
在
離
碳
區
七
公
里
的
阿
羅
斯
諾
鎮
，
他
生
得

醜
陋
，
門
牙
早
脫
光
，
四
十
左
右
的
年
紀
，
頭
髮
却
已
只
剩
下
稀
落
的
幾
根
毛
髮
，
然
而
他
菩
樂
的
心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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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那
麼
美
靨
無
疵
，
他
不
識
讒
，
但
彈
得
一
手
好
六
弳
琴
，
他
渦
蒞
衣
備
蔽
體
的
窮
生
活
，
却
自
得
其
樂

。
騎
毛
驢
上
班
，
下
班
後
一
琴
在
手，
我
聽
過
他
好幾
次
的
演
奏
，
他
那
陶
醉
於
－
音
樂
七
(
與
音
樂
合
而

爲

_
)
的
紳
態
，
使
我
羞
愧
自
己
的
淺
薄
與
盅
僞
。

史
惟
亮
的
這
一
段
話
是
可
愛
的
，
表
明
了
他
那
率
眞
、
坦
誠
的
心
胸
；
歐
洲
瑰
麗
、
華
燦
的
歌
劇
院
自
然

令
人
嚮
往
，
但
是
來
自
民
間
的
民
謠
音
樂
也
同
樣
的
不
可
忽
視
。
一
個
民
族
有
一
個
民
族
的
溶
昔
，
「
浮

雲
歌
」
裏
所
祈
望
的
，
就
是
誕
生
民
族
的
葬
－
音。
他
有
很
多
、
很
多
的
感
慨
，
他
的
感
慨
是
沉
痛
的
，
也

是
酸
楚
的
，
他
認
爲
I

訴
之
於
民
族
懣
悄
的
－
音樂
文
化
是
不
可
能
抛
楽
的
，
它
像
一
首
音
樂
中
的
主
題
，
可
以
無
限
的
演
奏
下
去

，
然
而
本
質
上
不
能
變
勦
，

K
1則
它
的
生
命
就
不
存
在
了
。
得
到
全
世
界
而
喪
失
自
己
已
智
是
一
項
愚
煮

的
行
爲
，
而
中
國
人
在

音
樂
上
是
什
麼
也
沒
有
得
到
之
前
，
就
先
交
出
了
瘀
魂
，
比
茹
逹
斯
還
昏
庸

，
比

浮
士
德
還
脆
弱
。

史
惟
亮
有
如
爲
民
族
音
樂
在
擂
鼓
，
但
他

擊
出
的
鼓
聲
究
竟
有
多
少
人
驄
進
耳
朶
呢
？
對
西
方
－
音
樂
崇拜

得
五
體
投
地
的

－音
樂
界
人
士
，
也
不
見
得
贊
同
。
君
不
見
許
許
多
多
莖
子
成
龍
、
望
女
成
鳳
的
家
長
，
逼

迫
他
的
子
女
琿
鋼
琴
？
而
習
樂
演
唱
會
中
，
難
得
唱
一
兩
首
本
國
－
音
樂
家
的
曲
子
。

史
惟
亮
曾
去
過
蕭
邦
和
比
才
在
巴
黎
的
某
地
，
看
到
愉
邦
墓
地
上
浮
雕
的
小
鐵
欄
，
市
後
涎
前
放
着
一
束

鮮
花
，
引
起
他
的
恨
思
，
他
對
漸
邦
的
評
價
是
.. 
靜
謐
的
像
一
首
夜
曲
。
比
才
的
墓
却
顯
得
不
那
麼
幸
運

了
，
他
紅
色
的
石
稽
上
只
冇
一
朶
冷
酷
的
人
造
花
，
而
且
窘
困
的
境
遇
和
莫
札
特
差
不
多
，
三
十
幾
歲
使

長
眠
了
。
藝
術
家
的
生
涯
，
也
許
常
和
悲
劇
結
緣
，
耐
得
住
生
活
的
煎
熬
，
才
能
創
造
出
輝
煌
的
作
品
，

茜
至
為
藝
術
捐
輸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
這
種
梢
神
也
有
宗
敎
的
信
仰
獻
身
傾
向
；
可
敬
處
也
在
此
了
。

我
讀
「
浮
塞
歌
」
的
時
候
，
忍
不
住
爲
史
惟
亮
那
種
虎
虎
有
生
氣
的
研
究
態
度
而
心
折
。
他
介
紹
沃
爾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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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覺
得
有
幾
位
磊
術
家
的
散
文
寫
得
非
常
卓
越
，
許
常
惠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

·
巴
黎
樂
誌

作
者.. 

許
常
惠

和
巴
頭
托
克
，
有

一
個
細
微
的
地
方
很
值
得
我
們
注
目
；
因
爲
這
兩
位
昔
樂
家
的
成
長
過
程
，
都
能
移
擴

大
自
己
的
生
活
領
域
，
足
資
我
們
愛
好
文
學
的
朋
友
作
一
借
鏡
。
沃
爾
夫
有一
個
－
音
樂
的
贊
助
者
，
叫
做

古
德
斯
密
特
，
他
經
常
擧
行
星
期
日
的
集
會
，
在
集
會
中
，
使
得
沃
爾
夫
認
識
、
接
觸
了
很
多
藝
術
界
人

士
，
於
是
沃
爾
夫
才
深
入
到
詩
、
小
說
：
哲
學
的
領
域
。
而
沃
緝
夫
所
下
的
探
索
功
夫
也
沒
有
白
費
，
他

－
音
樂
作
品
的
困
涵
更
臻
豐
潤
了
。

與
沃
溺
夫
祖
同
的
是
巴
爾
托
克
，
小
巴
頭
托
克
有
一
段
話
囘
憶
他
父
親
的
生
活
，
很
有
意
思
，
他
說
：
「

他
喜
歡
散
步
，

喜
歡
搜
集
樂
器
辶
民
歌
、
喜
歡
讀
傅
記
、

讀
報
紙
，
他
雖
然
不
參
加
政
治
，
但
是
對
政
治

有
高
度
的
興
趣
，
關
心
注
視
政
治
的
變
動
，
他
熱
烈
的
愛
好
－
音
樂
之
外
的
其
他
藝
術
。」

不
管
藝
術
的
境
界
或
文
限
的
境
界
，
總
應
該
追
求
它
的
遼
澗
，
疑
籬
藩
或
者
提
倡
門
閥
主
義
，
往
往
顯
得

非
常
的
小
氣
；

寬
濺
的
心
胸
與
了
解
對

一
切
的
作
品
都
有
其
需
要
。
這
是
我
讚

「
浮
雲
歌
」
的
感
覺
。

史
惟
亮
的

「
浮
噻
歌
」
是
五
十
二
、
三
年
時
的
作
品
，
但
是
今
天
再
拿
出
來
讀
，
也
不
會
感
覺
內
容
的
陳

腐
；
倒
有
點
兒
躺
在
草
地
上
，
臉
頰
貼
着
草
葉
，
悠
悠
堉
浮
雲
的
味
滇
。
有

一
陣
，
史
惟
亮
和
許
常
惠
曾

以
拓
荒
者
的
精
胂
，
去
窮
郷
僻
野
搜
集
民
謠
。
多
麼
期
莘
他
們
的
研
究
工
作
能
得
到
幫
助
，
繼
續
做
下
去

2

音
樂
國
地
的
信
心
也
許
會
萌
芽
。
這
是
我
天
眞
的
想
法
。

出
版
：
愛
樂
書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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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常
崽
的
散
文
給
人
一
腫
音
符
的
飄
逸
感
、
霧
濛
濛
的
二
羽
飄
飄
的
，
有
若
鼴
你
於
－
音
樂
廠
中
，
聰
他
的

演
奏
。
許
常
惠
另
一
個
長
處
是
能
掌
搵
文
字
表
現
昔
樂
的
特
質
。
他
縷
分
出
音
樂
的
纖
維
而
能
啓
加
以
紡

織
，
而
紡
織
出
的
絹
緞
，
却
是
那
麼
光
澤
:
迷
人
4

閃
耀
着
充
沛
的
情
感
。

茜
至
，
他
散
文
中
的
音
樂
性
也
是
出
奇
的
濃
郁
，
我
們
試
看
他
「
巴
黎
樂
誌
」
中
一
段
描
寫

l
_

巴
黎
人
眞
正
是
個
人
主
義
，
個
人
到
使
你
感
到
孤
獨
。

不
是
麼
？
如
今
，
只
有
兩
星
期
，
而
已
飽
受
了
孤
單
單
的
味
遁
。
從
老
遠
的
地
球
那
過
跑
來
這
地
方
學
－
音

樂
，
而
沒
有
酶
到
－
音
樂
以
前
，
已
經
嚐
到
它
可
怕
的
孤
獨
精
神
。

「
巴
黎
樂
誌
」
是
許
常
惠
五
年
巴
黎
生
活
的
心
得
，
以
音
樂
爲
主
，
再
揉
和
個
人
的
思
想
和
感
情
來
發
抒

。
這
一
熲
日
記
，
雜
記
性
質
的
作
品
；
隨
着
時
間
、
地
點
：
吸
收
可
經
驗
各
方
面
的
改
變
，
往
往
產
生
前

後
不

一
致
的
看
法
；
但
這
種
看
法
，
却
使
我
們
明
白
一
個
藝
術
工
作
者
的
發
展
有
其
歷
程
；
然
後
才
產
生

個
人
的
理
念
和
風
格
。
斷
章
取
彧
的
去
研
究
一
個
藝
術
家
是
不
移
的
，
那
等
於
瞎
子
摸
象
。
我
在
這
裏
可

以
擧
出
兩
個
小
例
子
，
說
明
許
常
惠
的
轉
變
；
一
個
是
他
對
巴
爾
托
克
的
看
法
，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
巴
函

托
克
逝
世
十
週
年
紀
念
音
樂
會
一
文
中
，
他
自
承
l
~

我
第
一
次
聽
到
巴
爾
托
克
的
作
品
，
是
在
鎏
北
的

時
候
，
那
是
他
的
「
交
密
協
奏
曲
」
，
刺
激
而
粗
暴
的
不
協
和
和
堅
唄
強
烈
而
痛
苦
的
情
緒
，
給
那
時
候

的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
但
我
不
能
接
受
他
，
並
不
十
分
了
解
他
。
卽
使
許
常
惠
到
了
巴
黎
，
他
聽
巴
爾
托
克

的
作
品
演
奏
，
仍
舊
表
現
l

—
我
發
現
儘
管
時
間
過
去
，
環
境
改
變
，
但
我
對
他
的
音
樂
的
反
應
，
並
無

多
大
的
改
變
。
這
種
情
況
一
直
演
變
到
一
九
五
八
年
，
許
常
惠
寫
出
巴
鹵
托
克
「
爲
絃
樂
器
、
打
樂
器
、

鋼
片
琴
的
－
音
樂
」
。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他
的
態
度
作
了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修IE
，
好
像
快
要
變
成
巴
爾
托
克

的
迷
哥
迷
姐
了
。

．

許
常
惠
的
疾
呼
是
l
_

我
認
爲
這
曲
不
僅
是
巴
爾
托
克
的
代
表
傑
作
，
而
且
是
這
世
紀
西
洋
交
響
樂
的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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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傑
作
，
無
論
從
規
模
或
內
容
來
講
，
它
的
藝
術
價
值
等
於
貝
多
芬
的
任
何
一
首
交
響
曲
＇
．
看
看
這
時
候

的
許
常
惠
對
巴
象
是
多
麼
熱
狂
！
多
麼
崇
拜
！

新
音
樂
的
序
曲
同
樣
帶
給
許
常
惠
震
驚
；
他
完
全
不
能
承
認
它
。
他
批
評
新
音
樂
可
能
是
音
樂
現
象
的
最

深
刻
的
裳
驗
、
追
求
、
當
試
，
或
－
音
樂
思
考
最
恐
怖
的
反
抗
辶
闞
爭
、
造
反
，
但
却
缺
少
一
樣
音
樂
藝
術

永
遠
不
可
少
的
要
素
：
「
人
問
的
信
仰
」
，
不
是
肉
體
的
，
也
不
是
頲
腦
的
。
然
而
六
十
一
年
十
月
三
日

，
他
在
中
國
時
報
專
欄
中
却
有
了
改
變
，
他
攪
得
作
一
個
現
代
人
，
也
沒
有
排
斥
、
抗
拒
現
代
音
樂
的
必

要
。

我
所
以
擧
出
這
兩
個
例
子
來
作
比
較
，
主
要
是
說
明
「
巴
黎
樂
誌
」
是
一
本
感
性
極
湊
的
作
品
，
它
自
然

而
不
掩
飾
，
熱
情
而
不
虛
僞
。

在
「
巴
黎
樂
誌
」
中

，
寫
夏
荀
奴
盟
展
，
是
一
篇
較
特
殊
的
記
述
，
許
常
惠
所
參
觀
的
這
位
盟
家
作
品
，

標
題
全
以
樂
曲
爲
名
；
例
如
一
張
繪
畫
棕
爲
「
貝
多
芬
第
二
交
響
曲
第
二
樂
章
」
，
另
一
張
標
為
「
舒
伯

特
第
八
交
響
曲
第
一
樂
章
」
等
等
，
對
於
如
此
的
繪
霓
觀
，
許
常
惠
感
到
迷
惑
，
他
說
丨
丨

今
天
，
我
看
到
夏
荀
奴
這
位
盡
家
，
他
是
一
位
嚴
肅
、
認
眞
丶
寂
寞
的
老
摺
家
。

我
看
到
夏
荀
奴
的
靈
，
那
是
深
刻
、
律
動
、
奧
妙
的
抽
象
盟
。

而
今
天
，
我
却
在
不
盡
的
思
考
疑
問
中
。

巴
里
島
的
舞
樂
，
把
東
方
的
藝
術
發
揮
到
淋
漓
盡
緻
，
許
常
惠
很
受
感
動
；
他
悟
出
了
超
凡
的
藝
術

，
鈀

是
超
越
時
代
的
，
也
跨
越
了
西
方
與
東
方
的
界
限
，
但
必
須
依
賴
眞
賀
的
心
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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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德
進
、
劉
國
松
、

莊
喆
、
黃
潮
湖

.

. 

好
多
位
盡
家
的
筆
下
太
領
都
不
弱
；

或
許
他
們
都
具
備
了
素
描

的
菡
本
功
夫
；
所
有
的
事
物
一
經
他
們
記
述
都
栩
栩
的
鮮
活
起
來
，

所
以
讀
他
們
的
作
品
覺
得
很
舒
服
。

對
於
席
德
進
的
作
品
，

我
却
有
一
種
偏
愛
感
，
可
能
他
的
文
字
不
道
貌
岸
然

，
不
慷
慨
激
昂
使
然
吧
！

「
席
徳
進
的
囘
婆
」
一
書
，

大
概
是
他
五
十
三
年
元
泵
的
作
品
，
收
羅
的
大
部
份
是
歐
美
旅
遊
的
散
記
，

也
有
一
部
份
本
國
盡
家
的
介
紹
；
由

於
席
德
進
使
用
文
字
的
洗
練
、

純
熟
'
(
很
奇
怪
的
，
他
釘
像
老
和

尙
打
坐
，
對
歐
化
語
法
一
點
兒
無
勦
於
衷
呢
I
·

)
誠
囘
璐
一
潜
，

就
彷
彿
聽
老
朋
友
促
膝
而
談
的
模
樣
。

在
席
德
進
勺
到
顧
福
生
的
藝
術
一
文
裏
，
他
描
給
顧
輻
牛
的
一
個
片
斷
；
精
彩
得
使
我
忍
不
住
想
對
席
德

進
建
議
說
．
「
老
席
啊
！

你
可
以
改
行
去
寫
小
說
了

。
」
他
這
樣
寫
—
|

在
巴
黎
住
了

一
年
牛
的
顧
福
生
，

不
知
為
什
麼
，

一
股
勁
兒
又
跑
到
紐
約
來
，
今
年
一
月

裏
的
一
天

，
我

正
打
聽
他
的
住
址
去
找
他
，
恰
巧
在
大
街
上
碰
見
了
！
他
穿
着
小
胛
緊
身
的
褲
子
，

一
件
短
大
衣
，
臉
略

比
在
憂
北
時
胖
黠
。
一
切
都
禾
大
褻
，

但
是
他
的
盡
却
變
多
了
I
·已
往
盅
上
充
滿
的
那
種
憂
鬱
，
收
歛
起

來
了
，

瘦
削
的
人
形
消
失
了
。
在
巴
黎
的
那
段
日
子
，

他
的
心
像
＇
止水
，
冷
冷
冰
冰
的
靜
觀

、
沉
思
。

他

說
：

「
我
不
喜
歡
巴
黎
，
那
兒
的
天
空
總
是
灰
色
了
」
磝
管
這
位
敏
感
的
小
精
靈
善
用
慘
白
與
死
灰
在
他

的
鹽
上
，
他
也
想
逃
避
那
巴
黎
的
灰
色
的
天
空
。

一
般
的
藝
術
家
都
十
分
敏
感
，
席
德
進
除
敏
感
外
，

還
兼
具
透
視
力
，
在
「
名
城
掠

影
」
中
，
他
用
強
烈

·
席
德
進
的
囘
槃

作
者
·
·
席
德
進
出
版
：
文
星
書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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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矯
玲
世

文
為
玲
界

新
書
出
版.. 

文

的
物

甫
小
蕃
誤
集
晝
供像
嶧版肚印行

藩人默王

武4、篇中

人鄉異

行印肚版出冠皇

譚華牧李

誤小篇天

香金霞色黒

行印司公書圖化文

的
對
比
手
法
一
一
介
紹
那
些
名
城
；
紐
約
有
什
麼
呢
？
除
了
無
線
電
城
的
摩
天
大
樓
，
席
德
進
注
意
的
只

是
街
旁
一
個
穿
得
古
怪
的
乞
丐
，
因
爲
他
可
以
激
起
一
點
人
性
的
溫
暖
，
在
那
生
硬
、
冰
冷
的
玻
璃
辶
綱

骨
的
摩
天
大
反
之
間
。
古
老
的
倫
敦
街
頸
，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古
老
的
事
物
，
同
現
代
的
文
明
滲
合
在
一
起

。
此
外
點
綴
着
賣
藝
者
博
取
金
綫
的
一
副
可
憐
相
；
但
是
又
有
誰
能
移
脫
離
金
綫
的
束
縛
呢
！
巴
黎
的
街

頲
情
況
也
別
具
風
光
；
幽
美
、
恬
靜
的
塞
納
河
畔
，
流
浪
的
中
年
漢
子
整
天
抱
着
酒
瓶
。
一
羣
年
靑
的
西

班
牙
人
，
常
常
到
夏
約
宮
的
平
臺
上
，
唱
唱
彈
彈
自
得
其
樂
。
夏
季
來
臨
，
大
批
遊
客
湧
到
巴
黎
，
同
時

拉
丁
區
的
人
行
道
上
，
也
招
來
一
批
求
乞
的
窮
小
子
，
紛
紛
用
粉
筆
在
地
上
壺
些
鮮
艷
的
圖
靈
求
乞
。

席
德
進
揚
棄
了
對
名
城
的
謳
歌
，
他
只
是
剪
下
名
城
被
遺
漏
的
一
角
；
誰
名
城
的
表
裏
一
起
展
現
。
不
像

一
些
庸
俗
的
遊
記
作
者
，
他
們
却
在
摩
天
大
褸
之
間
迷
路
了
，
寫
寫
都
市
的
夜
娥
，
白
天
的
遊
樂
場
、
動

物
園
。

但
是
讀
完
席
德
進
、
史
惟
亮
、
許
常
惠
三
個
人
的
作
品
，
却
使
我
感
到
一
陣
癡
愧
；
我
們
文
藝
界
的
朋
友

去
國
外
行
萬
里
路
的
，
究
屬
不
可
多
見
啊
！
！
雞
怪
物
以
稀
爲
甄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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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手瑪泰」
三曰O庫文天普

: 
的彬臨沈評

元八十價特，頁三o=

這
本
集
子
雖
然
包
含
三
部
分
·
·
散
文
潯

詩
；
手
記
，
彈
的
却
是
同
一
陰
鬱
的
調
子
。

偶
而
也
會
有
肉
體
的
激
情
l
l

只
是
震
雨
的

天
空
下
，
偶
然
閃
過
的
灰
燕
罷
了
。

散
文
總
共
有
八
篇
，
除
了
一
篇
外
，
都

是
有
中
心
主
題
的
。
被
友
；
憶
母
；
思
鄉
，

也
分
別
追
悼
以
往
與
女
友
們
的
戀
情
。
在
三

兩
婆
吉
他
的
淺
撥
裏
，
作
者
的
思
緒
忽
而
遠

颺
，
忽
而
高
揚
，
忽
而
灌
輸
我
們
一
大
堆
抽

象
的
概
念
，
忽
而
吐
出
一
串
極
爲
「
文
藝
」

的
詞
句
。
我
們
可
以
感
受
作
者
內
心
的
寂
寞

與
孤
絕
，
但
也
感
受
得
相
當
吃
力
。
在
他
「

現
代
詩
」
化
的
句
子
裏
去
捕
捉
意
象
，
就
得

忍
受
一
些
過
份
誇
張
的
辭
灝
、
水
仙
式
的
自

戀
，
和
不
算
太
少
的
中
文
譯
名
，
英
文
原
名

，
日
文
原
名
，
是
否
晦
迄
或
深
刻
的
思
想
一

定
要
出
之
以
約
口
的
句
子
？
一
句
話
如
果
用

三
個
平
淡
的
字
就
可
以
說
明
白
，
要
是
用
了

十
個
偉
大
的
或
詩
意
的
字
說
了
，
效
果
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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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些
嗎
？

在
文
中
確
糜
有
些
好
句
子
，
那
是
作
者
的
才
倩
，
也
是
他
作
爲
詩
人
的
葫
石
之
一
。
遺
憾
的
是
，
二
個
好
的
彫
鑽
家
，
不

一
定
就
是
個
好
的
建
築
師
。
在
散
文
的
第
一
篇
：
「
巨
樹
」
中
，
一
個
觀
念
接
着
一
個
觀
念
地
出
現
了
，
又
悄
無
聲
息
地
逝
去

。
先
是
晨
起
時
臨
臺
俯
眺
的
海
景
，
再
來
突
然
想
到
大
單
元
兆
畸
，
然
後
好
像
寫
到
樹
了
，
却
又
說
起
琴
弦
在
心
裏
引
起
的
顫

動
，
然
後
就
是
一
連
串
格
言
式
的
警
句
，
到
最
後
羅
曼
蒂
克
與
哀
惕
的
情
緒
漸
濃
，終
於
又
想
起
女
友
y
·
L

辶
來
了
。
這
篇

文
章
確
賈
就
像
棵
大
樹
般
地
枝
葉
繁
茂
l

丨
只
是
沒
有
莖
幹
。

詩
是
本
盡
中
較
弱
的
一
環
。
不
必
要
的
長
度
沖
淡
了
詩
質
；
而
不
必
要
的
晦
羿
又
扼
死
讀
者
的
感
性：

這
是
「
瑪
莎
」
的
起
首
兩
行
，
我
們
蜇
在
很
難
知
道
到
底
是
什
麼
東
西
(
或
什
麼
樣
的
思
維
丶
成
涵E
丶
映
像
｀
感
竪
…
…

)
流
進
瑪
莎
的
脊
柱
裏
，
而
成
爲
抒
情
的
琴
弦
。
又
如
：

橙
黃
是
日

萎
萎
是
妳
倚
着
的
茜
草

瓊
·
貝
絲
的
歌
婆
是
亡
故
的
扉
頁

攤
開
卽
是
邊
陲

海
站
起
而
樹
簽
呼

戰
後
在
瑪
莎
眼
簾
的
下
面
柳
絮
水
的
眼
裏

流
進
脊
髓
而
變
成
一
根
苯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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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蘭

德
」

在
第
一
段
汲
，
作
者
似
乎
要
表
現
一
種
淡
遠
的
憂
傷
，
可
惜
光
是
平
板
的
羅
列
並
沒
造
成
理
想
的
效
果
。
第
二
段
筆
調
一

轉
，
用
了
頗
爲
誇
張
的
比
喻
，
沉
重
的
形
容
詞
，
矛
盾
語
法
，
還
摻
雜
了
文
言
句
子
，
但
是
並
沒
有
造
成
什
麼
強
烈
的
意
象
，

而
只
給
了
讀
者
一
團
混
亂
。
集
中
的
十
一
首
詩
幾
乎
全
是
這
樣
的
情
形
，
有
時
候
一
個
句
子
接
着
一
個
句
子
順
溜
溜
地
下
去
，

沒
有
考
慮
到
剪
裁
與
濊
縮
；
有
時
候
意
象
到
意
象
的
跳
躍
如

「
羚
羊
掛
角
，
無
迹
可
尋
」
；
有
時
候
怪
誕
的
句
法
令
人
迷
惑
，

有
如
霧
中
看
花
。

作
者
的
表
達
技
巧
容
或
有
值
得
商
榷
的
地
方
，
但
他
的
眞
誠
是
不
容
懷
疑
的
，
很
少
有
人
肯
把
自
己
如
此
赤
裸
地
呈
現
出

來
，
像
作
者
在
手
記
部
分
所
做
的
。
有
一
句
話
說
，
每
一
個
人
都
像
月
亮
，
都
有
他
的
陰
暱
面
，
永
遠
不
爲
世
人
所
知
者
。
在

月
球
還
鬼
崇
地
隱
藏
住
它
的
背
部
時
，
作
者
居
然
帶
領
我
們
進
入
他
內
心
的
深
窖
中
。
暹
種
勇
氣
不
是
我
們
所
能
企
及
的
。

我
們
不
必
因
作
者
吐
露
的
黑
色
之
花
就
故
作
驁
慌
，
或
勃
然
變
色
。
因
爲
我
們
之
中
誰
要
是
沒
有
罪
的
，
誰
就
可
以
拿
石

子
去
丟
他
。
手
記
裏
的
文
字
誠
懇
而
自
然
，
絲
亳
不
帶
散
文
部
分
和
詩
部
分
的
斧
鑒
之
痕
，
反
易
深
入
人
心
。
讀
了
它
以
後
，

我
們
才
比
較
能
了
解
一
個
苦
難
的
心
靈
所
感
受
的
折
磨
丶
寂
寞
丶
憤
怒
，
與
袞
傷
。

「
在
感
情
上
我
還
像
兒
童
，
」
這
是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手
記
的
第
一
句
話
，
這
句
話
說
明
了
全
本
書
中
，
作
者
對

他
母
親
的
強
烈
依
戀
，
也
說
明
了
作
者
的
自
憐
與
自
戀
。
在
不
再
能
得
到
許
多
母
愛
的
年
紀
裏
，
他
只
好
不
停
地
追
求
女
性
的

慰
藉
。
作
者
對
檜
盡
的
愛
好
，
也
使
得
他
渴
望
豐
滿
的
肉
體
。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手
記
裏
，
有
如
下
一
句
話
：

「
傳
敎
士
爲
了
雲
裏
的
天
國
，
寧
願
把
肉
體
帶
上
枷
鎖
，
這
就
是
換
取
幸
福
的
條
件
嗎
？
倘
是
考
驗
，
那
正
表
示
砷
對
自
己
創

造
的
人
沒
有
信
心
。
」
從
消
極
的
意
毅
說
，
這
是
對
於
宗
敎
栗
絕
塵
世
之
美
，
而
虛
構
蒼
白
天
國
的
尼
采
式
攻
擊
；
從
積
極
的

意
義
說
，
這
是
對
於
肉
體
的
純
潔
美
麗
的
勞
倫
斯
式
的
肯
定
°
抛
開
世
俗
的
道
德
標
準
，
這
毋
寧
是
非
常
健
康
，
非
常
不
僞
善

逃
亡
之
臉
將
垂
死
前
的
嫵
媚

還
給
來
時
的
一
角
而
模
於
靑
石
之
卽
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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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刊
登
廣
告
．
請
打
電
詰

{-_____
l-P1^

___ 

} 

～

本
判
是
國
內
第
一
本
談
書
以
及
報
導
出
版
界
動
態
的
雜
誌
，
所
有
訂
閱
或
購
買

}
的
讀
者
，
可
以
說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愛
害
的
朋
友
，
除
了
主
動
且
羨
務
性
的
提
供
「
兩

}
月
新
書
」
園
地
外
，
我
們
也
歡
迎
各
出
版
肚
或
揖
店
在
「
書
評
書
目
」
上
升
登
廣
告

~
，
對
於
文
化
嚴
告
，
我
們
訂
的
廣
告
價
格
特
別
低
廉
，
因
爲
我
們
很
明
白
，
出
版
界

}
不
像
其
他
各
行
各
業
擁
有
較
多
的
資
金
。

以
下
是
本
列
的
廣
告
價
格
：

，

封
底
(
彩
色
全
頁
)
一
-
一
O
°
O
元

封
芒
彩
色
二
一
分
之
一
：
一
五

O
0
-
R
}

鬪
彗
彗
五
三
『O

O
I
R

I 

封
底
裡
全
頁
二
0
O
0
-
R

封
底
裡
二
分
之
一
頁
：

I
O
O
O
I
R

首
頁
全
頁
：
一
四
0
O
-
R

} 

內
頁
全
頁
：
八
0
O
-
R

內
頁
二
分
之
一
頁
：
四
O
0
元

} 

內
頁
四
分
之
一
頁
：
二
0
0
-
R

)

補
白
：
－
O
0
元

i

、
\
（
,
'
｀

i
`

（
(
；
，
)

盼
！

的
態
度
。

集
子
中
，
多
的
是
璽
悶
的

情
緒
，
有
時
也
會
出
現
感
情
氾

濫
的
場
面
。
但
我
們
相
信
作
者

是
絕
不
廿
沉
溺
於
自
我
感
傷
之

中
的
。
「
高
廣
的
天
、
山
與
海

、
每
枝
樹
間
都
吟
唱
着
鳥磬
。

沿
着
山
路
走
到
岩
石
的
海
邊
，

涸
湧
而
又
躍
眼
，
這
是
一
腫
壯

噩
的
美
…
…
晨
閬
在
波
濤
與
船

的
呼
吸
裏
醒
來
，
肉
體
像
睡
了

一
千
年
般
舒
展
而
又
健
朗
。
這

高
原
，
正
像
我
的
心
，
在
峻
嶺

上
的
白
雲
…
…
」

這
是
整
本
書

中
，
難
得
一
見
的
高
曠
明
亮
風

景
。
作
者
應
該
已
經
走
出
他
的

小
地
窖
，
就
快
要
到
山
頂
了
吧

O'
. 

這
也
是
我
們
最
熱
切
的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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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說
在
中
國
，
起
塬
甚
早
，
但
一
向
未
受
重
視
，
自
從

班
固
在
「
演
書
藝
文
志
」
中
說
：
「
小
說
家
者
流
，
蓋
出
於

稗
官
。
街
談
巷
語
，
道
颮
途
說
之
所
造
也
，
孔
子
曰.. 
雖
小

道
，
必
有
可
觀
者
焉
，
致
遠
恐
泥
，
是
以
君
子
弗
爲
也
。
然

亦
弗
滅
也
，
閶
里
小
智
者
之
所
及
，
亦
使
綴
而
不
忘
，
如
或

一
言
可
採
，
此
亦
芻
蕘
狂
夫
之
議
也
。
」
並
把
小
說
列
於
十

家
之
殿
而
不
入
「
九
流
」
後
，
更
確
定
了
小
說
的
卑
微
地
位

。
影
響
所
及
，
不
僅
使
後
人
不
重
視
它
，
且
不
敢
重
視
它
，

小
說
經
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幾
代
的
演
進
，
才
爭
得
今

日
與
詩
歌
：
散
文
並
列
的
地
位
。

小
說
不
受
重
視
，
所
以
自
來
小
說
創
作
隨
興
隨
佚
，
更

無
人
去
做
整
理
的
工
作
，
一
直
到
清
末
民
初
，
由
於
文
學
觀

點
的
進
步
，
大
家
才
着
手
整
理
中
國
小
說
。

日
有
關
中
國
小
說
史
的
研
究

國
人
最
先
對
中
國
文
學
做
有
系
統
整
理
的
是
光
緒三
十

年
，
林
傳
甲
做
的
「
中
國
文
學
史
」
(
第
7
本
「
中
國
文
學

史
」
是
英
人
翟
理
斯
A

.

g
i
l
e
s
於
一
九
0

一
年
用
英
文
寫
成

，
比
林
本
還
早
三
年
)
'
爾
後
從
事
者
日
夥
，
其
中
對
小
說

的
演
進
也
有
概
括
性
的
描
敍
，
不
過
通
史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總

攬
全
局
，
鳥
瞰
大
勢
，
它
的
作
用
只
在
介
紹
梗
概
，
對
小
說

的
進
一
步
整
理
還
有
待
專
史
的
編
寫
。

鄖
明
蜊評

孟
撰
中
國
小
說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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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十
九
年
，
周
樹
人
的
「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
出
世
，

它
是
中
國
第
一
本
小
說
史
。
此
書
原
係
作
者
授
課
講
義
，
因

「
偶
當
講
述
此
史
，
自
慮
不
善
言
談
，
顙
者
或
多
不
僚
，
則

疏
其
大
要
，
寫
印
以
賦
同
人
；
又
慮
鈔
者
之
勞
也
，
乃
復
縮

爲
文
言
。
」

作
者
說
得
很
清
楚
，
這
本
書
用
文
言
寫
成
，
且
只
是
「

疏
其
大
要
」
的
「
矗
略
專
史
」
，
其
開
山
之
難
與
必
然
的
闕

失
可
以
想
見
。

後
日
人
鹽
谷
溫
作
「
中
國
小
說
慨
論
」
(
張
佷
工
譯
)

，
厄
煙
橋
作
「
中
國
小
說
史
」
，
目
前
臺
灣
均
無
印
行
，
劉

賾
生
主
編
之
「
中
國
文
學
八
論
」
中
有
胡
慨
琛
作
「
中
國
小

說
論
」
(
臺
灣
清
流
出
版
社
重
印
)
，
但
失
之
簡
略
o

譚
正

壁
作
「
中
國
小
說
發
逵
史
」
，
臺
灣
亦
未
印
行
，
後
郭
箴
一

「
中
國
小
說
史
」
中
廛
引
譚
言
。
郭
本
小
說
史
，
商
務
印
書

館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印
行
臺
一
版
。
此
書
似
成
於
民
國
二
十
多

年
(
其
緒
論
主
言
;
_
+
世
紀
已
過
了
园
分
之
一
…
…
)
,

以
周
樹
人
「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
爲
骨
架
，
敷
衍
而
成
，
然
書

中
多
整
段
引
用
周
氏
及
他
人
著
作
，
亦
有
抄
節
日
人
作
品
，

(
共
第
六
章
言
：
又
水
滸
傳
影響
於
我
國

「
指
日
本
」
底
俗

文
學
之
大
自
不
待
言
)
,
(
其
第
七
章
言
：
卽
如
我
「
鹽
谷

溫
」
就
完
全
沒
有
談
紅
樓
夢
的
査
格
)
叉
査
料
未
經
選
擇
整

理
，
以
至
輕
重
失
調
。
另
有
葛
賢
寧
作
「
中
國
小
說
史
」
，

中
華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委
員
會
印
行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出
版
，

收
入
瑰
代
國
民
知
識
華
本
叢
書
第
四
輯
，
但
並
未
能
超
越
前

人
。
直
到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
孟
瑤
撰
「
中
國
小
說
史
」
，
承

受
苞
珠
玉
，
採
擷
新
査
料
，
才
完
成
了
一
部
比
較
像
樣
的
小

說
史
。囘

孟
撰
中
國
小
說
史
的
內
容

本
書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由
文
星
書
店
出

版
，
共
因
冊
，
全
書
七
O
六
頁
，
四
十
開
本
，
列
入
文
星
叢

列
一
四
五
號
(
編
者
按
，
孟
瑤
「
中
國
小
說
史
」
四
朋
現
已

列
入
文
史
新
列
，
改
由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祉
印
行
)
除
序
言
及

緒
論
外
，
按
時
代
分
六
大
部
分
：

先
秦
、
漢
魏
六
朝
4
墮
唐
五
代
、
宋
元
、
明
、
清
。

結
論
部
分
主
要
是
標
明
小
說
的
條
件
，
利
用
這
條
件
，

來
看
中
國
的
習
小
說
，
並
對
它
的
發
展
，
勾
劃
了一
個
粗
略

的
輪
廓
。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前
代
目
錄
學
家
整
理
舊
小
說
，
是
把
「
淺
薄
瑣
細
，
荒

誕
不
經
」
的
書
，
都
篩
之
爲
小
說
，
並
未
站
在

「
小
說
」
的



• 53 • 

立
場
來
衡
噩
它
，
而
孟
瑤
此
書
却
能
站
在
「
小
說
」
的
立
場

來
整
理
舊
小
說
，
述
其
大
致
的
源
流
。

郭
箴
一

「
中
國
小
說
史
」
第
一
章

「
中
國
小
說
的
演
變

」
與
孟
書
「
結
論
」
，
同
樣
爲
中
闞
小
說
的
演
進
，
做
了
個

大
概
的
描
敍
，
可
以
參
看
。

先
秦
部
分
，
分
小
說
爲
四
類
：
胂
話
、
傳
說
、
野
史
與

寓
言
。漢

魏
六
朝
，
兩
漢
與
六
朝
分
述
，
兩
漢
部
分
規
模
襲
周

氏
史
略
之
舊
，
分
漢
書
藝
文
志
所
載
小
說
與
今
存
之
漢
人
小

說
，
而
更
依
賴
細
分
，
將
「
漢
書
藝
文
志
所
載
小
說
」
分
三

部
分.. 
依
託
古
人
者
、
記
古
事
者
、
澡
代
諸
家
。

而
魏
晉
南

北
朝
則
又
分
志
怪
之
書
與
志
人
之
書
。

隋
唐
五
代
，
分
三
類
，
甲

、
傳
奇
；
敍
：
何
謂
傳
奇
、

興
起
原
因
：
傳
奇
的
特
徵
、
傳
奇
的
名
著
與
名
集
介
紹
、
傳

奇
的
價
值
、
傳
奇
的
影
響
。
乙
、
雜
俎
。
丙
、
變
文
。

宋
元
，
分
傳
奇
與
雜
俎
、
白
話
小
說
的
創
興
兩
部
分
。

前
者
是
舊
傳
統
的
承
製
，
後
者
是
新
噩
域
的
開
拓
，
乃

一
過

度
時
期
。

明
，
分
甲
、
短
篇
小
說
，
乙
、
長
篇
小
說
。
前
者
又
分

文
言
小
說
與
白
話
小
說
。
後
者
細
述
四
大
奇
書
：
三
國
志
演

礫
洶
水
滸
傳
、
西
遊
記
可
金
瓶
梅
。
每

一
部
分
均
分
四
點
研

究
：
A
:

本
書
的
演
進
。
B

、
本
書
的
作
者
。
C

、
本
書
的

評
介
。
D

、
本
書
的
影
窖
。

沛
，
分
甲
、
文
言
小
說
，
列
蒲
松
齡

「
聊
齋
志
異
」
與

紀
曉
嵐
「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
爲
代
表
。
乙
丶
白
話
小
說
，
擧

德
林
外
史
、
紅
樓
夢
、
鏡
花
緣
、
兒
女
英
雄
傳
等
細
評
。
丙

｀
彈
詞
與
鼓
詞
。
丁
、
晚
清
小
說
的
繁
榮
，

而
止
於
西
洋
小

說
之
譯
介
。

另
全
書
之
後
有
附
錄
：
醉
鎄
談
錄
所
引
宋
話
本
書
目
、

寶
文
堂
書
目
所
錄
宋
元
明
話
本
、
彈
詞
書
目
、

鼓
詞
書
目
、

通
俗
小
說
書
目
，
及
作
者
作
此
書
之
參
考
書
目
。

伺
孟
撰
中
國
小
說
史
的
特
色

一
丶
滙
聚
衆
長
：
此
書
距
周
氏
史
略
出
版
已
三
十
六
年

，
這
前
後
，
有
許
多
熱
衷
於
小
說
的
人
曾
下
過
很
大
的
功
夫

對
中
國
舊
小
說
做
考
證
與
整
理
的
工
作
，
例
如
：
胡
適
、
鄭

振
鐸
、

俞
平
伯
；
胡
懷
琛
、
孔
另
境
、
蔣
瑞
痰
、
陸
侃
如
、

孫
楷
第
…
·
·等
等

，
他
們
或
從
事
片
面
的
探
索
，
或
致
力
全

盤
的
整
理
工
作
，
在
周
氏
史
略
之
後
，
既
沒
有
超
越
於
它
的

小
說
史
出
塊
，
這
些
新
發
現
的
賓
費
査
料
，
就
都
成
了
孟
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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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說
史
的
新
血
，
且
在
三
十
多
年
之
後
的
今
天
，
也
有
著
更

進
步
的
小
說
觀
念
，
加
上
周
氏
已
大
略
安
排
的
史
略
骨
架
，

所
謂
鑿
荒
者
難
成
功
，
而
遵
途
者
易
致
效
，
站
在
前
人
已
有

的
莘
礎
上
，
再
加
作
者
本
身
的
努
力
，
其
超
越
前
人
是
可
以

想
見
的
。

作
者
在
序
中
說
：
「
本
書
的
寫
作
，
自
還
是
以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爲
依
據
，
再
加
入
所
能
採
擷
的
新
資
料
，
＾
土
盼
能
予

我
國
舊
小
說
以
正
確
的
評
價
。
」

當
然
，
孟
書
也
不
僅
只
採
擷
前
人
之
長
，
還
有
改
進
前

人
査
料
，
整
理
出
新
眉
目
的
，
例
如
：
孟
害
於
先
秦
部
分
，

將
我
國
許
多
神
話
、
傳
說
、
野
史
、
寓
言
，
何
以
很
少
乘
成

專
書
的
原
因
，
歸
納
周
氏
零
星
之
言
爲
三
點
，
便
一
目
了
然

°
(
參
孟
書
十
一
頁
，
周
書
一
一
十
八
百
)

周
氏
史
略
中
品
評
各
書
，
多
－
針
見
血
的
中
肯
之
見
，

這
些
散
發
的
珠
玉
之
光
，
多
爲
孟
書
所
籠
絡
，
例
如
：

周
氏
評
劉
孝
標
注
世
說
新
語
云
：
「
孝
標
作
注
，
又
徵

引
浩
博
，
或
駁
或
申
，
映
帶
本
文
，
增
其
萵
永
。
」

又
如
評
宋
雜
俎
稽
砷
錄
云
：
「
然
其
文
平
賀
簡
率
，
既

失
六
朝
志
怪
之
古
質
，
復
無
唐
人
傳
奇
之
纏
綿
°
」

類
似
這
樣
的
肯
棨
之
語
，
或
被
孟
畫
引
用
，
或
化
入
孟

書
旬
子
中
，
仍
然
煥
發
着
亮
麗
的
光
彩
。

．

二
、
脈
絡
分
明
：
以
目
錄
來
溍
孟
周
二
書
，
二
書
都
依

朝
代
為
順
序
；
再
分
體
分
類
說
明
，
不
過
周
氏
史
略
釐
劃
不

移
清
晰
，
孟
書
則
分
目
詳
細
，
或
依
長
短
篇
分
類
再
釐
清
文

言
：
白
話
(
例
如
明
代
)
,
或
依
小
說
內
容
不
同
而
分
類
介

紹
(
例
如
魏
晉
南
北
朝
)
,
不
但
體
例
適
當
，
且
前
後
演
進

源
流
清
楚
，
以
唐
傳
奇
爲
例
；
分
：

何
謂
傳
奇
、
興
起
原
因
、
傳
奇
的
特
微
、
傳
奇
的
名
著

、
傳
奇
的
價
值
、
傳
奇
的
影
響
。

其
於
傳
奇
雜
俎
結
尾
又
分
析
：

「
唐
雜
俎
已
與
六
朝
以
前
的
風
格
不
甚
相
同
。
它
似
可

分
成
兩
類
，
一
是
走
世
說
新
匿
的
路
線
，
以
記
載
人
物
言
行

爲
重
點
，
用
來
補
正
史
之
不
足
的
，
如
隋
唐
嘉
話
、
大
唐
新

語
、
唐
國
史
補
…
…
都
是
；
一
是
走
張
華
博
物
志
的
路
線
，

以
搜
奇
志
怪
，
誇
讚
遠
方
珍
異
爲
主

··
如
酉
陽
雜
俎
、
雲
灝

友
議
：
江
陽
雜
編
等
是
。
同
時
，
這
兩
類
在
文
學
上
的
安
排

上
都
抵
抗
不
住
．
『
傳
奇
』
的
嶄
新
寫
作
方
式
，
所
以
無
論
在

敍
事
、
狀
物
｀
寫
人
上
，
都
充
滿
了
創
作
意
味
的
細
膩
描
寫

與
華
美
鋪
陳
，
這
現
象
使
我
們
相
信
唐
以
後
的
小
說
發
展
，

r
傳
奇
』
與
『
雜
俎
』
早
晚
會
合
流
，
將
爲
必
然
的
趨
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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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段
分
析
堪
稱
鞭
僻
入
裏
，
其
在
宋
元
部
分
又
繼
以

「
皙
傳
統
的
承
痰
l

—
傳
奇
與
雜
俎
」
，
更
見
其
脈
絡
之
清

晰
。
不
但
對
一
代
文
學
形
成
之
因
果
與
高
潮
，
有
詳
細
的
說

明
，
且
選
擇
排
比
，
理
路
分
明
，
俱
見
匠
心
，
把
中
國
小
說

的
發
展
，
勾
出
一
很
清
楚
的
面
貌
。

三
：
取
材
煨
美.. 
作
者
不
值
集
衆
家
資
料
，
且
幄
單
適

宜
，
其
於
第
一
流
的
小
說
不
惜
大
玭
篇
幅
去
說
明
它
，
而
於

無
腦
紫
要
處
則

一
筆
帶
過
。
此
點
，
衡
諸
郛
箴

一
小
說
史
便

見
高
下
：

郭
書
於
明
代
「
三
寰
太
監
下
西
洋
記
」
敍
述
特
長
，
既

言
此
鹵

「
技
巧
極
劣
」
「
文
詞
不
工
」
「
排
句
濫
用
」
，
穎

然
是
「
水
準
以
下
」
的
盡
，
竟
然
花
了
因
十
四
頁
的
篇
幅
來

論
列
它
。
這
種
作
法
，
還
停
留
在
文
學
史
料
的
排
比
階
段
，

所
以
常
生
輕
重
失
調
之
弊
，
孟
書
於
此
點
則
拿
捏
甚
憊
。

孟
書
於
周
書
所
闞
，
又
增
補
了
許
多
新
資
料
，
例
如

：

隋
唐
五
代
一
節
，
周
盡
只
述
傳
奇
與
雜
俎
，
孟
鹵
則
添
入
了

影
薯
明
清
白
話
小
說
甚
鉅
的
變
文
部
分

，
以
明
其
淵
源
。

孟
書
還
能
修
正
前
說
，
例
如
四
三
三
頁
談
到
明
「
四
遊

記
」
時
，
卽
指
出
問
氐
史
略
以
楊
本
西
遊
記
為
吳
本
所
依
據

的
誤
謬
，
箕
際
乃
據
吳
本
予
以
關
節
而
成
的
通
俗
簡
本
。
這

是
得
力
於
後
人
努
力
發
掘
新
資
料
的
成
果
。

其
於
資
料
的
排
比
，
也
能
站
在
「
歷
史

」
的
觀
點
取
拾
i

，
有
些
作
品
雖
則
在
文
學
上
沒
有
什
麼
價
值
，
但
在
小
說
史

的
演
進
上
却
負
有
某
種
使
命
的
，
作
者
也
沒
有
忽
略
它
們
的

地
位
。同

時
，
作
省
區
心
獨
運
之
處
，
是
對
名
篇
名
著
，
總
不

吝
筆
力

，
收
集
各
家
的
說
法
，
品
評
得
失
，
再
加
入
自
己
的

看
法
。
例
如
對
宋
元
話
本
一
節

，
孟
害
卽
列
出
五
點.. 
取
材

的
現
寅
化
、
主
題
的
嚴
肅
化
、
故
事
的
趣
味
化

、
人
物
的
生

動
化
、
文
字
的
口
語
化
。
作
者
不
僅
擷
取
前
人
之
長
，
且
挖

掘
前
人
未
見
之
處
。

四
、
評
述
稍
當
：
孟
書
除
取
材
豐
富
外
，
對
於
次
要
作

品
，
也
能
提
要
鈎
玄
，
對
於
作
品
本
身
，
作
者
批
評
有
幾
點

可
稱
這
者
：

3
從
嚴
泛
角
度
來
看
作
品
：
作
者
不
但
能
站
在
今
日
我

們
對
小
說
的
要
求
來
欣
裳
、
批
評
過
去
的
哲
小
說
，
復
能
站

在
當
時
的
環
境
去
了
解
它
、
分
析
它
。
對
於

一
部
小
說
，
作

者
從
該
書
的
演
進

、
作
者
辶
評
價
與
影
密
，
各
方
面
着
眼
，

分
節
之
中
遠
有
細
目
，
例
如
「
三
國
志
演
義
」
評
價
部
分
又

列
：
社
會
負
獻
與
文
學
成
就
'
,
文
學
成
就
一
項
，
又
分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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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宜
分
析
人
物
與
依
披
寫
作
討
論
優
點
。
本
來
，
就
霫
論
鎏

，
其
「
祉
會
的
貢
獻
」
與
「
依
據
史
典
分
析
人
物
」
都
是
不

重
要
的
，
但
是
作
爲
一
部
小
說
「
演
進
」
史
，
秕
會
與
文
學

往
往
是
互
爲
影
響
的
，
不
可
不
著
錄
。

個
分
析
入
微
：
民
國
以
來
，
一
般
小
說
史
大
抵
偏
主
小

說
形
式
流
變
的
敍
述
和
版
本
的
考
證
，
很
少
對
作
品
作
有
系

統
而
深
入
的
分
析
。
卽
令
像
周
氏
史
略
，
雖
多
肯
際
的
評
述

，
但
只
是
概
括
性
的
，
而
郭
箴
一
本
，
評
論
概
引
成
說
，
缺

乏
別
裁
創
見
，
只
有
孟
書
，
既
取
前
人
精
闢
見
解
，
又
加
上

自
己
獨
到
瓘
法
，
復
網
之
以
嚴
密
系
統
，
有
廣
度
也
有
深
度

。
我
們
看
作
者
對
「
水
滸
傳
」
的
評
價
：
一
、
金
玉
；
二
、

砂
礫
；
前
者
又
分
六
部
分
；
這
是
一
部
白
話
文
學
成
就
最
高

的
書
、
這
是
一
部
在
現
裳
的
土
壤
中
植
根
有
主
題
有
思
想
的

書
澶

這
是
一
部
由
華
本
矛
盾
形
成
無
可
逃
避
的
大
悲
劇
、
這

是
一
部
能
跳
出
「
說
話
」
棠
臼
充
滿
創
作意
味
的
書
、
這
是

一
部
曲
折
複
雜
充
滿
了
戱
劇
性
的
書
、

這
是
一
部
人
物
刻
i
u

般
成
功
的
書
；
最
後
一
部
分
又
分
別
以
外
型
潯
談
吐
、
故
事

刻
劃
人
物
。
後
者
分
三
部
分
·
·
展
佈
太多
不
必
展
佈
的
場
面

、
流
出
太
多
不
應
流
出
的
鮮
血
、
忽
略
太
多
不
可
忽
略
的
女

性
。

由
此
，
便
可
見
作
者
分
析
作
品
之
一
斑
；
更
可
衰
的
，

是
幾
部
大
部
頭
的
書
，
如
因
大
奇
書
與
紅
樓
夢
等
，
作
者
都

能
做
這
種
詳
盡
的
分
析
而
分
別
說
出
各
書
不
同
的
面
貌
與
特

點
，
使
讀
者
對
這
些
書
有
更
明
晰
的
認
識
。

箇
多
做
比
較
：
作
者
對
書
中
所
述
諸
種
小
說
，
除
了
做

適
當
的
品
評
外
，
還
能
將
各
書
互
相
比
較
，
例
如
：

兩
漢
小
說
與
先
秦
搜
奇
志
怪
的
比
較
：
「
兩
漢
的
小
說

，

還
是
繼
承
先
秦
搜
奇
志
怪
的
傳
統
風
格

，
但
是
在
精
神
上

却
有
一
個
華
本
不
同
點
。
先
秦
的
小
說
雖
不
外
砷
話
與
傳
說

，
其
內
容
多
半
是
說
明
我
們
祖
先
怎
樣
與
大
自
然
摶
鬪
所
產

生
的
神
跡
。
從
秦
始
皇
開
始
貪
妄
地
求
長
生
不
老
之
藥
開
始

，
濂
武
帝
又
和
他
有
相
同
的
心
理
，
所
以
造
成
兩
槳
方
術
之

士
符
鍊
丹
之
說
的
極
盛
，
而
使
秦
渙
以
後
直
至
六
朝
的
小
說

內
容
，
充
滿
了
神
仙
靈
異
之
說
的
迷
信
思
想
。
所
以
這
些
小

說
便
遠
不
如
早
期
的
神
話
傳
說
那
樣
有
感
染
力
°
」
(
第
十

七
頁
)

「
(
兩
漢
)
傳
奇
志
怪
的
內
容
多
砷
仙
方
術
之
言
，
與

先
秦
神
話
強
調
初
民
與
大
自
然
博
鬪
的
大
無
畏
稍
胂
，
在
風

格
上
有
極
大
的
歧
異
。
」

0
一
十
八
頁
)

此
外
，
又
如
唐
傳
奇
與
宋
傳
奇
之
比
較
盆
竺
二
九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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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三
點
不
同
，
此
處
不
再
贅
擧
。
諸
如
此
類
，
對
作
品
做

互
相
的
比
較
，
不
但
頎
現
出
作
品
問
風
格
的
歧
異
，
也
相
形

出
作
品
的
高
下
，
同
時
也
加
深
了
漓
者
對
作
品
的
認
識
。

總
之
，
孟
書
收
集
資
料
之
廣
，
擧
例
之
詳
、
批
判
之
允

，
賀
爲
前
此
諸
本
小
說
史
所
不
及
。

五
｀
文
字
鮮
活
：
本
揖
文
字
的
平
順
碭
達
與
鮮
活靈
快

，
提
高
了
它
的
易
讀
性
，
我
們
看
他
評
宋
元
話
本「
人
物
的

生
動
化
」
說
：

「就
在
這
些
平
几
人
物
的
平
凡
故
事
中
，
宋

元
話
本
勾
繪
出
人
生
眞
正
的
快
樂
，
眞
正
的
辛
酸
，
和
眞
正

的
悲
哀
。
」

其
評
西
遊
記
的
文
字
說
：

「
西
遊
記
則
比

一
條
跳
跟
的

渙
流
還
流
利
活
潑
！
而
且

一
點
也
不
拖
泥
帶
水
，
明
淨
生
動

得
令
人
愛
煞
。
常
常
也
是
疏
落
幾
筆
，
便
能
神
情
如
見
。」

這
種
文
字
，
固
然
不
是
什
麼
「美
文
」

，
但
是
明
暢
順

達
，
且
活
潑
生
動
，
通
篇
這
種
文
字
，
在
嚴
肅
的小
說
史
中

，
使
人
詖
來
便
覺
清
涼
如
水
。
作
者
卽
使
在
書
中
引
用
別
人

的
成
句
，
也
能
融
化
在
自
己
的
文
字
中
，
使
讀
者
分
亳
不
覺

約
口

。對
一
般
人
而
言
，
孟
著
小
說
史
是

一
本
很
好
的
「
常
識

書
」

，
對
有
興
趣
於
中
國
小
說
的
人
，
它
不
啻
爲一
本
很
好

的

「
指
引
書
」

，
對
有
志
硏
究
中
國
小
說
的
人
，
它
更
是
一

本
很
適
用
的

「參
考
書
」
。

媯
孟
著
中
國
小
說
史
的
闞
失

本
書
的
優
點
已
如
上
述
，
它
確
寅
也
是
目
前
我
們
所
能

找
到
的
比
較
完
備
的
小
說
史
，
但
是
它
也
有
一
些
砂
礫
，
在

此
要
提
出
來
討
論
：

一
、
序
或
緒
論
應
再
充
賀
，
小
說
史
既
然
在
中
國
還
只

是
起
步
，
大
部
分
都
還
停
留
在
資
料
的
排
比
、
整
理
與
考
證

上
，
這
工
作
還
需
要
後
人
踵
接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那
麼
，
前

人
辛
苦
耕
耘
的
成
績
便
要
保
留
下
來
，
以
爲
後
人
的
某
礎
。

孟
氐
著
此
書
，
在
序
中
只
說
明
著
此
書
的
原
委
，
在
緒
論
中

也
只
簡
略
地
敍
述
了
「中
國
小
說
的
演
變
」
而
已
，
並
沒
有

把
前
人
辛
苦
耕
紜
的
成
績—
丨
比
方
說
，
歷
來
研
究
「
中
圉

小
說
史
」
的
書
和
人
，
做
簡
略
的
介
紹
，
苟
能
如
此
，
不
僅

眉
目
清
楚
，
且
予
讀
者
無
任
方
便
。

此
外
，
作
者
對
小
說
取
捨
的
觀
點
、
尺
度
，
以
及
中
國

小
說
的
特
色
，
與
西
洋
之
比
較
等
等
，
都
應
在
序
中
略
言

一

二
。

二
丶
尙
欠
踏
悶
．
書
中
或
有
引
用
資
料
，
而
附
錄
未
注

明
者
'
(
例
如
周
氐

「
古
小
說
鈎
沈
」
)
或
參
考
資
料
廣
度

尙
不
移
者
'
(
例
如
譚
正
璧
「
中
國
小
說
發
逹
史
」
)
'
另

外
，
外
國
人
研
究
中
國
小
說
的
資
料
也
頗
有
足
觀
者
，
皆
未

參
用
，
近
代
人
的
參
考
査
料
也
欠
完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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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體
例
有
不
一
致
處.. 
兩
漢
部
分
既
分
「
漢
東
藝
文

志
所
載
小
說
」
爲
三
部
分.. 
依
託
古
人
者
、
記
古
事
者
｀
漢

代
諸
家
者
；
而
唐
傳
奇
部
分
却
列
「
名
篇
介
紹
」
達
十
四
種

之
多
，
並
未
分
類
，
此
處
郭
書
劃
分
甚
好
：
神
怪
、
戀
愛
與

豪
俠
三
類
。

四
：
引
述
原
文
：
我
國
整
理
文
學
史
或
小
說
史
的
人
，

都
有
引
用
原
文
的
習
慣
，
本
來
，
引
用
原
文
以
說
明
述
者
的

見
解
，
自
不
必
說
，
但
是
引
用
成
了
定
例
，
便
見
多
餘
；
周

氏
史
略
以
文
言
寫
成
，
本
爲
「
慮
鈔
者
之
勞
也
」
，
但
一
引

用
原
文
，
往
往
數
頁
篇
幅
，
胡
慨
琛
「
小
說
論
」
亦
有
用
全

篇
的
習
慣
，
孟
著
承
其
習
，
所
以
有
些
並
不
重
要
的
，
且
性

質
相
似
的
小
說
，
也
習
慣
地
附
引
原
文
，
這
一
點
，
尙
有
待

振
酌
。

件
：

一
、
詳
述
小
說
演
變
交
替
的
情
形
，
考
究
其
原
因
、
任

務
、
成
果
與
影
響
。
．

二
、
詳
述
作
家
之
生
平
、
個
住
；
主
仔
環
境
、
時
代
意

箇
喆
論

個
人
以
爲
，
一
部
良
好
的
小
說
史
應
具
備
下
列
幾
點
條

識
、
時
代
背
景
，
並
考
察
它
們
與
作
品
成
就
的
相
互
關
係
。

三
、
研
究
批
評
作
品
的
藝
術
價
值
，
並
介
紹
優
良
作
品

，
引
導
讀
者
欣
箕
與
研
究
。

因
、
詳
列
有
關
小
說
與
小
說
史
之
參
考
書
目
。

五
、
對
中
國
小
說
之
整
理
工
作
者
，
除
了
前
項
外
，
還

要
找
出
中
國
舊
小
說
中
值
得
現
今
寫
作
上
借
鏡
者
，
俾
使
學

者
能
吸
取
其
稍
華
。

以
此
數
端
衡
諸
孟
著
中
國
小
說
史
，
它
固
然
還
沒
有
完

全
逹
到
這
個
標
準
，
但
已
具
體
而
微
。
我
們
看
民
國
以
來
研

究
小
說
史
者
，
周
氏
爲
第
一
人
，
其
最
大
長
處固
然
在
對
小

說
的
批
評
扼
要
要
肯
縈
，
片
言
數
字
便
籠
罩
了
整
篇
文
章
，

這
種
優
點
，
至
今
仍
無
人
能
及
，
但
是
在
査
料
與
系
統排
比

上
，
都
有
很
大
的
闕
失
。
面
後
數
人
所
作
，
鮮
能
長
步
超
越

周
氏
。
直
到
孟
氐
此
書
，
乃
站
在
前
人
的
成
就
上
，
它
的
起

點
正
是
前
人
的
終
點
，
且
有
超
邁
前
人
的
充
分
信
心
，
因
此

，
它
目
前
最
具
成
效
。

後
記
：
此
稿
寫
成
找
，
忽
聞
孟
嚐
多
採
許
人
洽
作
而
未
加
註
明

之
傳
言
，
據
我
新
加
坡
享
至
可
君
汐
在
註
比
赧

刊
撲
大

，
對
孟
嚐
加
以
扞
擊
。
惜
此
比
大
鈦
不
足
．
，
不
能
徵
考

共
抖
。
本
擬
將
此
稿
凍
結
，
但
思
及
「
就
嚐
論
嚐
」
的

立
塲
，
此
畫
仍
值
抖
評
介
，
本
大
值
化
係
「
就
嚐
論
書

」
'
至
於
傳
聞
，
尚
待
具
日
，
再
作
造
一
寸
之
求
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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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法
的
制
裁

杏
閲
「
六
法
全
書
」
時
，
最
主
要
的
是
想
知
這
某
項
行

爲
或
事
賀
在
法
律
上
發
生
怎
樣
的
效
果
；
若
是
違
法
，
又
將

會
受
到
怎
樣
的
處
罰
或
制
裁
？
在
貲
際
運
用
上
，
常
因
法
律

規
筒
的
種
類
和
性
質
的
不
同
，
所
定
的
制
裁
作
用
往
往
有
所

偏
重
。
如
民
法
上
的
制
裁
注
重
強
制
違
法
行
爲
人
囘
復
違
反

楊
少
麟

(
下
)
以
前
的
原
狀
或
彌
補
損
害
；
行
政
法
上
的
制
裁
是

在
取
締
違
反
行
政
法
令
的
事
件
，
強
制
人
民
未
來

的
遵
守
法
令
；
至
於
刑
法
上
的
制
裁
，
則
除
了
箕

施
強
制
，
預
防
將
來
的
犯
罪
外
，
並
對
犯
罪
人
有

譴
賚
非
難
的
作
用
。
玆
分
別
說
明
其
大
要
如
下
：

甲
、
民
法
上
的
制
裁
又
可
分
爲
下
列
數
種

1

損
害
賠
償
凡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的
私
權
利
者
，
就
負
民
事

損
害
賠
償
的
資
任
。
賠
償
的
方
法
則

以
囘
復
損
害
發
生
前
的
原
狀
爲
原
則

，
而
以
金
錢
賠
償
爲
例
外
。

2

囘
復
權
利
如
無
權
占
有
或
侵
恋
他

人
之
物
者
，
對
物
主
應
負
返
還
其
物
的
實
任
；

妨
害
他
人
物
上
的
權
利
或
有
妨
害
之
虞
者
，
則

對
物
主
應
負
除
去
其
妨
害
或
防
止
其
妨
害
發
生

的
寰
任
。

3

無
效
及
撤
銷
不
合
法
的
行
爲
，
在
民
事
上
常

田
法
律
規
定
使
它
無
效
，
或
可
由
當
事
人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將
它
撤
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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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契
約
的
解
除
契
約
成
立
後
，
若
一
方
當
事
人

不
履
行
他
的
義
務
或
不
依
約
定
履
行
時
，
在
一

定
的
條
件
下
，
法
律
准
許
他
方
當
事
人
將
該
契

約
解
除
。

5
強
制
執
行
債
務
人
違
反
他
應
爲
給
付
的
羲
務

時
，
債
權
人
就
可
筌
請
法
院
爲
強
制
執
行
。

6

其
他
如
父
母
濫
用
他
對
子
女
的
權
利
時
，
可

諮
求
法
院
停
止
他
親
權
的
行
使
；
法
人
的
目
的

違
反
法
律
或
公
序
良
俗
者
，
法
院
可
因
槃
諮
而

宜
告
其
解
散
等
是
。

乙
、
行
政
法
上
的
制
裁
可
分
：

1

對
公
務
員
的
制
裁
官
署
若
有
違
法
或
不
當
的

處
分
，
致
使
人
民
的
權
＾
全
受
到
損
害
時
，
人
民

就
得
提
起
訴
願
，
瞎
求
該
官
署
的
上
級
官
署
予

以
糾
正
。
最
後
，
並
可
向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對
廢
弛
職
務
或
違
法
失
職
的
公
務
員
本

身
，
也
有
撒
職
：
休
職
、
降
級
、
減
俸
、
記
過

、
申
誡
等
六
種
懲
戒
處
分
。

2

對
於
人
民
的
制
裁
又
可
分
爲
違
警
罰
(
包
括

拘
留
丶
罰
鍰
丶
罰
役
、
申
誠
、
沒
入
、
勒
令
歇

` 

業
、
停
止
營
業
等
處
罰
)
2
茯
序
罰
尘
华
曰
署

爲
維
持
其
執
行
公
務
的
秩
序
，
對
擾
亂
秩
序
者

所
加
的
制
裁
)
丶
懲
戒
罰
(
乃
除
公
務
員
外
，

因
違
反
其
執
行
特
定
業
務
所
負
之
特
殊
義
務
者

，
所
應
受
的
懲
戒
處
分
)
丶
以
及
強
制
罰
(
卽

對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的
義
務
者
，
以
強
制
手
段
使

其
履
行
也
)
等
四
種
。

丙
、
刑
法
上
的
制
裁
又
分
：

1

生
命
刑
卽
死
刑
，

｀乃
剝
志
犯
人
生
命
的
刑

罰
。

2

自
由
刑
卽
徒
刑
，
乃
剝
恋
犯
人
身
體
自
由
的

刑
罰
；
又
分
無
期
徒
刑
、
有
期
徒
刑
(
-
一
月
以

上
，
十
五
年
以
下
者
)
丶
和
拘
役
(
-
日
以
上

，
二
月
未
滿
者
)
l－
一
種
。

3
財
產
刑
卽
罰
金
和
沒
收
，
乃
剝
恋
犯
人
財
產

之
刑
罰
。

4

能
力
刑
卽
褫
恋
公
權
，
乃
剝
恋
犯
人
所
應
李

受
公
權
之
刑
罰
也
。

5

保
安
處
分
也
不
失
爲
刑
法
上
新
興
的
一
種
重

要
制
裁
。
內
容
包
括
：
感
化
敎
育
、
監
護
、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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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
、
強
制
工
作
、
強
制
治
療
、
保
護
管
束
、
驅

逐
出
境
等
七
種
處
分
。

違
反
法
令
者
所
可
能
受
到
的
制
裁
，
不
外
上
列
所
述
各

種
情
形
。
至
於
具
體
的
運
用
和
執
行
的
原
則
，
則
各
有
關
法

令
有
詳
細
的
規
定
，
在
此
不
再
詳
述
。

伍
、
法
的
適
用

所
謂
法
的
適
用
，
是
指
有
權
適
用
法
律
的
機
滕
，
就
具

監
事
件
，
愿
怎
樣
適
用
適
當
的
法
律
而
言
。
在
我
國
，
有
權

適
用
法
律
的
只
有
司
法
機
關
和
行
政
機
關
(
除

Z
股
行
政
外

，
還
包
括
考
試
行
政
、
監
察
行
政
在
內
)
o
在
適
用
法
律
時

，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原
則
：
若
某
一
事
情
的
發
生
在
某
法
律
的

有
效
蔗
行
以
前
，
則
該
法
律
不
能
囘
溯
到
施
行
以
前
，
對
此

事
情
發
生
效
力
，
這
啡
做
「
法
律
不
溯
既
往
」
原
則
。
我
國

刑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行
爲
之
處
罰
，
以
行
爲
時
之
法
律
有
明

文
規
定
者
爲
限
。
」
就
刑
法
本
身
言
，
這
就
是
有
名
的
「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
(
用
I
句
通
俗
的
話
來
說
，
就
是
:
當
時
的

法
律
沒
有
規
定
爲
犯
罪
的
行
爲
，
這
行
爲
就
不
是
罪
；
沒
有

罪
，
就
沒
有
刑
罰
)
.
，
就
法
律
的
一
般
原
則
言
，
這
也
就
是

「
法
律
不
溯
牴
往
」
的
明
文
規
定
。
這
個
原
則
的
主
要
作
用

，
在
確
保
人
民
既
得
的
權
盎
和
地
位
，
維
護
社
會
生
活
的
安

定
；
這
原
則
不
僅
在
適
用
法
律
時
可
行
，
在
立
法
院
制
定
法

律
時
亦
同
樣
有
其
適
用
。
然
因
爲
法
律
須
隨
時
代
的
進
化
而

變
動
，
才
能
切
合
祉
會
典
際
的
需
要
，
因
此
，
在
例
外
的
悄

形
下
(
如
無
不
利
於
當
事
人
，
或
更
能
切
合
實
悄
等
)
也
容

許
法
律
可
以
溯
及
甌
往
。
司
法
機
關
與
行
政
機
關
因
職
檔
的

不
同
，
所
以
適
用
法
律
時
也
就
有
差
異
。
司
法
機
關
適
用
法

律
主
要
是
指
司
法
官
審
判
訴
訟
適
用
法
律
而
言
。
司
法
官
無

論
對
於
民
事
、
刑
事
或
行
政
訴
訟
案
件
，
非
經
當
事
人
或
檢

察
官
正
式
起
訴
，
不
得
逕
行
審
判
，
是
爲
「
不
告
不
理
」
的

原
則
。
司
法
官
既
不
能
因
法
律
無
明
文
規
定
拒
絕
審
判
，
亦

不
得
藉
口
法
律
不
正
當
而
拒
絕
適
用
，
更
不
能
以
某
法
律
內

容
違
憲
而
拒
絕
適
用
該
法
律
；
在
必
要
時
，
只
能
誇
求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予
以
解
釋
。

行
政
權
原
富
機
動
性
，
因
此
行
政
槻
闞
卽
使
無
當
事
人

的
請
求
，
也
可
適
用
法
律
，
積
極
地
執
行
政
策
，
不
受
「
不

告
不
理
」
原
則
的
限
則
。
且
因
法
律
只
是
原
則
性
規
定
，
不

及
細
目
，
因
此
行
政
槻
膦
適
用
法
律
時
，
得
頒
制
法
規
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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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
法
的
解
釋
，
就
是
闡
明
法
律
的
意
義
，
使
之
適
用

於
具
體
的
事
件
。
法
律
爲
什
麼
需
要
解
釋
？
這
是
因
爲
：
－

、
法
律
只
是
抽
象
的
規
定
。
當
某
一
具
體
情
事
發
生
時
，
並

不
一
定
卽
有
相
當
於
該
惲
事
的
射
顯
規
定
，
因
此
須
探
求
各

法
律
原
則
相
互
間
的
關
係
，
以
解
釋
的
方
法
，
使
之
適
用
於

具
體
的
情
事
以
解
決
問
題
；
二
、
法
律
是
一
般
原
則
性
的
規

定
，
內
容
常
為
固
定
，
所
用
文
字
，
爲
求
明
白
易
曉
，
力
求

簡
潔
，
因
此
卽
不
能
將
各
稱
情
事
概
括
無
遺
；
且
肚
會
生
活

瞄
時
代
而
變
化
，
要
想
以
有
限
的
條
文
規
範
無
窮
的
事
賀
'

廙
不
可
能
，
因
而
，
想
解
決
具
體
的
事
情
，
在
該
法
規
修
正

前
，
只
有
用
解
釋
的
方
法
求
其
適
用
。

陸
、
法
的
解
釋

的
命
令
以
査
遵
循
(
如
制
訂
規
程
丶
規
則
丶
細
則
丶
辦
法
丶

網
要
、
標
準
或
準
則
等
是
)
'
這
與
司
法
官
只
得
適
用
已
有

的
法
律
不
同
。
又
行
政
槻
闞
適
用
法
律
，
須
受
上
級
的
指
揮

監
督
，
這
與
司
法
官
超
然
獨
立
，
不
受
任
何
干
涉
者
亦
大
有

分
別
。

法
律
的
解
釋
方
法
可
分
：
文
義
解
釋
：
論
理
解
釋
和
類

推
解
釋
三
種
。
因
爲
法
律
的
解
釋
與
法
規
內
容
的
瞭
解
有
很

大
的
躺
係
，
所
以
特
分
別
列
擧
於
后
：

一
、
文
義
解
釋
文
義
解
釋
就
是
依
法
條
的
文
理
或
字

羲
所
爲
的
解
釋
。
以
文
義
解
釋
法
律
時
，
要
以
該
用
語
的
通

常
平
易
意
義
爲
準
，
並
須
顧
全
法
律
的
全
文
意
義
，
與
生
活

的
箕
際
狀
況
以
及
立
法
的
原
意
，
且
應
注
意
法
律
上
用
語
與

日
常
用
語
不
同
之
處
；
如
民
事
法
規
上
常
見
的
所
謂
「
善
意

」
是
指
不
知
情
或
不
可
得
而
知
、
「
惡
意
」
是
指
知
情
而
言

，
與
日
常
用
語
所
指
本
意
的
善
良
或
卑
惡
迥
然
不
同
。

二
、
論
理
解
釋
是
指
不
拘
於
法
規
的
個
個
文
字
，
就

法
律
發
生
的
原
因
與
國
家
秕
會
生
活
的
需
要
及
與
其
它
法
文

的
腩
係
，
以
論
理
的
方
法
，
探
求
法
律
的
眞
義
，
又
可
分

爲
：

1

擴
張
解
釋
如
憲
法
第
四
條
所
稱
國
家
的
領
土
，
若

依
文
義
解
釋
，
僅
指
所
領
土
地
而
言
；
但
自
理
論
言

，
則
應
包
括
領
海
、
領
空
在
內
是
。

2

限
制
解
釋
如
憲
法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服
兵
役
之
義
務
」
，
所
稱
「
人
民
」
則
專
指
男
人

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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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
使
用
「
六
法
全
書
」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3

反
對
解
釋
如
民
法
第
十
二
條
「
滿
二
十
歲
者
爲
成

年
」
，
則
從
反
面
言
，
未
滿
二
十
歲
者
卽
爲
未
成

年
是
。
．

4

當
然
解
釋
例
如
公
園
牌
示
禁
止
折
花
，
則
摘
菓
伐

木
自
亦
在
所
禁
之
例
。

．

5

補
充
解
釋
如
民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所
謂

「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
、
第
二
一
九
條
所
謂
「
誠
箕
及
信
用

方
法
」
都
是
抽
象
的
規
定
，
有
待
於
補
充
解
釋
，
始

能
確
定
其
具
體
內
容
也
。

三
、
類
扯
解
釋
某
事
項
若
沒
有
可
適
用
的
法
規
時
，

卽
適
用
其
規
定
類
似
事
項
的
法
規
，
就
叫
做
類
推
解
釋
。
這

種
情
形
在
民
事
法
規
方
面
應
用
很
多
。
民
法
規
定
常
有

「
準

用
」
的
字
樣
，
就
是
類
推
解
釋
的
明
示
規
定
；
至
於
刑
法
因

有
前
述
「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
的
限
制
，
所
以
不
許
爲
類
推
解

釋
。

瞭
解
了
「
六
法
全
書
」
的
內
容
和
性
質
，
有
了
法
律
的

一
般
常
識
後
，
當
你
遇
到
一
個
法
律
問
題
，
需
要
査
閱
使
用

「
六
法
全
書
」
來
解
決
時
，
有
下
列
幾
點
應
該
注
意
：

一
、
使
用
「
六
法
全
書
」
時
應
注
意
所
査
閲
的
法
規
最

近
有
無
修
正
。
通
常
「
六
法
全
書
」
封
面
都
標
明
「
最
新
」

二
字
，
就
該
書
出
版
時
的
年
月
言
，
所
搜
集
的
法
令
確
是
當

時
最
新
的
規
定
；
但
因
法
令
常
有
修
改
，
因
此

一
本
最
新
的

「
六
法
全
書
」
出
版
後
時
日
稍
久
，
其
中
法
規
卽
難
免
已
有

修
正
或
廢
止
。
法
規
一
經
修
正
或
廢
止
，
其
舊
條
文
或
舊
法

規
卽
失
去
效
力
．
，
因
此
使
用
「
六
法
全
書
」
時
，
最
好
是
查

閱

一
本
最
近
出
版
的
爲
妥
。

二
、
「
六
法
全
書
」
的
目
錄
是
依
法
規
的
性
質
編
排
，

所
以
要
査
關
規
定
某

一
事
項
的
法
規
時
，
可
在
它
的
同
性
質

法
規
類
中
找
到
；
「
六
法
全
書
」
後
都
編
有
筆
劃
索
引
。
因

此
若
已
知
道
某
法
規
的
名
稱
，
則
在
索
引
內
就
可
迅
速
査
到

該
法
規
在
書
中
的
頁
次
，
更
爲
方
便
。

三
；
法
規
有
「
普
通
法
」
和
「
特
別
法
」
相
對
之
分
，

而
「
特
別
法
優
於
普
通
法
」
是
法
律
的
大
原
則
之

I
.，
例
如

同
爲
犯
罪
刑
罰
的
規
定
，
「
刑
法

」
是
普
通
法
，

「陸
海
空

法
軍
刑
」
則
爲
特
別
法
，
因
此
軍
人
犯
罪
，
應
優
先
適
用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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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間
的
法
典
固
有
多
種
版
本
形
式
：
有
的
是
某
種
法
規

的
單
行
本
，
有
的
是
集
三
、
四
種
法
規
合
訂
的
手
冊
形
式
，

有
的
是
字
號
較
大
的
所
謂

「
大
字
本
」
，
但
收集
較
爲
完
善

1···,
- 芻

、

「
六
法
全
書
」
的
版
本
及
幾
點

建
議

者
，
而
不
是
普
通
的

「
刑
法
」
。
故
査
閱
「
六
法
全
書
」
時

，
應
多
注
意
它
的
相
關
規
定
，
找
出
最
適
當
的
法
規
，
千
萬

不
可
以
爲
最
先
找
到
的
條
文
就
可
適
用
，
而
應
注
意
它
有
無

特
別
的
規
定
；
這
些
特
別
的
規
定
，
也
許
在
同
一
法
規
之
中

，
也
許
在
他
一
法
規
中
另
爲
規
定
。

因
、
法
律
條
文
是
抽
象
的
規
定
，
用
字
簡
要
，
不
經
細

密
的
分
析
，
不
易
暸
解
它
字
面
眞
義
的
所
在
，
以
致
適
用
了

錯
誤
的
規
定
，
其
結
果
可
能
就
差
之
千
里
；
因
此
使
用
「
六

法
全
書
」
時
，
最
好
能
參
閲
坊
間
該
法
規
的
學
者
著
作
和
「

六
法
理
由
判
解
粱
編
」
(
簡
稱
卫
＾
法
判
解
」
)
；
前
者
對
法

規
的
內
容
有
詳
盡
的
分
析
和
解
說
，
後
者
是
法
院
就
訴
訟
事

件
所
爲
判
決
的
先
例
，
對
具
體
事
件
的
解
決
，
很
有
幫
助
。

，
使
用
較
爲
方
便
，
而
以
「
六
法
全
書
」
爲
名
的
，
目
前
坊

間
只
有
兩
種
：

·

1

陶
百
川
綱
：
綬
新
六
法
全
書

(
1
1
一
民
書
局
出
版
，
廿

五
開
本
，
共
七
百
八
十

1
一
頁
，
售
價
新
臺
幣
四
十

-
R
)。

2

張
知
本
綱
：
最
新
六
法
全
書
(
大
中
國
圓
書
公
司
出

版
，
卅
二
開
本
，
共
七
百
七
十
頁
，
售
價
新
臺
幣
廿

八
－R
)
。

由
於
我
國
「
六
法
全
書
」
的
編
排
，
只
是
將
各
種
法
規

依
六
法
的
住
質
分
類
彙
列
成
冊
，
在
使
用
上
還
有
許
多
不
盡

方
便
之
處
，
因
而
筆
者
有
下
列
幾
點
建
議
：

一
、
編
著
「
六
法
全
書
」
時
，
在
各
種
法
規
每
一
條
文

後
，
應
加
列

「
關
係
法
條
」
-
欄
(
至
少
在
多
數
重
要
的
苯

本
法
規
條
文
後
應
如
是
)
，
由
編
著
者
開
列
與
該
條
有
直
接

闞
係
的
其
它
本
法
或
他
法
的
條
文
號
數
；
如
此
，
不
論
在
査

閲
應
用
上
或
學
術
研
究
上
都
茜
便
利
。

二
、
與
加
列
「
關
係
法
條
」
相
似
的
，
是
在
每
一
條
文

後
加
列
重
要
的
判
例
年
號
或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的
年

號
。
此
等
判
例
或
解
釋
以
有
代
表
性
、
且
爲
現
行
適
用
的
爲

阪
。
這
種
六
法
全
書
的
編
排
與
「
六
法
判
解
」
不
同
的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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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定
須
將
判
解
的
內
容
判
出
，
且
只
擇
其
熏
要
性
者
列
出

，
因
此
仍
能
保
持
境
有

「
六
法
全
書
」
的
篇
幅
，
不
致
過
於

厚
重
而
不
便
查
閱
。
此
種
編
著
方
式
亦
可
與
前
述
「
關
係
法

條
」
並
用
；
在
日
本
就
有
這
種
「
判
例
六
法
全
書
」
的
版

本
。

三
、
前
已
言
及
，

一
本

「
六
法
全
噩
」
的
內
容
，
就
它

出
版
時
言
都
是

「最
新
」
的
法
規
。
現
行
坊
間

「
六
法
全
書

」
的
編
排
，
是
在
每
一
法
規
的
名
稱
後
，
正
文
開
始
前
，
標

出
該
法
規
的
公
布
施
行
年
月
日
期
，
嗣
後
該
法
規
有
修
正
或

多
次
修
正
者
，
亦
分
行
標
出
其
先
後
修
正
的
年
月
日
期
，
然

並
不
能
就
此
觀
出
該
法
規
侮
次
究
竟
修
正
了
那
些
條
文
，
這

對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以
及
學
術
研
究
者
希
莖
瞭
解
立
法
沿
革
和

比
較
優
劣
的
人
來
說
，
總
是
不
稱
便
捷
。
因
此
，
今
後
在
編

著
「
六
法
全
書
」
時
，
最
好
能
在
各
該
法
規
編
前
或
編
後
加

列
其
歷
次
修
正
時
修
正
的
條
號
。
這
種
編
著
者
擧
手
之
勞
，

對
使
用
者
却
有
很
大
的
方
便
。

四
、
一
本
最
新
的
「
六
法
全
書
」
出
版
後
時
日
稍
久
，

由
於
其
中
部
份
法
令
的
修
改
，

査
閲
起
來
卽
感
不
便
。
目
前

坊
間
通
行
的
辦
法
是
：

一
種
法
規
修
正
後
，
通
常
另
行
出
版

該
法
規
的
單
行
本
，
但
這
種
單
行
本
的
出
版
，
因
爲
銷
路
的

關
係
，
通
常
限
於
重
要
常
用
的
法
規
有
重
大
修
正
時
，
書
店

始
願
爲
之
；
又
每
本
售
價
亦
在
六
元
至
十
元
之
間
，
並
不
經

濟
。
因
此
，
作
者
建
議
不
妨
出
版
活
頁
的
「
六
法
全
書
」
。

如
此
，
則
某
種
法
規
有
變
更
時
，
書
局
可
立
卽
印
行
與
其
原

出
版
「
六
法
全
書
」
同
樣
編
排
格
式
的
單
頁
(
活
頁
)
,
以

低
廉
的
價
格
供
給
澶
者
，
讀
者
則
可
抽
去
舊
法
，
加
入
新
頁

，
如
此
既
可
免
讀
者
只
因

一
本
六
法
全
書
其
中
數
重
要
法
規

之
修
正
就
有
賂
本
「
不
合
用
」
的
感
覺
，

書
店
也
可
免
削
價

出
售
薔
版
的
損
失
，
兩
得
其
便
。
據
統
計
，
於
五
十
九
年
一

年
內
法
規
有
變
更
的
(
包
括
新
制
定
丶

修
正
和
廢
止
)
就
有

五
十
二
種
之
多
；
六
十
年
度
法
規
變
更
的
數
目
也
有
六
十
九

種
(
其
中
約
三
分
之

L
的
法
規
,
均
經
彙
編
於
「
六
法
全
書

」
內
)
'
法
規
有
如
此
大
數
目
的
變
更

，
盎
見
有
出
版
活
頁

「
六
法
全
書
」
的
必
要
。

五
：
目
前
坊
間
發
行
最
廣
的

「
六
法
全
書
」
只
有
前
述

兩
種
版
本
。
這
兩
種

一
本
是
廿
五
開
，

一
本
是
卅
二
開
，
由

於
都
有
七
百
餘
頁
的
篇
幅
，
且
紙
張
並
不
很
好
，
因
此
挑
帶

起
來
頗
感

「
厚
重
」
。
爲
了
挑
帶
的
方
便
，
書
店
可
出
版

一

種
袖
珍
型
的

「
六
法
全
書
」
(
如
六
+
四
開
或
四
十
八
開
)

，
內
容
卽
使
稍
爲
圓
減
些
過
於
專
業
性
的
法
規
也
無
妨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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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較
好
的
聖
誣
紙
精
印
(
它
的
厚
度
最
好
不
要
超
遏
=
了
四

＾
合
笆
，
相
信
它
的
成
本
一
定
不
會
超
過
一
本
普
通
的
英
渙

字
典
，
而
由
於
它
應
用
的
方
便
，
一
定
樂
於
爲
從
業
人
員
，

尤
其
是
學
習
法
商
的
學
生
們
所
採
用
。

目
前
我
國
的
環
境
，
由
於
工
商
的
發
逹
丶
肚
會
的
進
步

、
國
際
與
人
際
的
關
係
也
日
盎
密
切
，
法
律
日
盎
見
其
重
要

性
。
法
律
常
識
的
具
備
，
爲
現
代
每
一
國
民
應
有
的
知
識
。

從
積
極
的
觀
點
言
，
法
律
常
識
的
具
備
，
可
應
用
於
解
決
肚

會
生
活
的
現
攷
問
題
；
卽
使
從
消
極
的
觀
點
看
，
也
可
保
障

自
己
個
人
的
權
益
。
本
稿
一
則
介
紹
「
六
法
全
霫
」
的
內
容

和
一
些
菡
本
的
法
律
知
識
，
一
則
提
出
幾
點
關
於
「
六
法
全

書
」
的
建
議
，
其
目
的
亦
在
介
紹
法
律
的
常
識
於
一
般
社
會

羣
衆
也
。

參
考
嚐
箱.. 

m
法
學
拷
論
肆
忠
蕻
璿

個
法
學
誄
論
慕
碁
息
洽

＠
中
國
行
政
法
鎴
論
笮
歐
璿

仞
泯
新
六
法
全
嚐
渠
探
本
編

徇
歪
新
六
法
全
書
陶
百
川
編

玖
、
結

論

鳳
谷
白
山
靈
姑
江
水
悠
悠

短
篇
小
說
選
詩
選

凰
雪
靑

名
作
家
墨
人
自
選
的
「
墨
人
自
選
集
」
，
計
包
括
長
篇

小
說
「
鳳
凰
谷
」
電
「
白
雪
靑
山
」
「
靈
姑
」
·
「
江

水
悠
悠
」
及
「
短
篇
小
說
選
」
洶
「
詩
選
」
，
共
一
百

六
十
餘
萬
字
，
兩
千
餘
頁
，
二
十
四
開
本
，
老
五
號
字

，
模
造
紙
精
印
，
分
糯
裝
平
裝
兩
種
，
共
五
大
冊
，
極

爲
美
觀
大
方
。
此
一
選
集
經
作
者
潛
心
潤
飾
，
斟
酌
侈

正
，
爲
最
後
定
本
，
是
墨
人
三
十
餘
年
來
的
創
作
糖
華

，
宜
於
珍
藏
精
讀
。
可
分
別
潰
購
。
門
市
部
：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九
十
四
號
，
郵
政
劃
撥
棪
戶
三
九
四
二

號
。墨

人
自
選
集
價
目
表

平
裝
四
十
二
元

平
裝
六
十
三
元

平
裝
五
十
一
兀

平
裝
五
十
元

平
裝
九
十
四
元

中
華
書
局
精
印
出
版

墨
人
自
選
集

精
裝
六
十
四
元

稍
裝
八
十
五
元

精
裝
七
十
二
元

稽
裝
七
十
二
元

糯
裝
一
I
六
元



• 67 • 

一
提
到
「
純
文
學
」
，
許
多
讀
書
人
會
說
：
「
嗽
，
我

知
道
。
」

對
這
分
屬
於
月
刊
和
出
版
祉
的
三
個
字

，
他
們
的
印
象

是
：
「
風
格
清
新
，

乾
淨
且
充
滿
了
文
藝
氣
息
。
」

而
今
，
純
文
學
月
刊
已
成
歷
史
名
詞
，
只
留
得
純
文
學

出
版
社
在
晶
首
瀾
步
，
開
拓
出
版
界
的
荒
域
。

這
部
「興
亡
史
」
該
從
六
年
前
說
起
。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九
月
的
一
晚
，
何
几
、
林
海
－
音
夫
婦
家的
後
院
裏
，
高
朋
滿
座
。

喝
着
茶
，
無
所
不
談
；
慢
慢
的
，
大
家
把
話
題
轉
到
「辦
雜
誌
」
上
面
去
；

最
後
，
他
們
竟
決
定
合
作
辦
份
文
學
雜
誌
。

說
幹
就
幹
，
當
下
，
他
們
分
配
了
工
作
，

有
拉
稿
的
，
有
籌
錢
的
，
有
編
的
，
還
有
願
意
辦
庶
務
、
找
廣
告
的
。

大
局
已
定
，
他
們
又
想
起
給
雜
誌
取
名
字
的
事
。
衆
議
紛
紛
的
討
論
了
許
久
，「純
文
學
」
被
內
定
了
。

當
時
的
討
論
情
況
，
從
林
海
音
的
「
純
文
學
月
刊
發
判
詞
」
中
的
一
段
文
字
裏
，
可
以
痰
知
一
二
：

列
名
起
先
擬
稱
「
文
學
」
，
後
來
發
現
已
有
先
手
，
於
是
加
上
一
個
「
純
」
字
。
這
不
是
說
旁
人
不
純
或
是
比
旁
人

更
純
，
而
是
由
於
規
章
所
限
，
必
須
避
免
雷
同
。
也
許
這
使
人
想
起
「
純
喫
茶

」
來
。

「
純喫
茶
」
者
，
飲
茶
坐
談
而
外

，
不
作
他
想
。
「
純
文
學
」
也
是

一
樣
，
文
學
以
外
，
不
予
考
慮
。而
況
當
初
是
幾
杯
苦
茶
引
起
的
靈
感
，
茶
與
文
學
也

'·目.=}··m 

出
版
社
和
嚐
店
介
認
之
四

純
文
學
出
版
祉

程
榕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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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適
當
的
配
合
。
又
據
「辭
海
」
上
說
：

「
近
世
所
謂
文
學

(
L
i
t
e
r
a
t
u
r
e

)
，
有
廣
狹
二
義
：
廣
義
泛
指
一
切
思
想
之

表
現
，
而
以
文
字
記
敍
之
者
；
狹
義
則
專
指
偏
重
想
像
及
惑
情
的
套
術
的
作
品
，
故
又
稱
繞
文
學
，
詩
歌
、
小
說
丶
戱
劇

等
屬
之
。
」
「
純
文
學
」
於
此
得
一
依
據
，
不
算
是
嚮
壁
虛
造
了
。

經
過
三
個
月
的
籌
劃
和
準
備
，

第

一
本
純
文
學
月
列
從
主
編
林
海
音
的
手
裏
，
慎
重
其
事
的
誕
生
了
。

當
時

，
林
海
音
曾
說
：
「
大
家
深
知
今
日
純
粹
私
人
辦
刊
物
的
艱
難
，
而
且
過
去
不
是
沒
有
經
驗
。
只
是
自
覺
身
爲
文
人

，
不
此
之
圓
，
又
將
何
待
？
困
難
是
會
有
的
，
但
是
堅
定
而
誠
裳
的
應
付
，
也
許
會
克
服
。
主
要
的
這
是
花
自
己
的
錢
，
說
自

己
的
話
，
獨
立
自
主
，
興
之
所
在
，
就
不
會
覺
得
辛
苦
。
」

她
還
說
：
「
許
多
寫
作
的
朋
友
希
望
坩
加
一
個
合
意
的
刊
物
，
來
發
表
他
們
的
作
品
。
大
家
可
能
住
在
同
一
個
城
市
裏
，

但
是
終
日

營
營
，
見
面
的
槻
會
並
不
多
。
如
果
大
家
的
文
章
在
同
一
本
刊
物
上
相
會
，
也
強
如
面
談
了
。
自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不
歡
迎
外
稿
，
而
是
說
這
是
創
作
的
原
動
力
之
一
。
反
之
，
『
以
文
會
友
』
是
一
件
有
趣
的
事
情
，
希
莘
海
內
外
人
士
踴
躍
投

搞
，
共
同
培
植
這
個
圍
地
，
在
『
純
文
學
』
上
交
個
朋
友
。
」

辦
純
文
學
月
刊
，
是
林
海
音
的
理
想
。
打
從

一
開
始
，
就
把
整
個
桔
力
都
放
在
它
上
面
了
。

內
容
包
括
文
學
理
論
、
文
學
欣
裳
、

散
文
、
小
說
、
戲
劇
：

詩
、
文
壞
動
態
，
創
作
及
翻
譯
的
「
純
文
學
月
刊
」
，
在
排

版
、
印
刷
和
紙
張
上
，
都
合
乎
糖
美
的
原
則
，
雖
然
這
是
增
加
成
本
的
冒
險
行
爲
，
但
，
林
海
－
音
認
爲
：
「
『
低
姿
勢
』
辦
雜

誌
的
時
代
該
當
過
去
，
因
陋
就
簡
已

經
不
能
滿
足
讀
者
的
需
要
，
同
時
，
也
不
是
尊
重
作
者
之
道
，
因
此
願
意
把
水
準
『
升
高

』
，
以
鼓
起
求
精
的
風
氣
。
」

在
主
編
純
文
學
月
刑
之
前
，
林
海
音
曾
編
了
十
年
聯
合
報
副
判
，
她
提
挑
過
不
少
年
輕
的
作
家
，
特
別
是
崟
灣
省
籍
作
家

。
後
來
，
她
離
開
聯
合
報
了
，
那
些
作
家
們
向
聯
合
報
的
投
稿
籤
也
跟
着
少
了
，
等
到
她
辦
了
「
純
文
學
」
，
他
們
又
開
始
替

她
寫
稿
。

另
外
，
林
海
音
遠
親
筆
寫
了
一
百
多
封
信
紿
僑
居
海
外
的
作
家
們
，
像
於
梨
華
、
孟
絲
、
吉
睜
(
已
故
世
)
…
…
等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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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他
們
寫
稿
。
這
些
作
家
們
，
看
到
「
海
音
大
姐
」
的
「
令
諭
」
，
很
樂
意
的
簪
應
她
的
號
召
，
他
們
不
但
很
快
的
把
稿
子
寫

來
，
遠
介
紹
許
多
訂
戶
。
那
時
候
，
圈
內
和
圈
外
的
讀
告
人
都
不
約
而
同
的
爲
「
純
文
學
月
刊
」
興
奮
涪
。

侮
當
純
文
學
月
J
U上
有
海
外
作
家
的
作
品
列
出
時
，
林
海
音
都
立
刻
用
航
空
郵
寄
給
他
們
。
侮
寄

一
本
害
，

要
花
三
十
多

塊
錢
，
她
却
亳
不
吝
惜
，
她
是
寫
作
的
人
，
當
然
了
解
作
者
想
早
日
看
到
作
品
列
出
的
心
情
。
這
樣
，
作
家
們
都
很
感
謝
「
海

－
音
大
姐
」
的善
體
人
意
，

更
蕎
成
爲
「
純
文
學
月
刊
」
寫
稿
的
習
慣
了
，
像
余
光
中

，
他
一
出
國
，

寫
了
稿
子
就
寄
給
林
海
音

辦
雜
誌
的
艱
難
，
主
要
是
在
於
它
的
銷
路
和
經
濟
的
平
衡
，
尤
其
是
一
份
私
人
雜
誌
，
如
果
沒
有
雄
厚
的
財
力
作
後
盾
，

前
途
箕
在
堪
恩
。
「
純
文
學
月
刊
」
也
是
如
此
，
起
先
，
馬
各
、

限
地
、
鍾
鐵
民
都
先
後
翦
忙
處
理
編
務
，
兩
年
多
後

，
她
不

得
不

一
身
兼
數
職
了
丨
l

她
要
代
表
月
刊
社
對
外
負
責
，
要
處
理
業
務
上
的
事
，

要
約
稿
、

看
稿
、

校
對
、

設
計
版
面
，
跑
印

刷
廠
。就

在
「
純
＇
又
學
月判
」
創
判
後
半
年
，

爲
了
使
月
刊
上
的
文
字
印
成
單
行
本
，
林
海
－
音
獁
個兒
申
話
成
立
「
純
文
學
出
版

社
」
，

雙
管
齊
下
，
齊
頭
並
進
的
使
自
己
的
理
想
賀
現
。

無
奈
，
到
了
去

G
^
+
)年
，
她
被
這
兩
個
「
純
文
學
」
累
壞
了
。
最
先
，
她
是
以
出
版
祉
賺
的
綫
，
去
賠
紿
月
升
社
，

後
來

，
她
忙
完
了
編
務
，
遠
要
活
支
票
，

兩
下
夾
攻
之
下
，
她
終
於
吃
不
消
了
。

六
月
間
，
純
文
學
月
刊
和
鈍
文
學
出
版
祉
終
於
分
了
家
。
林
海
－
音
把
月刊
交
給
原
合
作
者
，
他
們

願
意
繼
啟
努
力
作
下
去

，
可
惜
七
個
月
以
後
，
仍
是
宜
告
停
刊
。

林
海
音
是
個
女
人
，

憑
着
耐
心
、
興
趣
和
理
想
，

辦
了
四
年
多
，
才
捨
手
不
做
，
類
似
的
刊
物
如
「
文
學
季
刊
」
和
「
現

代
文
學
」
不
按
期
出
版
，
不
付
稿
致
的
都
描
得
那
麼
苦
，
何
況
「
純
文
學
月
刊
」
是
要
按
期
出
版
，
付
稿
費
的
呢
？
由
此
可
見

有
句
話
說
：
「
如
果
你
跟
誰
有
仇
，
就
勸
他
辦
份
雜
誌
吧
！
」
致
在
是
不
錯
。

爲
「
純
文
學
月
刊
」
，
林
海
音
除
了
奉
獻
了
整
個
心
力
和
時
間
外
，
她
一
向
是
不
拿
薪
水
的
，
就
連
她
自
己
和
先
生
何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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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害
的
版
稅
也
是
從
不
支
領
的
，
饒
是
這
樣
，
它
還
是
垮
了
。
她
現
在
一
心
一
意
的
只
想
搞
好
「
純
文
學
出
版
秕
」
，
能
出
些

好
書
給
讀
書
人
看
，
不
也
是

一
樣
嗎
？

純
文
學
出
版
社
的
第
一
批
新
書
，
是
在
五
十
六
年
五
月
間
問
世
的

，
它
們
都
是
四
十
閼
本
大
小
，
有
「
近
代
中
國
作
家
與

作
品
」
，
「
孟
珠
的
旅
程
」
、
「
海
那
邁
」
、
「
砂
丘
之
女
」
和
「
中
國
文
學
在
日
本
」
。

其
中
，

「
近
代
中
國
作
家
與
作
品
」
是
由
張
秀
亞
、

蘇
雪
林
、
林
海
－音
等
人
合
編
的
，
內
容
是
選
刊
我
國
三
十
年
代
四
位

作
家
的
作
品
'
_
，
許
地
山
(
卽
落
華
生
)
的
「
春
桃
」
，
郁
逹
夫
的
「
遲
桂
花
」
，
凌
叔
宰
磊
i
「
銹
枕
」
，
廬
憩
的
「
海
濱
故

人
」
，
所
選
作
品
都
是
在
鎏
灣
不
易
讀
到
的
，
由
三
女
作
家
撰
寫
評
介
分
析
，
並
附
有
珍
氕
照片
。

「
海
那
邁
」
的
作
者
是
吉
錚
，
她
逝
世
於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六
月
，
此書
可
說
是
她
最
後
一
部
迫
作
。
她
是
留
美
靑
年
女
作

家
，
此
書
的
內
容
雖
採
自
留
美
材
料
，
但
她
曾
說
「
實
在
厭
於
女
留
學
生
抓
住
安
全
，
捨
栗
愛
情
的
俗
套」，
所
以
故
事
的
進

行
，
雖
不
是
故
意
耍
革
命
，
但
女
主
角
于
鳳
，
却
是
一
個
脫
俗
的
女
留
學
生
。

「
中
國
文
學
在
日
本
」
這
一
課
題
，
在
過
去
我
國
還
沒
有
人
談
過
，

這
是
作
者
鄭
清
茂
在
日
本
搜
集
博
士
論
文
資
料
的
副

產
品
。
因
爲
書
中
的
材
料
豐
富
，
鄭
消
茂
的
文
筆
流
利
，
一
般
憤
者
也
很
感
興
趣
。
此書
內
容
包
括
「
夏
目
漱
石
的
漢
詩
」
澶

「
中
國
文
人
與
日
本
文
人
」

、
「
永
井
荷
風
與
漢
文
學
」
、
「
王
次
囘
研
究
」
等
篇
。

林
海
音
出
書
至
少
有
兩
大
原
則
：
·

一
、
是
她
糖
心
選
擇
過
的
。

二
、
決
不
破
壞
讀
者
對
「
純
文
學
的
晝
就
是
好
宙
」
的
信
心
。

純
文
學
出
版
祉
平
均
每
月
出
一
本
害
，
開
創
五
年
多
來
，
純
文
學
出
版
肚
的
目
錄
上
，
已
有
五
十
多
本
閃
耀
着
智
惹
光
芒

的
絕
妙
好
書
。

·

拿
無
人
不
知
，
無
人
不
曉
的
「
改
變
歷
史
的
書
」
來
說
吧
！
這
是
美
國
一
位
圖
書
館
專
家
介
紹
十
六
本
對
後
世
有
具
體
影

黌
的
書
，
十
六
本
揖
各
成
一
單
元
，
包
括
作
者
生
平
，
著
書
經
過
｀
內
容
概
要
、
出
版
後
的
囘
響
與
批
評
。
彭
歌
逐
篇
翻
譯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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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在
自
由
談
、
幼
獅
月
升
上
刊
載
，
其
中
「
黑
奴
籲
天
錄
」
一
篇
是
在
純
文
學
月
列
上
登
過
的
。
當
彭
歌
全
古
譯
完
後
，
曾

爲
文
表
示
希
望
出
版
。
．

林
海
音
看
到
這
篇
文
章
，
就
寫
信
給
彭
歌
，
表
示
願
意
出
版
。
彭
歌
很
高
興
，
但
又
擔
心
，
都
搞
這
一
行
的
，
懂
得
其
中

艱
苦
，
他
說
：
「有
廿
多
萬
字
呢
！

怕
妳
會
賠
錢
。
」

前
後
約
有
三
次
，
彭
歌
都
表
示
「
好
擔
心
」

，
但
，
林
海
音
還
是
維
持
原
意
，
她
安
慰
彭
歌
：
「
我
書
都
還
沒
出
兜
，
你

幹
嘛
老
說
掃
興
的
話
？
」

沒
料
到
，
此
盡
一
出
，
眞
有

「
洛
膈
紙
質
」
之
勢
。
那
時
候
，
初
版
不
到
半
個
月
就
賣
光
了
，
此
後
，
一
個
月
一
版
，
直

出
到
第
八
版
，
簡
直
就
像
發
了
瘋
一
般
。

這
本
有
助
於
我
們
了
解
近
代
西
方
文
明
發
展
與
變
化
的
「
暢
銷
書
」

，
現
已
出
到
第
十
九
版
。
在
五
十
七
年
七
月
首
版
時

，
它
就
像

一
座
燈
塔
，
指
引
了
茫
然
的
出
版
界
，
它
顯
示
着
：

大
衆
化
的
知
識
熲
書
籍
正
是
讀
者
們
所
需
要
的
。

也
就
是
這
本

「
改
變
歷
史
的
害
」

，
替
「
純
文
學
出
版
社
」
奠
下
出
版
路
線
的
蒞
石
。

獲
得
五
十
九
年
度
中
山
文
藝
奬
的
「
滾
滾
遼
河
」
，
是
作
者
紀
剛
以
生
命
換
來
的
親
身
經
歷
寫
成
的
小
說
。
這
木
書
在
中

央
日
報
副
刊
連
載
時
，
曾
感
動
了
成
干
成
萵
的
海
內
外
讀
者
，
f
u完
後
，
紀
剛
主
動
請
「
純
文
學
」
出
這
本
書
，
林
海
昔
答
應

了
，
果
然
，
它
又
造
成
一
次
轟
動
。

由
何
几
翻
譯
的
「
包
可
華
專
欄
」
的
第
一
、
二
、
三
集
，
是
被
讀
者
認
爲
譯
筆
與
原
文
天
造
地
設
，
相
得
盎
彰
的三
本
書

。
包
可
華
(
A
r
tBu
c
h
w
ald
)
是
美
國
首
席
專
欄
作
家
，
他
的
專
瀾
全
世
界
有
五
百
多
家
報
紙
同
時
刊
登
，
談
的
範
圍
很

廣
，
從
天
下
大
事
到
身
遙
瑣
事
，
文
筆
幽
默
，
思
想
奇
突
，
以
諷
剌
美
國
人
今
日
的
生
活
爲
主
。

另

一
本
彭
歌
翻
譯
的
「
權
力
的
滋
味
」
，
也
是
人
人
爭
着
一
睹
爲
快
的
。
原
著
者
稹
納
谷
被
稱
爲

「
紅
色
的
漢
明
威
」
，

是
捷
克
最
優
秀
的
小
說
家
。
此
書
是
代
表
東
歐
知
識
分
子
反
共
的
正
義
譴
資
，
故
事
是
透
過
一
個
共
黨
頭
目
的
成
敗
，
刻
劃
共

黨
制
庶
的
沒
落
；
荒
淫
、
腐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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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
文
學
」
其
他
的
書
，
像
林
海
音
的
「
孟
珠
的
旅
程
」
、
「
薇
薇
的
週
記
」
、
「
城
南
舊
事
」
、
「
曉
雲
」
｀
「
春
風

」
:
「

窗
」
和
她
主
編
的

「
中
國
豆
腐
」
；
葉
嘉
瑩
的

「
迦
陵
談
詞
」
；
夏
志
清
的

「愛
情
、
社
會
、
小
說
」
；

劉
慕
沙
譯
的

「
愛
與
勇
氣
」
、
「
愛
的
表
現
」
…
…
等
，
都
是
受

歡
迎
的
書
。

有
一
個
現
象
連
林
海
音
自
己
都
覺
得
奇
怪
：
「
純
文
學
」
的
書
，
如
果
掛
上
了
日
本
招
牌
，
像

｀

「中
國
文
學
在
日
本
」
、

「
夏
流
」
、
「
少
爺
」

等
，
就
乏
人
問
津
，
其
賀

，

這
些
書
的
內
容
是
很
不
錯
的
。

「
純文
學
」
的
辦
公
室
裏
有
四
箱
卡
片
，
上
面
記
錄
着
曾
直
接
向
該
社
買
書
的
人
的
姓
名
和
住
址
，
一
有
新
書
要
出
版
，

他
們
就
按
名
寄
出
書
單
，
告
訴
讀
者
們
最
想
知
道
的
消
息
，
像
預
約
方
法
、
新
雷
摘
錄
和
新
書
作
者
已
出
版
作
品
的
書
目
。
後

者
特
殊
的
在
：
不
論
是
那
家
出
版
社
所
出
的
書
，
「
純
文
學
」
都
介
紹
，
而
且
以
八
折
代
售
。

林
海
音
出
書
以
知
識
類
和
創
作
類
爲
主
，
她
深
知
讀
者
所
需
要
的
是
些
什
麼
，
而
再
以
她
多
年
來
編
副
列
、
編
雜
誌
、
寫

作
和
辦
出
版
秕
的
經
驗
來
從
事
這
項
艱
鉅
的
工
作
。

在
重
慶
南
路
三
段
卅
號
的
慶
廬
底
樓
，
有
一
個
安
靜
的
所
在
，
那
是
「
純
文
學
書
屋
」
。

推
開
玻
璃
門
，
一
股
書
香
和
沛
涼
的
空
氣
迎
面
裝
來
，
只
要
稍
微
注
意
，
一
下
就
會
發
現
它
是
與
衆
不
同
的
。

今
年
七
月
間
，
林
海
音
把
早
有
的
構
想
，
賀
現
在
「
純
文
學
書
屋
」
裏
：
那
一
排
排
分
門
別
類
，
伸
手
便
可
取
閲
的
書
，

每
個
旋
轉
的
立
體
書
架
上
有
八
十
餘
種
新
出
的
書
，
浩
胭
的
幾
隻
沙
發
供
人
坐
息
，
玻
璃
屋
、
冷
氣
和
幾
朶
姸
麗
紙
花
更予
人

與
外
界
隔
絕
的
感
覺
。

林
海
音
和
沈
櫻
女
士
翻
遍
全
國
所
有
書
目
，
挑
選
了
所
有
適
合
靑
年
們
看
的
有
關
文
學
、
藝
術
、
哲
學
和
詩
詞
的
書
籍
，

擺
在
林
海
音
精
心
設
計
的
書
架
上
。
女
作
家
孟
絲
歸
國
時
，
來
到
書
屋
，
曾
歡
欣
的
叫
道
：
「
都
是
我
要
的
書
！
」

器
琦
君
應
中
央
大
學
之
聘
，
敎
授
「
新
文
藝
」
，
她
在
坊
間
通
尋
不
到資
料
，
焦
急
得
很
。
有
一
天
，
偶
然
在
書
屋
中
瀏

覽
，
竟
一
口
氣
買
了
七
、

八
本
她
需
要
的
寫
作
、
批
許
類
霫
籍
。

由
此
可
知
，
林
海
－
音的
心
血
沒
白
贤
，
她
瞭
解
讀
書
人
的
心
理

，
又
無
門
戶
之
見
，
一
千
多
種
陳
列
的
書
，
幾
乎
全
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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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

些
學
生
是
想
看
書
、
却
沒
錢
買
害
的
，
他
們
坐
著
或
站
蒞
看
完
一
本
又
一
本
書
。
林
海
－
音
根
本
不
怪他
們
，
她
說
：
「

只
要
他
們
安
靜
的
看
書
，
總
是
件
好
事
。
」
她
從
不
擔
心
書
會
被
偷
走
，
她
信
任
他
們
。

目
前
，
書
屋
只
能
容
納
十
餘
人
，
每
月
利
潤
只
移
付
冷
氣
電
費
。

林
海
音
希
筌
能
擴
大
害
屋
的
空
間
範
圍
，
擺
更
多
好
書
，
她
還
想
騰
出
一
問
屋
子
，
佈
置
成
類
似
沙
龍
的
聚
會
地
方
，
供

給
大
家
作
學
衚
討
論
、
座
談
。

曾
有
人
建
議
純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些
文
庫
熲
的
叢
書
，
林
海
昔
認
爲
：
「
意
見
雖
好
，
可
惜
能
力
太
薄
弱
。
現
在
我
只
希
望

出
幾
本
好
書
，
等
莘
礎
穩
固
了
，
再
出
些
家
庭
讀
物
之
類
的
叢
書
。
」

從
她
堅
毅
的
砷
情
和
過
去
鐭
而
不
捨
的
做
事
態
度
上

，
幾
乎
令
人
可
以
相
信
：
「
純
文
學
」
終
能
在
我
國
出
版
界亮
起

一

把
永
不
熄
滅
的
火
炬
。

兩
千
餘
年
前
，
司
馬
逗
以
紀
傳
體
作
「
太
史
公
記
」
，
談
人
論
事
，
是
世
界
歷
史
學
界
空
前
的
創
製
。

自
太
史
4^
後
，
以
至
民
國
紀
元
五
十
一
年
，
中
關
傳
記
文
學
的
領
域
上
，
是
一
片
難
堪
的
空
白
。

這
片
在
歷
史
上
、
在
文
學
上
的
空
白
，
被
一
位
學
歷
史
的
「
有
心
人
士
」
丨
—

．劉
紹
唐
發
現
了

，
幾
經
籌
劃
，
他
決
定
以

「
不
問
收
穫
」
的
播
種
者
心
悄
，
在
這
片
廣
大
、
荒
蕪
了
幾
千
年
，
但
蘊
藏豐
富
的
土
地
上
，
辛
勤
的
耕
耘
。

十
年
過
去
了
，
對
埋
首
艱
苦
創
業
的
劉
紹
唐
而
言
，
該
是
怎
樣
的
感
受
呢？

出
版
社
和
嚐
店
介
姥
之
五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祉

程
榕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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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四
面
書
牆
，
遍
地
書
山
包
圍
的
劉
紹
唐
(
-
示
向
)

誌
，
他
愷
盡
萬
般
苦
樂
。

他
當
初
放
栗
一
切
，
來
創
辦
在
一
般
人
眼
中
「
亳
無
前
途
」
的
「
傳
記
文
學
」
，
是
有
鑒
於
：
「
我
國
歷
史
悠
久
，
哲
人

輩
出
，
但
自
史
記
以
後
，
很
少
有
幾
本
可
讀
的
傳
記
。
中
國
人
提
到
寫
傳
記
，
要
用
自
己
的
築
來
寫
自
己
，
就
不
免
緊
張
，
感

到
非
常
嚴
重
。
原
因
不
外
兩
端
。
一
是
自
己
寫
自
己
『
爲
賢
者
所
諱
』
，
中
國
人
素
有
賺
沖
的
美
德
，
成
不
居
功
，
自
己
寫
自

己
縱
然
非
常
忠
賓
，
也
怕
遭
到
自
炫
或
自
我
宜
傳
之
譏
。
另
一
個
原
因
應
該
說
是

『
爲
智
者
所諱
』
，
寫
自
己
，
難
免
要
涉
及

到
當
時
的
政
治
，
更
難
免
要
涉
及
到
同
時
代
的
人
，
褒
貶
論
斷
，
可
能
惹
起
許
多
無
謂
的
料
紛
。
有
了
以
上
兩
種
顧
慮
，
許
多

人
都
覺
得
不
寫
也
罷
，
因
此
造
成
了
我
國
歷
史
上
的
許
多
空
白
。
幾
千
年
來
，
正
不
知
有
多
少
有
作
爲
辶
有
成
就
｀
有
貢
獻
的

人
，
沒
有
片
紙
隻
字
遺
留
下
來
便
撒
手
而
去
。
自
己
生
前
不
肯
寫
，
死
後
別
人
寫
不
像
，
只
有
留
待
後
世
史
家
像
沙
裏
淘
金
、

像
霧
裏
看
花
一
樣
的
摸
索
探
求
。
這
對
整
個
國
家
民
族
來
說
，
眞
是
一
個
重
大
而
無
法
彌
補
的
損
失
。
」

因
此
，
他
願
意
以
他
私
人
的
力
藍
，
來
做

「
給
史家
做
材
料
，
給
文
學
開
生
路
」
的
工
作
。

當
初
，
劉
紹
唐
以
「
傳
記
文
學
」
四
個
字
爲
列
名
之
初
，
曾
遭
到
1
些
朋
友
的
反
對
，
不
是
覺
得
稿
源
難
以
為
繼
，
就
是

擔
心
出
版
後
無
人
問
津
。

劉
紹
唐
的
看
法
是
：
「
我
認
爲
，
『
傳
記
文
學
』
與
其
說
是
歷
史
，
勿
寧
說
是
文
學
。
傳
記
文
學
是
以
傳
記
爲
領
域
的
一

種
文
學
，
任
何
與
傳
記
有
闞
的
文
字
與
査
料
，
都
是
傳
記
文
學
的
作
品
。
換
言
之
，
任
何
有
關
個
人
的
活
動
紀
錄
與
思
想
見
解

的
材
料
，
都
屬
於
傳
記
文
學
的
简
疇
。
傳
記
文
學
的
蘊
藏
如
此
豐
富
，
傳
記
文
學
的
天
地
如
此
廣
澗
，
何
患
搞
源
有
問
題9
·
我

以
此
說
服
了
許
多
幫
忙
的
朋
友
，
更
以
此
說
動
了
若
干
爲
我
們
執
筆
寫
文
章
的
作
者
。」

在
作
者
方
面
，
劉
紹
唐
主
張
應
不
受
身
分
，
年
齡
以
及
任
何
形
式
上
的
隈
制
。
他
說
：
「
凡
是
在
社
會
上
做
過
一
番
事
業

的
，
無
論
成
功
失
敗
都
可
以
寫
；
凡
是
有
特
殊
體
驗
的
更
可
以
寫
。
總
之
，
只
要
與
時
代
不
脫
節
，
足
以
反
映
時
代
或
爲
時
代

作
見
證
者
人
人
可
富
。
」

，
是
一
位
典
型
的
讀
書
人
，
爲
了
實
实
在
在
辦
好
「
傳
記
文
學
」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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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
創
升
時
，
就
以
「
對
歷
史
負査
，
對
讀
者
負
資
」
自
勊
的
「
傳
記
文
學
」
，
到
今
年
十
月
，
已
出
到
第
一
百
廿
五
期
(

卽
第
二
十
一
卷
第
四
期
)
，
而
最
難
能
可
賚
的
是
，
傳
記
文
學
一
直
是
一
個
學
術
性
與
文
學
住
的
綜
合
期
刊
，
態
度
力
求
嚴
肅

，
文
字
却
輕
鬆
雋
永
，
絕
不
阿
腴
頌
揚
或
惡
意
貶
損
，
也
絕
不
以
內
幕
新
聞
或
低
級
趣
味
相
號
召
。

在
編
輯
方
面
，
「傳
記
文
學
」
一
直
堅
守
着
四
大
編
輯
原
則
：

一
、
不
列
以
化
名
或
筆
名
所
發
表
的
文
字
，
卽
發
表
時
必
須
署
眞
姓
名
。
爲
此
，
儀
牲
了
不
少
閲
讀
性
很
高
，
且
最
容
易

迎
合
讀
者
興
眶
的
稿
件
，
並
且
爲
拒
列
這
些
文
字
，
難
免
要
花
費
一
番
唇
舌
咸
筆
墨
。

二
、
不
列
褥
慶
應
酬
的
詩
文
，
其
中
雖
不
乏
富
有
史
料
的
作
品
。
「傳
記
文
學
」
寧
願
冒
着
「
不
通
人
情
」
或
「
因
墬
廢

食
」
之
譏
而
退
稿
。

三
、
不
刊
他
處
已
發
表
過
的
，
或
改
頭
換
面
重
寫
、
改
寫
「炒
冷
飯
」
的
作
品
。
如
遇
有
必
要
而
選
登
舊
文
時
，
必
先
交

代
其
原
始
出
處
，
絕
不
魚
目
混
珠
或
故
弄
玄
虛
。

四
、
不
刊
純
做
個
人
攻
擊
或
無
謂
捧
場
的
文
字
，
「
傳
記
文
學
」
為
此
開
罪
了
不
少
作
者
，
但
也
避
免
了
許
多
無
謂
的
是

在
經
營
方
面
，
劉
紹
唐
也

「有
所
不
爲
」
：

一
、
不
利
用
刊
物
到
處
招
攬
商
業
廣
告
。

二
、
不
利
用
刊
物
到
處
要
錢
或
請
求
津
貼
。

三
、
不
利
用
任
何
關
係
到
處
推
銷
刊
物
。

「
傳
記
文
學
」
上
的
廣
告
，
皆
是
有
闞

「書
」
的
，
像
商
務
印
書
館
的
每
日
新
書
和

一
些
義
務
f
U登
的
新
書
廣
告
等
等
，

每
頁
只
不
過
索
價
三
百
元
至
五
百
元
可
以
說
純
爲
讀
者
服
務
；
再
如
第
三
項
，
依
現
代
企
業
經
營
的
觀
點
來
看
，
這
種
做
法
是

有
討
論
的
餘
地
，
但
，
劉
先
生
說
：
「在
此
時
此
地
，
釷
會
上
對
雜
誌
界
的
成
見
很
深
，
而
鏵
誌
界
本
裊
尙
未
鏤
健
全
之
時
，

我
寧
可
纖
性
若
干
可
以
到
手
的
利
盆
，
而
保
存
了
，
並
雄
護
了
一
個
正
派
刊
物
與
讀
書
人
慮
有
的
風
格
與
蓴
衊
。
」
這
不
是
「

傳
記
文
學
」
爲
雜
誌
界
關
創
什
麼
新
風
氣
，
而
事
實
上
，
一
本
雜
誌
，
只
有
自
＃
，
才
會
受
到
肚
會
與
廣
大
讀
者
的
毒
重
與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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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傳
記
文
學
」
初
問
世
時
，
曾
大
大
灝
動
，
前
五
年
裏
，
可
說
是
一
枝
獨
秀
，
甚
至
有
侮
出
一
期
就
被
翻
印一
期
的事

情
發
生
；
後
來
，
因
模
倣
的
多
了
，
有
些
讀
者
難
辨
眞
假
而
分
散
了
注
意
力
，
不
過
，
事
竇
證
明
，
任
滄
海
桑
田
、
物
換
星
移

，
規
規
矩
矩
的
「
傳
記
文
學
」
是
最
站
得
住
胛
的
。

這
些
年
來
，
「
傳
記
文
學
」
本
身
的
發
展
是
無
可
估
暈
的
。

在
「
傳
記
文
學
」
雜
誌
創
判
後
的
兩
年
半
，
劉
先
生
爲
了
發
掘
更
多
的
傳
記
文
學
寳
藏
，
也
為
了
滿
足
廣
大
讀
者
對
傳
記

文
學
書
籍
的
渴
求
，
在
雜
誌
之
外
，
加
編
了
兩
楽
有
系
統
的
書
，
一
套
是
「
傳
記
文
學
叢
刊
」
，
一
套
是
「
傳
記
文
學
叢
書
」

，
兩
者
名
稱
雖
異
，
實
質
上
却
無
不
同
，
只
是
版
本
大
小
與
字
數
多
少
的
分
別
而
已
。

「叢
刊
」
為
廿
四
腑
大
本
，
容
納
廿
萵
字
以
上
的
著
作
；

「波
書
」
爲
卅
二
開
本
，
字
數
也
較
「
叢
刊
」
為
少
，
由
數
萬

字
至
十
數
萵
字
不
等
。

此
外
，
還
編
印
了
一
種
｀「
傳
記
文
學
集
刊
」
，
這
一
些
比
較
大
部
頭
的
著
作
，
包
括
近
代
重
要
人
物
的

「
全
集
」
或
「
選

集
」
等
，
如
「
徐
志
旅
全
集
」

、
「
蔣
百
里
全
集
」
等
。

劉
先
生
指
出
，
琰
判
丶
叢
書
｀
集
升
都
是
「
傳
記
文
學
」
雜
誌
的
結
晶
，
也
可
以
說
是
發
行
較
久
的
期
刊
，
必
然
產
生
的

一
種
副
產
品
。
他
們
原
則
是
「寧
少
勿
多
，
寧
缺
勿
濫
」
。

「傳
記
文
學
」
的
副
產
品
，
十
分
可
觀
，
至
今
年
十
月
止
，
計
有
叢
刊
廿
四
種
，
叢
書
五
十
七
種
·
集
刊
兩
種
。

在
叢
升
方
面
，
如
王
雲
五
的
「
談
往
事
」
，
是
一
本
「
片

斷
的
與
重
點
的
自
傳
」
；
如
「
劉
汝
明
囘
憶
錄
」
是
劉
汝
明
將

軍
記
述
抗
戰
前
，
廿
九
軍
在
華
北
苦
擋
待
變
的
史
箕
；
如
「
銀
河
憶
往
」

，
是
屬
於
紊
北
近
郊
「
銀
河
新
村
」
的
我
國
政
壇
奇

才
劉
健
羣
的
親
身
經
歷
的
往
事
及
政
治
秘
辛
，
是
研
究
民
國
史
者
的
重
要
參
考
資
料
：
如
「
杜
月笙
傳
」
是
記
述
杜
月
笙
一
生

充
滿
俠
義
、
傳
奇
與
神
秘
的
事
蹟
，
及
數
十
年
對
國
家
秕
會
的
影
響
；
如
「
亦
雲
囘
憶
」

～
，
是
民
國
元
年
至
廿
五
年
，

．影
響

蔣
總
統
最
重
要
的
黃
郛
先
生
宓
自
做
過
外
交
部
長
)
的
夫
人
沈
亦
雲
女
士
，
記
述
她
廿
五
年
中
幫
助
黃
郛
所
處
理
的
各
椿
國
家

大
事
，
十
分
有
價
值
b
,
：
；
．
卒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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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叢
書
方
面
，
如
「
什
麼
是
傳
記
文
學
」
是
劉
紹
唐
等
人
，
在

「僂
記
文
學
」
創
f
U時
，
從
各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探
討
「

傳
記
文
學
」
饒
有
趣
味
的
問
題
；
如
「
齊
如
老
與
梅
蘭
芳
」
是
寫
我
國
國
劇
史
上
一
段
重
要
的
史
貲
；
如
「
秦
德
純
囘
憶
錄
」

是
一
部
了
解
西
北
軍
及
廿
九
軍
的
霍
要
史
料
；
如
「
勝
利
前
後
」
，
是
我
國
在
抗
日
載
爭
前
，
擔
任
日
本
橫
濱
總
領
事
的
邵
鴴

麟
所
作
，
他
以
一
個
讀
書
人
的
良
知
，
寫
出
抗
戰
勝
利
前
後
的
經
歷
與
見
聞
；
…
…
等
等
。

「
集
列
」
方
面
，
有
蔣
復
恐
、

梁
踝
秋
主
編
的

「
徐
志
摩
全
集
」
，
共
有
因
千
餘
頁
，

分
裝
六
鉅
冊
，
內
容
之
豐
富

，
可

謂
集
徐
氏
生
平
著
作
之
大
全
，
是
近
年
來
兼
具
文
學
價
值
與
史
學
價
值
的
大
書
之
－
；
「
蔣
百
里
全
集
」
是
由
蔣
復
愬
(
百
里

先
生
之
侄
)
'
薛
光
前
(
百
里
先
生
秘
害
)
雨
敎
授
主
編
，
內
容
除
軍
事
外
，
還
有
極
賓
貴
的
蔣
氏
逍
作
o

除
上
述
而
外
，
劉
先
生
更
編
印
我
國
近
代
史
料
及
一
般
人
文
科
學
與
秕
會
科
學
等
書
籍
，
名
之
為
「
文
史
新
刊
」
，
以
應

知
識
界
之
需
要
。
雖
然
標
爲
「
文
史
」
，
但
與
傳
記
文
學
廣
泛
意
義
，
並
不
違
背
。

「
文
史
新
升
」
是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九
月
開
始
出
版
的
，
至
今
年
的
十
月
止
，
共
有
一
百
六
十
八
種
。
如
梁
竇
秋
所
著
文
筆

消
新
、
章
法
謹
嚴
的
「
秋
室
雜
憶
」
，
吳
相
涸
敎
授
的
「
民
國
政
治
人
物
」
及
「
晚
清
宮
廷
與
人
物
」
都
是
人
物
傳
記
；
史
學

家
沈
雲
龍
的
「
近
代
史
科
考
釋
」
，
對
近
代
史
料
考
釋
稍
詳
，
有
獨
到
的
見
解
；
孟
瑤
的
「
中
國
小
說
史
」
潯
「
中
國
戱
曲
史

」
是
作
者
精
心
搜
集
的
査
料
；
梁
容
若
的
「
書
和
人
」
使
讀
者
獲
知

一
些
書
和
人
的
眞
面
目
；
林
語
堂
博
士
的
「
平
心
論
高
鴞

」
是
閲
一
十迟
硏
究
扛
桜
夢
的
人
的
重
要
資
料
；
吳
敬
恒
的
「
上
下
古
今
談
」
是
一
部
奇
書
，
一
部
科
學
的
通
俗
小
說
，
爲
打
破

一
般
人
所
謂
「
從
古
所
有
」
的
舊
洩
念
；
…
·
·
等
等
。

另
外
，
「
傳
記
文
學
史
料
叢

刊
」
方
面
，
冇
「
杜
月
笙
氏
家
祠
落
成
紀
念
冊
」
及
「
鈛
玄
同
先
生
傅
與
手
扎
合
T
l
J
」
°

「
民
國
史
料
叢
刊
」
部
分
，
計
有
卅
六
種
，
由
吳
相
涸
、
劉
紹
唐
主
編
，
是
極
有
價
值
的
史
料
。

十
六
閒
本
的
「
傳
記
文
學
」
，
是
國
內
出
版
界
中
有
份
蘋
的
雜
誌
之
一
，
也
是
海
外
爭
相
傳
閱
的
。
目
前
，
國
內
、
美
、

歐
、
東
南
亞
研
究
中
國
近
代
史
的
圓
書
館
，
都
訂
有
「
傳
記
文
擧

」
，
雖
然
銷
售
暈
有
限
，
但
影
嚮
菲
鉅
。

「
傳
記
文
學
」
的
海
外
版
，
自
去
年
始
由
香
港
南
天
書
業
公
司
承
印
，
每
期
約
五
千
冊
。

爲
了
替
海
外
讀
者
服
務
，
劉
紹
唐
在
兩
年
前
，
設
立
「
海
外
讀
者
文
化
服
務
部
」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
設
立
諮
者
專
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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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以
便
利
海
外
讀
者
爲
主
。
這
項
措
旌
，
是
少
見
的
大
手
筆
。

很
明
甂
的
，
由
於
「
傳
記
文
學
」
創
f
u的
影
響
使
得
社
會
上
對
傳
記
文
學
已
漸
重
視

，
許
多
讀
者
也
開
始
對
人
物
傳
記
發

生
興
鍶
。
專
門
以
人
物
傳
記
創
辦
刊
物
者
，
紛
紛
出
現
；
而
一
般
綜
合
性
或
文
藝
性
刊
物
，
增
加
傳
記
文
學
篇
幅
者
也
不
少
…

．
：
這
對
保
存
我
國
近
代
史
料
與
端
正
社
會
風
氣
，
宴
有
莫
大貢
獻
。

劉
先
生
目
前
正
計
劃
出
版
的
有
：

－

一
2

氐
國
大
事
日
誌
：
這
是
自
民
國
元
年
至
六
十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六
十
年
間
的
大
事
，
全書
十
萬
餘
條
，
－
＿
＿
鉅

冊
，
每
廿
年
爲
一
班
。

一
了
民
國
人
物
小
傳
：
擧
几
民
國
時
代
，
在
各
界
有
影
響
的
人
物
一
萬
人
，
以
數
十
字
作
成
小
傳
。

這
兩
本
研
究
學
問
與
處
理
公
務
必
備
的
工
具
書
，
是
讀
史
者
的
左
右
手
，
將
在
明
年
(
1
^
+
二
)
年
上
半
年
出
版
。
兩
書

的
査
料
，
都
是
劉
先
生
日
積
月
累
積
存
下
來
的
。

他
強
調
：
「
今
日
學
史
者
，
有
如
大
海
撈
針
，
撈
起
那
一
枚
『
針
』
，
就
針
對
『
針
』
來
作
文
章
，
却
難
了
解
『
針

』
在

大
海
中
能
起
些
什
麼
作
用
。
」
如
果
有
上
述
兩
本
工
具
書
，
當
有
助
於
了
解
國
家
歷
史
。

晉
在
六
十
辶
＾
十
一
年
率
團
赴
香
港
、
新
加
坡
考
察
出
版
業
的
劉
紹
唐
，
對
中
文書
籟
銷
往
海
外
的
前
途

，
態
度
並
不
樂

觀
，
由
於
華
僑
第
二
代
不
識
中
文
、
各
國
限
制
中
文
可
英
文
好
書
充
斥
市
面
的
三
種
情
況
，
他
認
爲
搞
出
版
業
的
人
士
，
應
妤

好
的
動
動
腦
筋
、
出
些
好
書
了
。

九
月
底
，
由
於
日
本
忘
恩
負
義
與
匪
勾
搭
，
引
起
許
多
人
看
抗
戰
史
料
方
面
的
書
篦
，
如
劉
汝
明
、
秦
德
純
的
「
囘
憶
錄

」
冨
「
勝
利
前
後
」
·
「
從
參
加
抗
戰
到
目
睹
日
軍
投
降
」
等
，
很
受
歡
迎
。
劉
先
生
正
擬
進
行
「
抗
日
八
年
函
史
」
、
「
張

自
忠
函
傳
」
等
有
關
抗
戰
史
函
，
他
希
望
各
界
能
有
竇
貴
的
査
料
提
供
。

「
傳
記
文
學
」
的
主
持
人
劉
紹
唐
，
也
是
名
揚
全
球
的
「
紅
色
中
國
的
叛
徒
」
的
作
者
(該
書
有
+
四
種
外
國
文
字
譯
＊

)
，
正
如
吳
相
涸
敎
授
在
「
傳
記
文
學
百
期
紀
念
」
中
所
言
：
「
『
叛
徒
』
的
大
名
已
被
『
傳
記
文
學
』
超
越
前
進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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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世情有
梭讀隼文散本三－~

「
故
鄉
與
章
年
」

目
前
的
散
文
可
分
爲
三
種
：
一
種
是

樸
實
的
散
文
；
另
一
種
是
孔
雀
開
屏
式
的

散
文
；
再

一
種
是
迷
魂
陣
式
的
散
文
。

樸
渡
的
散
文
，
以
含
蓄
｀
清
晰
、
透

澈
的
文
字
表
逹
出
作
者
的
一
個
理
想
或
見

解
，
一
段
感
情
或
囘
憶
，
一
絲
歡
樂
的
微

笑
或
袞
愁
的
痕
跡
，
使
讀
者
讀
完
以
後
在

心
弦
上
發
生
共
鳴
作
用
。

我
們
常
常
會
發
現
有
一
種
散
文
，
一

翻
開
書
，
呈
現
在
眼
前
的
是
一
片
美
麗
的

字
·
詞
、
句
，
如
像
「
輕
輕
的
、
淡
淡
的

辶
羽
毛
似
的
白
雲
、
遲
遲
地
、
慢
慢
地
澶

像
祖
母
姍
姍
地
移
動
着
她
的
三
寸
金
遮
…

…
」
這
種
散
文
給
讀
者
的
印
象
是
形
容
詞

太
多
，
名
詞
太
少
；
副
詞
太
多
，
動
詞
太

少
。
構
成
了
一
個
頭
重
腮
輕
根
蜚
淺
的
概

念
，
像
孔
雀
開
屏
，
從
前
面
增
起
來
覺
得

．華牧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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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彩
繽
紛
，
非
常
美
麗
，
如
果
從
後
面
一
看
，

暗
淡
無
光
，
空
無
一
物
。

我
們
還
常
常
讀
到
一
種
散
文
，
好
像
是
學

問
很
高
，
含
意
很
深
，
文
句
不
落
俗
套
，
讀
過

一
遁
，
並
不
能
完
全
了
解
，
於
是
重
新
估
價
'

在
概
念
上
列
入
了
含
有
哲
理
的
深
度
文
章
，
也

許
又
噴
了
一
遁
，
也
許
又
讀
了
兩
遁
，
終
於
讀

僙
了
，
發
現
不
是
含
有
哲
理
，
而
是
犯
了
一
篇

好
作
品
的
大
忌
：
『
平
庸
中
增
加
了
些
古
怪
』

，
只
不
過
是
把
文
法
弄
亂
，
把
句
子
倒
置
，
在

意
思
上
繞
了
幾
個
彎
，
打
了
幾
個
結
，
造
成
了

一
座
迷
魂
陣
，
浪
費
了
讀
者
的
許
多
時
間
，
打

閼
了
一
個
沒
有
包
含
什
麼
的
空
売
。

梅
遜
先
生
的
「
故
鄉
與
童
年
」
是
一
本
相

當
樸
賓
的
散
文
集
子
。

這
本
散
文
我
讀
過
以
後
向
感
覺
是
我
喜
歡

的
部
分
多
，
不
喜
歡
的
部
分
少
；
我
喜
歡
的
程

度
深
，
不
喜
歡
的
程
度
淺
，
我
喜
歡
的
是
構
成

一
篇
好
散
文
的
單
要
部
分
，
不
喜
歡
的
是
構
成

一
篇
好
散
文
的
次要
部
分
，
所
以
我
喜
歡
這
本

散
文
集
。「

故
鄉
與
意
年

」
，

首
先
這
個
書
名

就
流
露
了
無
限
的
哀

愁
美
，
對
讀
者
產
生

了
相
當
的
魅
力
，
尤

其
是
中
年
讀
者
，

尤
其
是
漂
泊
者
的
讀

者
。

「
每
一
個
人
都

曾
經
有
過
童
年
，
不

管
他
的
遭
際
是
幸
或

不
幸
，
在
他
的
生
命

史
上
，
那
總
是
一
段

值
得
記
懷
的
時
光
；

當
他
已
不
再
是
一
個

孩
子
的
時
候
。

「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他
生
長
的
家
鄉
，

不
管
那
地
方
是
都
市

遠
是
荒
村
，
是
富
庶
還
是
貧
瘠
，
在
感
情
上
都

會
留
有
幾
分
親
切
；
尤
其
是
對
一
個
漂
泊
的
遊

子
。
」羅

曼
羅
蘭
紿
米
蓋
朗
琪
羅
寫
的
傳
記
上
有

這
樣
的
句
子
：

「
他
深
深
地
患
了
鄉
愁
，
夜
夜
作
著
囘
鄉

的
夢
。
」

米
蓋
朗
琪
羅
是
一
位
藝
術
家
，
羅
曼
羅
蘭

的
描
寫
使
他
成
了
一
個
愛
國
者
，
民
族
意
識
可

以
使
一
個
藝
術
家
顯
得
更
偉
大
，
更
崇
高
。
童

年
是
民
族
意
識
的
開
始
，
國
土
是
家
鄉
的
展

延
。

「
有
些
人
的
故
郷
，
有着
山
雄
水
秀
的
勝

景
，
或
者
有
珍
萁
特
殊
的
產
物
；
我
的
故
鄉什

麼
也
沒
有
，
它
祗
是
蘇
北
農
村
一
個
平
凡
而
落

後
的
小
鎮
，
沒
有
一
點
可
以
值
得
誇
耀
的
地

方
。

「
然
而
，
我
却
忘
不
了
它
。
因
爲
在
那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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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
着
一
段
安
樂
無
憂
的
童
年
生
活
的
甜
蜜

囘
憶
，
而
以
後
所
到
的
地
方
，
給
我
的
却
祗
是

流
離
的
跟
苦
與
辛
酸
。

「
先
之
以
日
寇
的
砲
火
，
繼
之
以
共
黨
的

破
壞
，
歷
級
的
故
鄉
，
早
已
不
復
是
舊
日
的
面

目
了

＇
．
但是
我
的
囘
憶
裏
，
它
却
仍
如
往
昔
，

一
般
的
寧
靜
，
一
般
的
可
愛
。

「
我
還
記
得
對
着
我
家
大
門
的
白
粉
牆
上

，
有
一
方
磚
雕
的
大
『
福
』
字
…
…
」

．

「
寧
靜
，
」
抵
制
不
住
「
日
寇
的
砲
火
」

，
「
可
愛
」
，
軟
化
不
了
「
共
黨
的
破
痰
」
，

於
是
梅
遜
先
生
想
到
了
白
粉
照
壁
上
的
那
個
『

福
』
字
，

這
是
對

「
砲火
」
的
抗
議
，
對

「
破

壞
」
的
抗
議
。

故
鄉
在
兩
度
的
戰
亂
中
毀
了
，
竟
年
在
十

一
歲
時
就
提
早
結
束
，
開
始
了
流
浪
生
活
。

「
人
往
往
不
大
軍
視
他
視
有
的
東
西
，
等

到
一
旦
失
去
，
則
恫
恨
惋
惜
。
」

前
面
所
引
的
幾
段
，
已
經
說
明
了
「
故
鄉

與
童
年
」
的
全
貌
。

梅
遜
先
生
的
「

故
鄉
與
童
年
」
，
由

大
江
出
版
祉
出
版
，

現
已
發
行
到
第
二
版

，
全
書
共
兩
百
頁
，

約
爲
十

一
萬
字
，
包

括
了
四
十
三
篇
散
文

，
再
加
一
篇
全
書
縮

影
的
簡
短
序
言
，
共

爲
因
十
四
篇
，
是

一

本
系
列
散
文
集
，
這

四
十
三
篇
互
有
關
連

，
但
篇
篇
可
以
獨
立

，
除
了
序
以
外
，
侮

一
篇
都
有
故
事
，
從

「
我
的
童
年
是
寂
寞

的
」
寫
起
，
首
先
介

紹
作
者
自
己
，
再
依

次
介
紹
了
家
人
、
鄰

人
；
茱
鄉
人
。
布
這

些
人
裏
面
有
種
田
的
、
經
商
的
、
賣
手
藝
的
｀

走
江
湖
的
，
每
一
個
人
有
每
一
個
人
的
個
性
，

每
一
個
人
有
每
一
個
人
的
故
事
和
命
運
，
但
這

些
人
都
是
良
善
的
，
樸
實
的
，
在
人
生
的
舞
台

上
扮
演
了
一
個
正
派
的
角
色
，
在
他
們
的
故
事

裏
眼
淚
多
於
歡
笑
，
不
幸
多
於
幸
輻
，
因
爲
他

們
生
活
在
不
幸
的
二
十
世
紀
，
更
不
幸
的
是
生

活
在
「
日
寇
的
砲
火
」
，
和
「
共
黨
的
破
毀
」

的
兩
次
浩
級
的
中
國
。

讀
完

「
故
鄉
與
童
年
」
，
好
像
是
讀
了
一

本
哀
艷
的
詩
集
，
也
好
像
是
讀
了
一
本
短
篇
小

說
集
。文

字
是
表
逹
思
想
的
工
具
，
作
者
不
但
有

一
套
犀
利
的
工
具
，
而
且
運
用
工
具
的
手
法
非

常
純
熟
。
文
策
樸
箕
簡
潔
，
感
情
頂
摯
動
人
，

使
他
筆
下
的
散
文
有
了
詩
的
意
境
。

讀
一
本
好
的
小
說
，
我
們
常
常
會
說
，
「

這
本
小
說
有
散
文
的
美
，
」
讀
一
本
上
乘
的
散

文
，
又
會
覺
得
有
詩
的
意
境
，
「
故
鄉
與
童
年

」
不
但
有
詩
的
意
境
，
在
結
構
上
還
有
小
說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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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啓
出
版
祉
曾
痙
出
版
過
許
多
移
水
準
的

散
文
，
如
像
蘇
雪
林
女
士
的
「
綠
天
」
、
「
讀

與
寫
」
，
張
秀
亞
女
士
的
「
湖
上
」
、
「
牧
羊

女
」
，
以
及
艾
雯
女
士
的
「
曇
花
開
的
晚
上
」

等
。
這
些
猜
彩
的
散
文
集
，
都
深
深
地
受
到
了

讀
者
的
歡
迎
和
喜
愛
。

最
近
光
啓
出
版
壯
出
版
了
匡
若
霞
女
士
的

散
文
l
l

靑
葉
集
1

收
在
這
個
集
子
裏
的
有

三
十
九
篇
散
文
，
再
加
一
篇
序
，
共
四
十
篇
，

約
十
萬
字
，
厚
二
百
五
十
頁
，
是
三
十
開
的
本

子
，
四
四
方
方
，
顯
得
很
別
緻
，
老
五
號
長
宋

字
體
排
印
，
又
使
讀
者
耳
目
一
新
，
封
面
是
在

淡
藍
的
底
色
上
加
了
一
片
靑
葉
，
看
起
來
很

雅
。

「
靑

葉

的
謹
嚴
，
如
像
「
育
嬰
堂
」
、
「
剪
花
樣
的
女

人
」
可
「
牛
集
」
、
「
漁
」
、
「
江
湖
淚
」
、

作
者
匡
若
霞
女

士
在
這
本
集
子
的
第

一
篇
—
「
有
一
個

溫
暖
的
家
」
上
，
第

一
段
就
說
：

「
十
年
前
，
當

我
還
是
一
個
天
眞
的

少
女
時
，
我
就
常
常

夢
想
着
一
個
燦
爛
的

未
來
；
在
幻
想
的
靈. 

彩
裏
，
慘
出
了
輝
煌

的
事
業
，
與
一
個
幸

輻
美
滿
的
家
l
l

有

溫
存
體
貼
的
丈
夫
，

集
」

和
幾
個
活
潑
可
愛
的
孩
子
。
」

一
開
始
，
作
者
就
說
明
了
，
她
奮
闕
的
目

標
有
兩
個
，
輝
煌
的
事
業
，
空
曠
美
滿
的
家
。

「
如
今
，
十
年
了
，
事
業
雖
一
無
所
成
，

那
學
生
時
代
的
壯
志
宏
願
亦
未
曾
在
現
典
中
潮

足
我
，
而
我
畢
竟
獲
得
了
一
個
完
美
的
家
。
」

於
是
作
者
選
擇
了
這
個
完
美
的
家
，
作
爲

寫
作
的
題
材
，
也
選
擇
了
這
個
家
的
附
近
，
以

及
同
這
個
家
來
往
的
人
物
作
爲
寫
作
的
題
材
。

我
們
可
以
從
作
品
的
本
身
，
發
現
這
四
十

篇
散
文
寫
作
的
時
間
過
程
相
當
長
，
第
一
篇
「

有
一
個
溫
暖
的
家
」
，
是
在
她
結
婚
十
年
後
寫

的
，
也
就
是
四
十
八
年
寫
的
，
最
後
一
篇
「
二

十
個
蜜
月
」
，
應
當
是
五
十
八
年
寫
成
的
。

「
大
姻
鬼
」
、
「
母
有
一
個
顯
明
的
主
題
，
而
且
每
篇
都
有
一
個
高

親
之
死
」
等
，
不
但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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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上
列
的
六
類
以
外
，
還
有
一
篇
寫
動

這
本
害
的
取
材
不
算
廣
泛
，
是
作
者
寫
她

在
這
十
年
裏
對
人
生
的
種
種
看
法
，
對
生
活
的

腫
種
體
驗
，
大
致
可
以
分
爲
下
列
六
類
：

－
｀
描
寫
生
活
情
趣
：
如
像
「
知
足
常
樂

」
、

「
小
庭
院
」
濬
「
蕉
圍
之
戀
」
等
。

二
、
描
寫
夫
妻
之
情
的
，
如
像

「領
帶
」

電
[
我
的
丈
夫
」
｀
「
有
二
個
溫
暖
的
家
」
，

以
及
「
二
十
個
蜜
月
」
等
。

＝
了
描
寫
農
村
情
調
的
：
如
像
「
蔗
國
風

光
」
·

「
鄉
村
的
夏
夜
」

洶
「
走
在
鄉
村
的
柏

油
路
上
」
等
。

．

四
:
描
寫
親
友
及
鄰
人
的
：
如
像
「
小
地

力
」
、
「
藍
太
太
和
鴨
媽
媽
」
、
「
鄉
村
女
敎

師
」
等
。

五
｀
人
物
特
寫
：
如
像
「
凋
謝
的
小
茉
莉

」
、

「
轉
變
」
、

「
父
親
的
驕
傲
」
等
。

六
、
描
寫
往
事
囘
憶
的
：
如
像
「
慎
宜
師

」
｀
「
棗
樹
」
、
「
口
琴
」
、
「
冬
之
憶
念
」

等
。

物
的
「
小
黑
」
。

我
們
讚
完
「
靑

葉
集
」
以
後
，
第
一

個
感
覺
，
就
是
這
本

書
裏
充
滿
了
愛
，
有

夫
妻
之
愛
，
母
女
之

愛
，
以
及
對
大
自
然

的
愛
。
其
次
是
這
本

書
裏
，
處
處
洋
盜
着

田
國
的
寧
靜
、
恬
淡

澶
與
和
積
，
這
主
要

是
作
者
對
生
活
的
熱

愛
，
所
以
她
在

「有

一
個
溫
暖
的
家
」
的

最
後
說
：「

我
深
深
地
體

會
到
家
的
重
要
，
也

深
深
地
受
自
己
的
家

；
每
當
夜
幕
低
垂
，

我
們
把
黑
暗
腦
在
門

外
，
屋
子
裏
燃
着
藍
色
的
枱
燈
，
那
淡
淡
的
柔

和
的
光
輝
沐
浴
着
我
們

一
家
子
，
孩
子
們
在
燈

下
讀
書
寫
字
，
楷
也
一
卷
在
手
，
靜
靜
地
研
讀

，
我
在
一
旁
縫
補
衣
衫
或
編
纖
毛
線
，
收
－
音
機

裏
播
送
着
幽
揚
悅
耳
的
樂
曲
，
好
像
奏
出
了
我

們
家
的
和
諧
與
溫
噼
，
這
時
我
便
深
切
地
感
到

，
我
確
是
擁
有
世
界
上
最
究
賚
的
財
富
l
_

有

一
個
溫
暖
的
家
，
以
及
彌
漫
在
家
裏
面
的
充
窗

的
愛
。
」

生
活
在
二
十
世
紀
、
七
十
年
代
的
人
，
大

部
分
都
是
過
份
追
求
物
質
上
的
享
受
，
或
是
磬

色
之
娛
，
所
以
有
的
人
出
國
觀
光
，
有
的
人
上

歌
廳
舞
廳
，
他
們
所
追
求
的
是
到
處
都
有
，
俯

拾
卽
是
的
廉
價
享
樂
。
愛
爾
蘭
的
劇
作
家
摩
爾

(George 

M
o
o
r
e
)在
他
的
作
品
裏
說
：

「
有
人
週
遊
世
界
，
尋
求
他
所
需
要
的
，
却
在

囘
家
之
後
找
到
了
。
」

(
Aman 

travels 

the 

world 

over 

in 

search 

of 

what 

he 

meeds 

and 

returns 

home 

to 

find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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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明
書
女
士
的
散
文
集
「
四
海
＿
家
春
」

，
是
由
商
務
印
書
舘
出
版
的
，
列
入
人
人
文
庫

。
收
在
這
本
集
子
裏
的
有
二
十
四
篇
，
大
約
十

萬
字
。最

近
讀
了
幾
本
散
文
集
，
取
材
最
廣
泛
的

要
算
是
「
圓
海
一
家
奢
」
了
。
在
這
二
十
四
篇

裏
面
就
有
十
六
種
不
同
的
題
材
，
有
的
是
描
寫

家
庭
的
悲
歡
歲
月
，
有
的
是
描
寫
社
會
悲
劇
，

有
的
是
描
寫
兒
時
憶
舊
，
有
的
是
描
寫
偉
大
的

母
愛
，
也
有
訪
問
遊
記
，
甚
至
於
還
有
弋
替
別

人
寫
的
呼
顳
，
以
及
寫
作
經
驗
談
等
等

「
四
海

鑽
石
是
很
珍
貴
的
，
可
是
在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
都
能
找
到
，
夫
妻
之
情
，
天
倫
之
樂
，
除

了
在
自
己
的
家
裡
，
共
他
什
麼
地
方
都
找
不

到
。

在
「
靑
葉
集
」
裏
面
所
描
寫
的
地
方
，
不

是
文
明
的
巴
黎
，
繁
華
的
紐
約
，
而
是
一
個
樸

實
的
農
村
。
所
描
寫

的
故
事
，
不
是
大
事

上
的
平
凡
部
分
，
而

是
小
事
上
的
突
出
部

分
。
所
描
寫
的
人
物

，
有
「
體
貼
入
微
的

在
「
四
海
一
家

春
」
這
篇
的
一
開
頭

，
作
者
就
說
：

「
身
兼
主
婦
、

母
親
、
公
務
員
的
我

…
·
:
」作

者
是
一
個
忙

人
，
從
文
章
裏
我
們

發
現
她
不
只
是
身
兼

上
列
三
職
，
在
「
只

因
我
是
母
親
」
一
文

家
春
」

丈
夫
」
，
天
眞
活
潑
的
孩
子
，
克
勤
克
儉
的
鄰

人
，
受
她
感
化
的
浮
華
女
士
，
總
之
，
在
她
筆

下
的
人
物
，
都
是
有
趣
的
，
良
善
的
，
愛
着
別

人
，
別
人
也
受
着
她
(
他
)
們
o

但
願
這
＊
充

滿
着
愛
的
「
靑
葉
集
」
，
把
愛
撒
向
人
間
。

裏
說
，
「
每
天
提
早
下
班
，
到
師
大
夜
間
部
夫

補
學
分
…
：
我
去
上
學
，
丈
夫
兒
女
都
是
熱
烈

支
持
的
。
」
她
是
學
生
。
在
「
五
日
之
旅
」
一

文
裏
說
，
她
參
加
戰
闕
文
藝
工
作
尿
去
小
琉
球

訪
問
，
她
是
文
藝
運
動
者
，
她
在
寫
作
上
的
成

就
，
自
然
使
她
成
了
作
家
，
除
了
這
些
以
外
，

在
「
安
安
好
乖
啊
」
一
文
裏
，
她
還
有
了
作
租

母
的
感
受
。
正
因
爲
她
的
生
活
圈
子
寬
，
接
觸

面
廣
，
所
以
她
才
寫
出
了
這
本
萬
花
简
式
的
散

文
集
。在

這
二
十
四
篇
散
文
的
集
子
裏
，
是
否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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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猜
彩
，
還
有
商
榷
的
必
要
，
但
是
在
這
二
十

四
篇
裏
包
括
了
一
篇
最
動
人
的
文
章
，
那
就
是

「
祗
因
爲
我
是
母
親
」
。

「
祗
因
爲
我
是
母
親
」
，
是
一
篇
將
近
八

千
字
的
文
章
，
以
散
文
來
說
，
算
是
相
當
長
了

。
首
先
，
我
們
談
談
這
個
題
目
吧
。

敎
員
要
敎
，
只
因
爲
他
是
敎
員
，
不
敎
就

不
成
共
爲
敎
員
了
。
學
生
要
學
，
只
因
爲
他
是

學
生
，
不
學
就
不
成
其
爲
學
生
了
。
農
夫
要
耕

種
，
只
有
耕
種
的
人
才
是
農
夫
，
工
人
要
作
工

，
只
有
作
工
的
才
是
工
人
。
母
親
要
生
孩
子
，

不
生
孩
子
的
女
人
，
不
能
稱
作
母
親
。
一
個
母

親
的
寰
任
，
不
祗
要
生
育
，
而
且
要
旌
育
，
不

只
要
旋
育
，
更
重
要
的
是
敎
育
。
一
個
女
人
生

了
孩
子
，
孩
子
受
到
了
義
育
丶
敎
育
，
母
親
還

不
能
算
是
盡
了
責
任
，
因
爲
一
個
孩
子
最
需
要

的
不
只
是
敎
養
，
而
是
母
愛
。
世
間
有
各
種
愛

，
只
有
母
愛
最
偉
大
，
因
爲
只
有
母
愛
是
無
條

件
的
，
作
者
爲
什
麼
要
不
顧
一
切
地
愛
護
她
的

兒
子
呢
？

「
祗
因
爲
我
是

母
親
」
。「

祗
因
爲
我
是

母
親
」
，
這
個
題
目

賀
在
比
「
母
愛
」
、

「
慈
母
心
」
，
以
及

「
母
與
子
」
這
類
題

目
要
含
意
深
刻
。

「
我
有
一
個
朋

友
們
所
公
認
的
，
充

滿
着
愉
快
氣
氛
的
家

庭
；
我
有
正
直
的
，

深
具
責
任
感
的
丈
夫

；
我
有
孝
順
的
孩
子

們
。
」這

是
作
者
在
一

段
山
窮
水
盡
疑
無
路

，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式
的
敍
逃
以
後
，
對

自
己
的
家
人
的
介
紹

°
時
間
是
現
在
，
她
策
下
的
故
事
，
早
已
成
了

過
去
，
因
爲
這
是
一
篇
倒
敍
式
的
散
文
。

「
平
心
而
論
，
丈
夫
爲
了
家
，
移
辛
苦
，

移
節
儉
，
自
己
不
抽
煙
，
不
喝
酒
，
無
任
何
唔

好
，
是
個
勤
懇
、
正
直
、
嫉
惡
如
仇
的
人
。
」

這
是
作
者
對
丈
夫
的
描
寫
。

「
我
不
愛
打
扮
，
不
挑
美
食
，
不
打
牌
，

不
跳
舞
，
爲
家
庭
、
兒
女
吃
苦
受
累
從
來
沒
有

怨
言
，
上
學
是
我
惟

一
的
奢
望
。
」

這
是
作
者
對
自
己
的
描
寫
。

「
；
：
他
們
曾
經
混
過
太
保
，
玩
過
飛
輪

，
揮
過
武
士
刀
，
被
學
校
一
再
的
勒
令
退
學
，

被
許
多
人
目
爲
無
可
救
藥
的
不
良
少
年
。
」

這
是
作
者
對
兒
子
的
描
寫
。

「
我
的
丈
夫
望
子
成
龍
心
切
，
更
『
恨
鐵

不
成
鋼
』
，
稍

－
犯
錯
，
非
打
卽
駡
。
」

因
爲
作
者
的
丈
夫
是
「
主
張
『
棒
頭
出
孝

子
』
的
。
」

「
在
印
刷
廠
被
辭
退
之
後
，
他
就
常
常
不

囘
家
了
，
他
們
聚
集
的
地
方
在
和
平
東
路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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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村
和
臥
龍
里
一
帶
。
起
初
是
外
子
和
我
一
同
去
找
他
。
有

次
在
成
功
新
村
門
口
，
正
巧
碰
到
他
和
另
一
同
伴
…
…
一
路

上
唱
着
英
文
歌
，
高
高
興
興
地
走
羞
。
「
小
晴
！
站
住
！
」

他
驄
見
爸
爸
一
槩
喝
斥
，
歌
槳
停
了
，
眼
睛
流
露
出
恐
懼
神

色
，
我
趕
過
去
拉
著
他
的
手
：
「
走
吧
，
孩
子
，
囘
家
吧
！

我
和
爸
爸
找
你
找
得
急
死
了
！
」
他
的
手
在
索
索
發
抖
。
我

的
眼
淚
就
一
下
子
掉
了
下
來
，
兒
子
見
了
父
親
，
坏
得
這
樣

，
這
又
怨
誰
？
」

作
者
因
爲
常
常
去
找
她
的
孩
子
，
所
以
成
功
新
村
和
臥

龍
街
一
帶
，
彈
子
房
的
計
分
小
姐
，
小
吃
攤
的
老
板
都
知
造

了
她
是
小
黑
(
兒
子
的
外
號
)
的
母
親
o

我
們
再
看
h
段
找

兒
子
的
描
寫
：

「
兒
子
找
不
到
'
^
A共
汽
車
已
收
班
，
那
時
還
沒
有
計

程
車
，
我
也
坐
不
起
三
輪
車
。
又
倦
，
又
累
，
又
懊
喪
，
我

獨
行
齲
螭
的
走
囘
家
，
那
條
路
眞
是
越
走
越
長
，
黑
暗
又
坎

坷
，
自
己
一
再
叮
嚀
自
己
，
不
找
了
，
再
也
不
找
，
第
二
天

下
了
課
後
，
却
又
打
起
精
神
去
臥
龍
里
。
」

從
前
面
的
幾
段
摘
錄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一
篇
感
人
的
文

章
，
在
讀
者
的
心
上
會
產
生
多
麼
大
的
作
用
啊
！
母
愛
又
是

多
麼
偉
大
啊
！
所
以
俄
國
的
文
豪
高
爾
茜
在
他
的
作
品
「
義

編
後

大
利
的
故
事
」
裏
說
：

「
讚
美
做
母
親
的
婦
人
，
她
的
愛
是
無
邊
無
際
的
，
她

的
奶
能
喂
鎏
全
世
界
，
世
界
上
一
切
美
好
的
，
都
是
從
太
陽

的
光
線
，
和
母
親
的
奶
水
中
生
長
出
來
的
。
」

．
釗
刊
酖
出
版
找
，
請
者
的
來
隹
和
反
息
，
出
手
或
們
念

外
的
熱
烈
，
國
外
許
多
大
學
和
圖
嚐
鎿
不
耐
湧
來
打
早
，
而
國

內
不
少
學
術
旃
究
楓
樽
亦
鹼
紛
向
我
們
打
閲
，
使
成
們
在
t
e琭

之
餘
增
加
了
一
份
興
奮
，
或
們
伶
了
風
激
之
外
，
惟
有
將
刊
物

的
缺
點
一
一
吹
正
，
史
加
充
實
內
容
，
仗
您
祟
途
和
它
交
個
朋

友
，
將
走
我
們
天
大
的
光
祭
。

．
為
褔
實
在
太
少
，
不
奐
沈
請
者
請
了
不
遏
溈
，
就
走
編

者
，
亦
有
魚
從
綦
捧
之
武
，
許
多
稿
件
誠
在
抽
屋
枉
不
能
馬
上

刊
出
，
編
者
的
培
忠
心
情
愁
來
走
和
作
者
一
樣
的
。

．
釗
刊
繞
有
一
些
鐙
字
，
這
期
武
們
巳
一
一
加
以
史
正
，

(
凡
箔

I
0
0
\
<
1
:
「
菡
誤
未
」
)
'
可
以
想
凡
的
走
，
一
定
還

有
些
別
的
鏵
誤
未
被
武
們
察
売
，
欺
迎
請
者
隨
時
來
体
批
評
、

指
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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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有
，
我
們
要
再
三
強
調
，
盜
印
｀
抄
襲
、
強
迫
出
書

我
們
開
闢
兩
月
新
書
專
欄
，
主
要
是
希
望
讀
者
知
道
最

近
有
什
麼
新
書
出
版
。
出
書
，
在
印
刷
業
發
逹
的
今
天
，
已

不
算
是
一
件
新
聞
，
然
而
，
任
何
新
書
出
版
，
只
要
不
是
盜

印
:
抄
襲
或
強
迫
出
書
，
我
們
認
爲
仍
然
值
得
向
大
家
介
紹

，
遺
憾
的
是
，
一
般
的
傳
播
工
具
，
特
別
是熱
門
的
電
視
和

報
紙
，
都
絕
少
有
國
地
，
列
佈
新
書
出
版
的
消
息
，
既
使
是

文
敎
新
聞
，
報
導
的
也
多
半
是
影
歌
星
的
生
活
動
態
，
本
刊

篇
幅
雖
也
有
限
，
却
願
意
大
葺
刊
登
新
書
出
版
消
息
，
除
主

動
諸
人
撰
寫
，
也
歡
迎
出
版
祉
、

書
店
和
作
者
個
人
提
供
資

料
，
不
過
我
們
要
婆
明
的
是
，
「
兩
月
新
書
」
是

一
塊
介
紹

新
書
的
園
地
，
只
要
說
明
是
一
本
何
種
性
質
的
書
，
作
(
譯

)
者
是
誰
，
出
版
處
所
、
年
月
，
以
及
定
價
。
我
們
這
一
個

專
欄
的
重
點
是
放
在
客
觀
的
報
海
而
儘
噩
避
免
主
觀
的
批
評

…
所
有
不
按
正
當
法
律
手
續
出
版
的
書
籙
恕
不
介
紹
。

旂士黃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落邰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游邰喦密密密部部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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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向
未
來
的
哲
學
思
考

項
退
結
著
六
十
一
年
八
月
現
代
學
苑
月
刊
社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三
八
一
頁
，
定
價
稍
裝
六

囘
春
詞彭歌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
三

十
二
開
本
，
二
O
O
J
!
m
:
，
定
價
十
五
元
今
一
民
文

庫
之
一
五
六
)

彭
歌
在
聯
合
報
副
刊
「
三
三
草
」
專
欄
文
章
曾
輯
印
六
集
：
「
祖
中
滋
味
」
、
「
靑
年
的
心
繫
」
、
「
取

者
和
予
者
」
、
「
祝
善
集
」
、
「
笹
之
會
」
和
「
書
的
光
華
」
。
這
是
第
七
本
，
全
都
由
三
民
書
局
出
版

本
集
共
收
了
八
十
篇
方
塊
，
都
是
五
十
九
年
及
六
十
年
所
發
表
的
(
只
有
二
篇
遠
在
五
+
二
干
戸
召
及
兩
涯
曰

r

篇
六
十
一
年
初
)
'
執
筆
當
時
，
正
處
在
尼
克
森
颱
風
中
，
可
看
出
這
位
美
國
伊
州
大
學
圖
書
館
學
碩
士

對
於
「
萬
象
囘
春
」
的
盼
望
和
信
心
。

中
國
思
想
史

林
夏
著
六
十
一
年
六
月
作
者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三
三
七
頁
，
定
價
五
十
元
，
中
華
、
三
民
書

局
經
銷

這
是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中
國
思
想
史
敎
授
林
夏
，
以
兩
年
時
間
寫
成
的
。
全
書
分
十
章
，
敍
述
先
秦
、
春
秋

戰
國
、
秦
漢
、
南
北
朝
｀
隋
唐
、
宋
洶
元
、
明
、
清
的
思
想
史
，
以
及
民
國
以
來
的
思
想
趨
向
，
從
易
經

、
徭
釋
簿
、
理
學
到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
都
闡
明
其
來
龍
去
脈
。

邰啓部部部淙邰邰喦邰 部帝蒂邰添弗部郤邰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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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元
，
平
裝
四
十
五
元
爾
代

學
苑
波
書
之
十
三
)

這
是
一
本
哲
學
方
面
的
書

，
作
者
努
力
於
介
紹
當
代
西
方
思
想

，
並
尋
求
中
西
思
想
的
銜
接
，
而
且
對
若

干
閩
題
作
了
一
番
深
入
的
苦
思

，

同
時
提
出
新
的
問
題
，

並
試
圖
尋
求
其
解
答
，
希
望
提
供
思
考
和
討
論

的
題
材
，

再
成
每
個
人
消
化
吸
收
而
培
提
起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信
念
。

作
者
認
爲
視
代
中
陋
人
被
世
界
加
上
太
多
的
誤
解
，
他
希
望
「
現
代
中
國
人
必
須
重
新
建
立
起
信
得
過
的

一
套
思
想
和
理
想
」
，
爲
了
要
寅
現
上
述
目
標

，
本
書
分
成
三
方
面
來
闡
述
：
未
來
的
楷
愁
；
經
驗
與
賈

在
世
界
；
邁
向
未
來
發
展
的
人
性
與
中
國
傳
統
思
想
。

宗
敎
哲
學

約
翰
·

希
克

(
J
o
h
n
Hick

, 

1
9
2
2
-
)
著
緯
永
祥
譯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四
十
開
本
，
一
九
六
頁
，
定
價
十
五
元
竺
一
民
文
庫

－
五
八
)

作
者
在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得
到
哲
學
博
土
，
以
後
在
劍
橋
、

康
乃
爾
等
大
學
任
敎
，
一
九
六
七
年
起
在
伯
明

罕
大
學
擔
任
胂
學
敎
授
。
本
書
是
他
以
獫
太
敎
及
莘
督
敎
爲
範
圍
，
對
宗
敎
所
作
的
哲
學
思
考
，
嚴
格
說

只
能
稱
爲
「
西
方
宗
敎
(
基
督
敎
)
哲
學
」
o

因
爲
作
者
似
只
限
以
西
方
傅
統
的
上
帝
觀
念
，
提
供
二
罕

材
料
，
來
作
哲
學
的
分
析
及
討
論
。

譁
之
分
析

策
光
國
著
，
六
十
一
年
八
月
，
莘
莘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印
行
，
三
十
二
開
本
，

一
九
九
頁
，
定
價
二
十

-
兀
(
莘
莘
叢
書十
五
)

佛
敎
傳
入
中
國
後
，
逐
漸
和
儒
邋
融
合
。
禪
宗
之
起
於
中
國
，
寅
非
偶
然
，
禪
足
爲
東
方
文
化
的
代
表
。

淙部部部邰邰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邰邰恙部邰部部路部綰部部部部邰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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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大
心
理
學
博
士
班
硏
究
生
黃
光
國
(
現
在
美
圈
夏
威
夷
大
學
誼
博
士
)
,
以
科
學
方
法
分
析
這
「
不
立

文
字
」
之
禪
學
。
本
書
共
有
三
篇
文
章
：
「
禪
之
分
析
」
晉
在
「
大
學
雜
誌
」
及
「
大
學
論
壇
」
發
表
；

「
心
理
分
析
與
禪
宗
」
是
佛
洛
緑
原
書
；
戴
秉
衡
寫
的
「
禪
與
心
理
治
療
」
，
譯
文
曾
登
在
「
惹
佢
」
月

f
U上
。

中
國
佛
敎
史
概
說

：`

．
－

野
土
俊
靜
、
小
川
貫
大
、
牧
田
諦
亮
、
野
村
耀
昌
、
佐
腰
逹
玄
等
著
，
釋
聖
嚴
譯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商
務
印
霫
館
印
行
，
四
十
開
本
，
二
三
三
頁
，
定
價1
一
十1
g
C人
人
文
庫
特
二
0
九
)
硒
臼

r

原
書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由
日
本
京
都
半
樂
寺
書
店
出
版
，
可
說
是
視
有
中
國
佛
敎
史
屐
新
的
著
作
。
它
集
合

了
當
代
五
位
日
本
研
究
中
國
佛
敎
史
學
者
，
各
就
其
所
專
長
範
圍
分
別
執
筆
，
最
後
由
一
人
統
理
成
書
。

本
書
就
純
學
術
的
歷
史
觀
點
，
對
中
國
佛
敎
從
東
瀕
傳
入
到
民
國
初
年
，
加
以
概
觀
性
的
介
紹
，
書
後
附

了
一
篇
「
中
國
佛
敎
史
年
表
」
及
豊
富
的
參
考
文
獻
。

反
抗
者卡

繆
(
A
l
b
e
r
t
C
a
m
u
s
`
1
9
1
3
-
1
9
6
0
)

著
，
劉
俊
餘
譯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

二
冊
(
=
一
二
四
頁
)
四
十
開
本
，
定
價
每
冊
十
五
元
(
=
一
民
文
庫
一
五
九
)

存
在
主
義
大
師
法
國
人
卡
繆
，
自

一
九
五
一
年
「
反
抗
者
」
單
行
本
出
版
後
，
遭
到
左
派
作
家
攻
擊
，
並
且

與
另
一
存
在
主
義
者
沙
特
決
裂
。
也
顯
示
出
這
位
「
異
鄉
人
」
的
思
想
，
比
以
前
更
成
熟
，
更
趨
圓
滿
。

在
本
書
第
一
編
，
卡
繆
首
先
指
出
反
抗
情
態
中
含
有
建
設
性
內
容
，
第
二
編
分
析
各
穂
形
上
反
抗
的
哲
學

思
想
，
第
三
編
敍
歷
史
住
的
反
抗
，
卽
人
爲
層
次
的
反
抗
，
第
四
編
他
討
論
藝
術
創
造
的
條
件
，
第
五
編

噁淙部部部部添部部冷 部部部部弗部部綰．芝」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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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自
己
造
德
原
理
。
他
反
對
革
命
，
推
重
改
良
主
義
。
可
見
卡
繆
是
溫
和
的
反
抗
者
。

中
酉
敎
育
思
想
之
演
進

楊
亮
功
著
，
六
十
一
年
六
月
，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一
五
二
頁
，
定
價
二
十
五
元
。

本
書
由
十
一
篇
文
章
及
一
篇
附
錄
組
成
。
敍
述
中
西
文
化
敎
育
思
想
交
流
的
過
程
，
以
及
融
合
中
西
敎
育

思
想
所
應
採
取
的
態
度
。
作
者
任
敎
師
大
多
年
，
現
任
考
試
院
副
院
長
。

中
國
人
的
性
格

李
亦
園
、
楊
國
樞
主
編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中
央
研究
院
民
族
學
研
究
所
印
行
，
二
十
四
開
本
，
四

六
六
頁
，
定
價
稍
裝
一
0
0
元
，
平
裝
八
十
－R
(
該
所
專
升
乙
種
第
园
號
)

本
書
收
錄
了
十
二
篇
有
關

「
中
國
人
的
性格
」
科
際
討
論
會
的
論
文
及
其
討
論
記
錄
。
前
四
篇
研
究
傳
統

中
國
人
性
格
問
題
；
接
着
三
篇
是
以
文
化
產
物
爲
分
析
對
象
的
文
章
；
再
次
四
篇
是
以
調
査
或
測
驗
方
法

硏
究
當
代
中
國
人
性
格
及
其
變
逼
的
報
告
，
最
後
一
篇
爲
結
論
。
書
後
並
有

一
份
瞿
海
源
輯
的

「
有
關
中

國
國
民
性
研
究
著
作
選
目
」
，
收
集
有
關
論
著
中
文
二
十
五
種
，
西
文二
0
八
種
。
參
加
討
論
會
的
成
員

有
楊
國
樞
、
瞿
海
源
、
李
美
枝
、
文
崇
一
、
李
亦
園
、
楊
懋
春
、
吳
聰
賢
、
朱
岑
樓
、
徐
靜
、
曾
炆
煌
丶

韋
政
通
和
項
退
結
等
十
二
人
。

寧
波
鄉
諺
淺
解

湯
強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民
主
出
版
社
印
行
，
三
十
二
開
本
，
二
十
一
頁
，
定
價
四
十
元
。

寧
波
同
鄉
會
在
同
類
組
纖
中
，
可
算
是
最
爲
活
躍
的
一
個
。
五
十
二
年
八
月
創
判
的
「
寧
波
同
鄉
」

部部邰弗添游游部部部邰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邰部部邰縮部部添咯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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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月
f
u在
八
年
前
開
始
連
載
作
者
的
「
鄉
諺
挫
談
」
，
很
受
歡
迎
。
現
在
作
者
收
集
了
已
發
表
及
未
發
表

的
，
三
百
五
十
條
，
共
十
餘
萬
言
，
印
出
單
行
本
。
要
出
阿
拉
鄉
諺
，
可
看
本
書
。

親
代
祜
會
學
導
論

浜
鐮
德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
四
十
開
本
'
=
1
0八
頁
，
定
價
一
l
O
t
RC人
人

文
庫
特
二
－
O
)

作
者
爲
新
竹
人
，
留
學
德
奧
，
一
九
六
七
年
獲
維
也
納
大
學
政
治
學
博
士
，
現
任
西
德
慕
尼
黑
大
學
國
際、

扇
月

腕
係
研
究
所
「
國
際
政
治
入
門
」
敎
授
。

本
拇
以
歐
美
流
行
的
手
通
丶
辭
典
及
百
科
全

書
的
形
式
，
介
紹
知
識
、
政
治
｀
法
律
、
經
濟
、
工
業
和
宗

敎
等
六
種
專
門
社
會
學
。
特
別
對
於
德
國
社
會
學
最
近
發
展
，
有
較
詳
細
論
述
。
本
書
各
章
都
曾
發
表
於

噩
港
的
報
刊
上
，
現
經
融
通
潤
飾
，
輯
印
成
書
。

雲
麈
遊
記

喬
鵬
書
追
著
，
六
十
一
年
八
月
，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
因
十
開
本
，
二
二
一
頁
，
定
價
二
十
元
(
人

人
文
庫
特
二
一
四
)

本
集
收
作
者
二
十
篇
追
著
，
都
是
作
者
遊
歷
江
浙
及
北
平
故
都
的
遊
記
，
除
寫
景
外
，
並
引
徵
詩
詞
，
細

述
掌
故
。
可
見
當
年
作
者
「
秋
夜
話
揚
州
」
：
到
過
「
姑
蘇
城
外
寒
山
寺
」
，
登
上
「
吳
山
第
一
峯
」
，

也
曾
「
重
九
醉
虞
山
」
，
欣
裳
過
「
三
海
風
光
」
·
…

·
·
o

張
之
洞
評
傳

張
秉
鐸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中
華書
局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三
O
四
頁
，
定
價
平
裝
六
十
元
。

部部部部部部邰部部部 部部部部部部密密綰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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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夏
天
畢
桨
於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文
學
研
究
所
，
這
本
書
就
是
他
的
碩
士
論
文
。
敍
述
活

末
名
臣
張
之
洞
的
家
世
，
學
術
思
想
、
歷
任
巡
撫
；
總
督
的
治
續
，
對
敎
育
的
理
想
和
咒
現
，
以
及
他
的

詩
文
；
最
後
，
談
到
張
氏
的
晚
年
及
對
後
世
的
影
響
。

楚
辭
文
學
的
特
質

吳
天
任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
四
十
開
本
，
一
二
九
頁
，
定
價
十
二
元
(
人
人

文
庫
－
八
五
七
I

八
)

楚
徭
在
中
國
文
學
裏
，
無
論
思
想
內
容
和
形
式
結
構
兩
方
面
，
都
別
具
特
點
。
本
書
曾
於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冬
至
翌
年
春
，
在
香
港
華
僑
日
報
連
載
。
現
經
作
者
將
之
重
新
修
訂
，
增
加
新
材
料
，
如
敦
煌
寫
本
隋
唐

僧
這
騫
楚
辭
殘
卷
－
音
注等
。

論
紅
樓
夢

盛

鈞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增
訂
，
標
準
書
局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
O
九
頁
，
定
價
不
詳
。

以
一
個
學
理
科
的
「
業
餘
紅
樓
客
」
，
寫
了
試
論
紅
樓
夢
八
篇
八
章
，
倒
是
令
人
驚
奇
的
。
作
者
說
「
讀

紅
棵
夢
可
以
用
癒
語
法
」
，
也
試
論
其
隠
語
寫
作
技
巧
，
除
論
秦
可
卿
，
更
論
到
賈
寶
玉
與
愛
因
斯
坦
。

作
著
主
張
硏
究
紅
摟
夢
要
瞭
解
它
的
愛
國
主
義
。

美
國
人
的
幽
默

＇

輩
顒
光
著
，
王
惹
珉
，
蔣
永
元
合
譯
，
六
十
一
年
八
月
，
莘
莘
出
版
事業
公
司
印
行
，
三
十
二
開
本

，
二
三
0
頁
，
定
價
二
十
五
I
~
(
莘
莘
叢
書
十
五
)

邰郃部部部部邰部部添邰縮部部部落綰邰綰部部部部部部部部縮部器部



` _ " 

. 94 . 
薫
顯
光
博
士
的

「
萬
年
長靑
」
，
若
說
是
他
嚴
肅
生
活
的
一
面
，
這
本
書
則
描
檜
了
他
輕
鬆
的
一
面
。
他

前
曾
寫
了
兩
本
中
國
和
日
本
的
笑
話
集
。
前
四
章
是
中
西
幽
默
的
比
較
，
接
羞
是
八
十
篇
笑
話
。
本
書
係

中
英
對
照
·
所
以
嚴
格
說
只
有
一
一
五
頁
。

地
球
光克

拉
克

(
A
r
t
h
u
r

C
. 

C
l
a
r
k
e
`
1
9
1
7
)

郭
功
雋
譯
，
六
十
年
八
月
，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
四

十
閼
本
，
二
0
六
頁
，
定
債
二
十
－R
(
人
人
文
庫
特
二
二
-
_
)

一
九
六
二
年
聯
敎
組
纖
加
林
喀
奬

(
1
9
6
2

Kalinga 

P
r
i
z
e
)
得
主
的
克
拉
克
，
是
當
代
著
名
的
科
學
扇
囯

r

小
說
作
家
，
先
後
有
因
十
多
種
太
空
小
說
問
世
，
其
中
以
「
月
球
歷
險
記
」
、
「
地
球
光
」
、
「
火
星
之

旅
」
可
「
抗
命
的
電
腦
」
等
書
，
最
李
盛
魯
。
這
本
「
地
球
光
」
敍
述
人
類
在
各
星
球
建
立
殖
民
地
後
，

因
資
源
分
配
不
均
，
幾
乎
引
起
宇
宙
大
戰
，
幸
由
太
空
密
探
的
居
間
調
停
，
終
化
險
爲
夷
。

億
萬
光
年
中
的
一
瞬

孫
元
良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出
版
，
作
者
自
印
，
二
十
四
開
本
，
二
百
七
十
一
頁
，
插
圖
九
十
餘
幅

，
定
價
每
班
一
十
五
元
，
郵
撥
四
二
六
九
八
號
楊
美
英
帳
戶
。

本
書
是
孫
元
良
將
軍
的
囘
憶
錄
，
記
敍
黃
埔
軍
校
創
立
和
對
日
本
抗
戰
史
哄
。

三
國
戰
爭
史
酪

茨
仲
文
著
，
六
十
一
年
九
月
再
版
，
信
明
出
版
肚
印
行
，
二
十
四
開
本
，
二
百
零
四
頁
·
附
圖
五
十

幅
，
定
價
每
肌
三
十
四
元
。

弗郤部部郤邰涿涿游密 部部部部部郤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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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盡
取
材
，
係
依
據
正
史
。

所
論
戰
爭
，
引
證
古
今
，
檢
討
得
失

，
冶
史
裳
兵
法
於
一
爐
。

最
新
實
用
化
工
商
品
製
造
秘
法

趙
雲
白
編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天
山
出
版
祉
印
行
，
二
十
四
開
本
，
三
三
七
頁
，
定
價
二
0
0
元

本
告
介
紹
簡
易
方
法
，
小
規
模
製
造
各
種
化
工
商
品
，
分
成
六
章
，
分
別
介
紹
肥
皂
、
化
粧
品
、
日
用
品

、
醫
藥
品
、
飲
食
品
及
敎
育
用
品
等
六
類
的
製
造
方
法
。
人
人
可
學
。
作
者
說
本
書
着
眼
於
小
査
本
經
營

，
以
爲
社
會
人
士
、
退
役
軍
人
、
失學
靑
年
提
供
創
業
就
業
機
會
。

自
動
控
制

｀

孫
育
義
著
，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二
冊
，
琫
價
每
朋
二
元
四
角

三
民
書
局
自
今
年
初
以
來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的
科
技
眾
書
，
由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等
校
的
敎
授
們
執
筆
，
翻
譯

或
自
著
的
都
有
。
這
本

「
自
動
控
制
」
特
別
注
重
理
論
和
官
際
，
介
紹
了
自
動
系
統
之
動
作
特
性
，
控
制

動
作
，
自
動
控
制
用
槻
件
、
自
動
控
制
之
應
用
，
自
動
控
制
系
統
之
設
計
等
。

機
械
製
造
學

(Principles 

of 

manufacturing 

materials 

and 

p
r
o
c
e
s
s
e
s
)
'
4

目
自
＾
寧
m
(

。

James 

S
. 
Campbell̀ 1912) 

W
,
q
!
，
宰
四
即
睪
回
季
在
，
六
十
一
年
＇
八
月
，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
二
十
五

開
本
，
二
朋
(
七
芸
蒼

O
'

定
僙
上
冊
六
十
元
＇
下
朋
六
十
四
元
)

本
書
原
書
出
版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
晉
爲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敎
材
，
共
有
二
十
六
章
，
介
紹
機
械
製
造
的
原
理

，
及
其
製
造
程
序
，
除
第
一
章
外
，
每
章
後
都
附
有
參
考
文
獻
，
害
後
並
有
英
漢
名
詞
索
引
。

溶綰部部部部部部部邰部部諮部部綠部部部邰邰游部部部添部部邰邰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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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暢
鎗
書
新
藐

夫
國
一
股
犏
銷
書
的
銷
售
噩
，
大
約
在
五
萬
冊
左
右
，
有
的
比
較
多
些
，
像
艾
喘
克
·
西
卡
爾
(
E
r
i
c
h
S
e
g
a
l
)
描
寫

枚
阅
跳
菱
史
叩
「
愛
的
故
事
」

(L
o
v
e
S
t
o
r
y
)，銷
數
就
有
四
十
二
萬
冊
。
而
最
近
一
本
暢
銷
書
「
約
拿
翰
李
文
斯
敦
海

囤
」

(J
o
n
a
t
h
a
n

Living 

S
e
a
g
u
l
l
)

，
到
目
前
已
銷
售
到
五
十
四
萬
冊
。

數
目
不
小
吧
？
．
其箕
它
和
每
年
郵
寄
的
百
科
全
書
比
較
起
來
；
只
能
算
是
「
小
巫
見
大
巫
」
，
不
足
爲
道
。
例
如
，
奧
德

本
自
然
百
科
全
盅

(A
u
d
u
b
o
nNature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

最
近
就
宜
稱
銷
售
暈
高
逹
七
百
萬
冊
。

遠
有
比
這
更
高
的
呢
，
科
學
圖
書
館

(S
c
i
e
n
c
eLi
b
r
a
r
y
)

出
版
的
百
科
全
書
，
已
銷
售
到
二
千
二
百
萬
冊
，
而
自
然

I
湛
伯
(
N
a
t
u
r
e
L
i
b
r
a
r
y
)

的
時
代
生
活
叢
書
(N
a
t
u
r
eTime-Life 

B
o
o
k
s
)
，
發
行
到
三
千
一
百
禹
的
讀
者
手
中
。

他
們
的
銷
售
手
法
，
第
一
步
是
先
郵
寄
上
一
張
廣
告
，
說
明
新
百
科
全
書
的
第

一
本
，
讀
者
可
以
免
費
持
有
，
「
這
本
書

你
可
以
朵
管

，
不
論
你
積
訂
與
否
。
」

鈥
後
，

－

朋
冊
的
百
利
全
書
按
月
寄
來
，
售
價
低
廉
，
每
本
大
約
在
一
元
九
角
五
分
美
金
到
因
元
九
角
五
分
左
右
，
但
累

禎
下
來
，

全
套
的
價
格
總
要
高
逹
一
百
。

林
鬱
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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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圭事m E刁

陳
芳
明

x
x

兄
：

創
刊
號
編
得
很
好
，
其
中
的
批
評
文
字
當
以
高
全
之
寫
得
比
較
紮
賀
，
梅

遜
的
文
字
過
於
印
象
式
，
這
是
批
評
的
危
機
，
思
兼
則
引
用
太
多
涇
典
，

而
且
開
頭
就
引
用
「
蘭
燈
大
字
典
」
來
下
定
義
，
不
移
嚴
肅

G
子
典
只
是

參
考
工
具
，
不
適
合
引
用
)
恕
我
直
言
。

T
樹
南

九
月
士
a

九
月
五
日

x
x

先
生
：

承
恵
贈
創
刊
號
「
書
評
書
目
」
十
分
謝
謝
！
首
先
我
覺
得
封
面
設
計
很
好

，
既
吸
引
人
又
大
方
而
不
俗
。
內
容
也
見
充
箕
。
其
中
出
版
社
介
紹
一
欄

當
屬
創
擧
。
我
以
爲
像
這
樣
的
刊
物
應
該
由
各
家
大
出
版
祉
(
尤
其
是
掙

錢
的
)
來
共
同
支
持
。
我
已
自
第

二
期
起
訂
閲
一
年
，
聊
表
捧
場
之
忱
。

吳
詠
尤

九
月
四
日

x
x

兄
：

淄
謝
您
寄
來
的
「
書
評
書
目
」
創
刊
號
，
拜
潰
了
幾
篇
，
都
哆
份
蠱
，
思

兼
先
生
的
文
章
，
尤
其
好
，
很
佩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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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你
編
的
「
書
評
書
目
」
很
有
價
值
，
我
決
心
訂
一
份
，
諸
代

訂
一
下
，
等
開
學
後
再
向
學
生
介
紹
，
可
惜
文
化
學
院
夜
間

部
學
生
專
啃
蓓
書
，
不
大
注
意
新
書
，
中
大
就
好
多
了
。

琦
君
尤
月
九
日

x
x

兄

·
·
…
·
：
此
時
此
地
出
版
「
書
許
書
目
」
這
類
利
物
，
無
疑
的

將
可
給
一
般
喜
愛
書
的
人
，
提
供
指
海
選
擇
的
途
徑
，
對
出

版
品
的
俁
劣
，
也
可
在
「
書
評
書
目
」
中
嚴
予
劃
分
。

思
兼
先
生
「
關
於
書
評
」
那
篇
宏
文
裏
，
可
以
算
是
這
本
利

物
的
發
判
辭
和
今
後
發
展
的
路
線
，
個
人
還
有
幾
點
意
見
玆

特
陳
述
於
後
：

一
、
書
評
內
容
：
我
認
爲
不
僅
要
評
現
代
的
，
而
且
還
應
評

古
典
的
，
不
僙
要
評
中
國
的
，
而
且
要
評
外
國
的
，
不
但
要

評
好
的
，
而
且
要
評
壞
的
，
不
但
要
評
成
名
的
，
而
且
要
評

不
成
名
的
。
並
且
書
評
對
象
不
能
以
純
文
蔡
爲
主
，
擧
凡
經

濟
：
政
治
、
哲
學
[
史
學
…
…
都
應
納
入
o

尤
其
是
評
壞
的

這
方
面
，
這
樣
可
使
內
容
貧
乏
，
專
以
沽
名
釣
嚳
爲
能
事
的

作
者
，
以
騙
取
讀
者
金
錢
爲
營
利
目
的
的
出
版
商
，
可
以
發

生
一
點
霫
惕
作
用
。

二
、
讀
後
橄
策
這
類
稿
固
然
需
要
，
最
重
要
的
，
個
人
希
望

能
聽
驄
專
家
和
敎
授
們
的
意
見
，
把
他
們
對
某
本
專
著
提
出

他
們
的
看
法
，
這
樣
，
對
讀
者
而
言
，
是
一
項
極
好
的
指
導

，
對
判
物
本
身
而
言
，
更
可
收
到
內
容
紮
寅
的
效
果
。

任
眞
九
月
尤
日

編
者
先
生
：

今
於
書
報
攤
購
讀
瑴
判
後
略
述
管
見
一
二
：

一
、
鼓
勵
與
支
持
是
任
何
事
業
興
盛
的
條
件
，
然
而
要
想
有

更
大
的
發
展
，
容
忍

「
異
己
」
，
亦
是
一
本
刊
物
成
功
的
關

鍵
。

二
、
純
屬
批
評
理
論
的
文
字
太
少
，
創
刊
號
只
登
了
一
篇
p

稿
件
來
源
也
可
將
過
去
已
經
發
表
的
予
以
轉
載
，
或
重
判
沒

有
版
權
的
文
章
。

三
、
每
期
書
評
文
字
，
學
術
性
至
少
應
占
一
半
，
這
樣
才
冇

份
量
。

四
、
讀
畫
隨
筆
不
妨
多
刊
，
然
以
耦
短
爲
適
。

五
、
出
版
界
專
訪
相
當
好
。
可
是
書
目
方
面
有
待
改
進
，
第

一
期
占
了
二
土
一
一
頁
，這根
本
是
服
告
，
眞
正
的
書
目
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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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櫚

「
專
題
研
究
楫
目

」

、
「
讀
書
指
導
書
目
」
等
等
，
而
非
列

出
價
目
的
購
書
目
錄

(
l這
可
以
採
取
函
索
寄
贈
的
方
式
)

李
家
祺
九
月
十
日

x
x

兄
：

謝
謝
您
寄
來
的
「
書
評
書
目
」

，
這
是
本
很
有
意
羲
而
且
水

準
頗
高
的
雜
誌
，
從
裏
面
，
可
以
看
出
您
的
身
影
和
衣
衫
，

在
出
版
界
不
景
氣
的
今
天
，
恐
怕
需
要
一
番
勇
氣
和
毅
力
支

持
…
…

九
月
十
一
E
l

編
者
先
生
：

下
面
是
讀
完
貴
刊
創
刊
號
的
幾
點
意
見
，
我
是
熱
心
的
誼
者

，
當
然
可
以
算
上
一
票
。

＠
目
錄
刊
登
的
方
式
很
好
，
很
便
利
。

®
有
份
葉
的
害
評
似
乎
還
應
加
多
篇
幅
。

®
類
似
「
碧
竹
談
霫
」
這
一
類
的
文
章
最
好
每
期
都
有
一
篇

。
這
樣
可
以
使
讀
者
知
道
「
橫
」
的
一
面
，
而
不
全
是
有
時

間
性
的
「
縱
」
的
文
章
。

＠
去
掉
書
目
，
只
剩
下
八
十
六
頁
，
是
否
太
單
薄
了
？
盼
望

九
月
十
五
日

你
們
加
油
，
千
萬
不
要
如
「發
f
u詞
」
說
的
「
關
門
大
吉
」
。

綜
觀
目
前
的
出
版
界
，
好
的
雜
誌
实
在
少
得
可
憐
，
我
們
是

一
羣
愛
好
讀
書
的
年
輕
人
，
一
定
會
貢
獻
出
最
大
的
支
持
力

葦
。
現
在
喜
歡
看
書
的
人
是
愈
來
愈
多
了
，
「
書
評
書
目
」

會
有
前
途
的
，
祝
福
你
們
，
也
替
你
們
打
氣
。

請
者
黃

x
x

先
生
：

；
：
這
1
期
很
可
愛
，
希
望
繼
續
辦
下
去
，
像
這
樣
的
列
牣

國
內
和
海
外
都
非
常
需
要
，
我
要
爲
你
們
打
氣
。

砒
一
榮
4
月

－
－f

－a

編
者
先
生
：

暑
假
在
中
部
一
小
鎮
的
書
局
裏
見
到
九
月
方
出
版
的
一
份
新

雜
誌
「
書
評
書
目
」
卽
刻
買
來
一
本
以
先
睹
爲
快
。
像
讀
小

說
似
的
一
口
氣
將
全
胼
讀
完
，
兎
得
有
幾
句
話
想
說
，
今
奉

上
供
參
考
。

首
先
向
責
刊
同
仁
道
一
竪
賀
，
爲
了
有
膽
噩
，
有
計
劃
出
這

樣
一
份
刊
物
。
數
月
來
全
國
上
下
，
人
心
振
作
，
很
有
一
番

革
新
圖
強
的
氣
象
。
「
書
評
書
目
」
的
出
現
，
可
謂
適
逢
其

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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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有
它
應
肩
負
的
攙
子
和
應
完
成
的
使
命
：
不
斷
提
醍
國

人
，
讀
書
做
學
間
必
須
認
撝
坦
誠
，
有
批
判
的
糖
神
和
廣
博

的
見
識
。
故
鄙
人
涑
信
諸
位
一
定
會
「
閶
出
一
條
路
」
而
不

會
「關
門
大
吉
」
。

「
發
刊
詞
」
稍
簡
地
說
出
了
這
份
雙
月
刊
的
目
標
和
抱
負
，

這
友
示
編
者
心
目
中
非
常
重
視
廣
大
的
讀
者
羣
及
他
們
一
般

的
水
準
，
「
發
刊
詞
」
最
後
一
段
那
不
到
四
行
的
話
，
却
也

非
常
有
分
羅
：
…
·
O

房
志
痊
九
月
－
一
十
四
n

編
輯
先
生
：

最
近
看
了
戥
判
創
刊
號
，
有
幾
點
小
建
議
：

－
｀
封
面
設
計
太
雜
，
顯
得
不
啓
嚴
肅
，
且
不
惹
人
注
意
。

-
－4
萃
命
名
爲
「
書
評
書
目
」
，
當
然
應
若
靈
於
書
評
與
新

書
目
錄
，
但
我
個
人
覺
得
，
書
評
分
噩
不
移
，
而

「
介
紹
」

文
章
太
多
，
不
免
令
人
擔
心
將
來
是
否
會
變
成
一
本
宜
傳
f
U

物
。

床
碧
華
元
月
－
一
十4a



書

O純文學出版祉

耆 名

474 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

475 孟珠的旅程

476 海那邊

477 砂丘之女

478 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萁

479 愛莎岡的女孩

480 阿貝桑傑士

481 改變歷史的告

482 中國文學在日本

483 學生老師

484 薇薇的溫記

485 克勞鯊

486 知識的水庫

487 変流

488 遙遠的海

489 霉山之旅

490 文學史上的大騮子

491 城南茵事

492 權力的滋味

493 曉雲

494 迦陵談詞

495 先知

496 少爺

497 滾滾遼河

498 二姊的家信

499 舊京瑣記

目

亞
林
音
音
錚
政
編
娟
博
歌
茂
詳
－
音
明
歌
曲
博
秀
圃
－
音
歌
昔
瑩
廄
逹
剛
先
子

者瘠
南秀
雪
海
海
盔
安
消
安
海
佩
安
鍾
良
海
海
嘉
季
仲
梅
巢

繹
樹張
蘇
林
林
吉
鍾
丁
黃
王
彭
鄭
福
林
胡
彭
朱
王
蔣
傅
林
彭
林
葉
王
金
紀
朱
枝

晏幣

編 14元

著
落
譯
蹕
蓍
譯
譯
著
若
若
譯
著
譯
譯
茗
著
著
譯
著
蒂
譯
譯
著
著
著

14元

14元

14元

15元

14元

14元

24元

24元

20元

18元

14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35元

20元

20元



500 愛情 、肚會 潯小說

501 和亞丁談法國詩

502 地

503 包可華專欄（一 、二集）

504 京都一年

505 柳樹塘

506 裸猿

507 愛的故事

508 一個美的故平

509 春風

510 改變美國的盡

511 中國豆腐

512 囪

513 和亞丁談里爾克

514 波士頓紅豆

515 浩敖後

516 焚鸏人

517 小太碭

518 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

519 愛與勇氣

520 包可華專桐第三集

521 愛的表現

522 人生的光明面

夏
程
張

何
林

惕
李
黃
陳
林
彭
林
夏
夏
何
林
程
犏
彭
余
子
杜
劉
何
劉
彭

志
抱
系
文
安
廉
紹
海
海
租
租
海
抱
安
光
國
慕
慕

著
瓘
湝
譯
著
著
譯
譯
譯
著
譯
編
編

主
助

國
凡
月
詳
凪
螭
鵬
－
音
歌
－
音
美
麗
凡
昔

消 24元

20元

20元

各20元

20元

30元

30元

20元

35元

20元

30元

24元

著

著
若
譯
茗
茗
譯
譯
譯
藹
譯

詳
歌
中
敏
消
沙
凡
沙
歌

24元

20元

24元

35元

20元

20元

20元

24元

20元

20元

24元

O傳記文學出版祉

傳記文學叢刊

523 談往事

524 潮洗與點滴

525 我怎樣認鬣國父孫先生

526 我不靄字的母親

霎
希
雲
樸

王
陶
王
李

五落

聖著

五等著

生著

25元

40元

40元

25元



527 劉汝明囘憶錄

528 銀河位往

529 一個女人的自傳

530 于右任年蹭

531 杜月笙傳（第一冊）

532 杜月笙傅（第二冊）

533 杜月笙傅（第三冊）

534 杜月笙傳（第四冊）

535 黃興評傅

536 亦盂固憶（每部二冊不分售）

537 吳佩孚傅（上冊）

538 吳佩孚傳（下冊）

539 從政前之孔府之先生

540 細說清朝（上冊）

541 細說消朝（下冊）

542 曹汝霖一生之囘憶

543 病理卅三年

544 雙十、荷馬李將軍的故事

545 民國百人傳（每部四冊不分售）

546 問學諫往錄

547 胡志明在中國

548 飽羅廷與武漢政榴

549 往事憶述

550 旅遊散記

551 雜記趙家

劉
劉
禍
劉
章
章
章
章
左

沈

百

章
章
孟
黎
黎
曹
葉
胡

吳
蕭
夥
蔣
鄭
張
揚

552 什麼是傳記文學

553 師友記

554 談聞一多

555 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

傳記文學叢書

劉

毛

梁

陳

亦

明
羣
偉
翰
殻
殻
殻
穀
生

汝
健
步
鳳
君
君
君
君
舜

霎

穀
穀
禎
方
方
霖
曙
華

君
君
天
東
東
汝

相
公
永
永
彥
希
步

紹
子
實
之

緗
檣
敬
敬
棻
哲
偉

著
著
著
著
著
箸
蓍
著
著

蓍
蓍
著
著
墳
著
著
譯

25元

25元

25元

25元

40元

40元

40元

40元

25元

著每部平裝100元
精裝140元

40元

40元

25元

50元

50元

60元

60元

25元

著每节
平裝200元
'稍裝300元

25元

平裝60元
稍製80元

平裝a)元
稍製80元

25元

50元

40元

著

藩

著

著
著
著

唐等著

水著

秋若

邁著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556 陳布雷囘伐錄

5芍 薺如老與梅躪芳

558 秦徳純囘愔錄

559 碣廬集

560 施臻基早年固憶錄

561 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

562 大鼓生涯的囘憶

563 白石老人自述

564 新潮

565 逝者如斯集

566 從 巴黎和會到國聯

567 感苟錄

568 勝利前後

569 山木寮話當年

570 蔣作賓囘憶錄

Sll 箕庵自傳 （缺）

Sl2 丁文江這個人

573 蔡元培自述

Sl4 從參加抗戰到 目睹日 軍投降

575 崔世琴紀念集

576 近代外交人物論評

577 張伯苓與南開

ffl8 中行服務記

'519 十六年築路生涯

580 閻錫山早年囘樟錄

581 外交工作的囘憶

582 程天放早年囘憶錄

583 酸甜苦辣的囘味

584 思親集

585 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

586 康有爲評傳

587 郝更生囘憶錄

588 中國學人在美國

著
著
若
著
藩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等
等
等

雷
溼
純
華
基
毅
鳳
璜
麟

倫

泗
濟
麟

忱

究
秀
適
培

欣
昀

龍

田

齡
勛

山
泗

放
藩
鈞

前

龍
生
生

布
紀

德
杏
甌

士

翠

陳

陳

寨
李
旅

賈

章

薺
蔣

蘿

金
李
邵
李
裴
陳
胡
蔡
冷

夢
家

問

毓

抱
作
獨

元

其

雲

文
崧
鴻

錫

問
天

造
洪

光

霎

更
浩

張
沈
王
姚
浚
閻
金
程
張
王
薛
沈
郝
趙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589 林白水傳

590 李盡華遊記

591 剧河暴風雨囘憶

592 閒話往事

593 朱家驊年蹭

594 胡漢民自傳

595 堯樂博士囘憶錄

596 談陳寅恪

597 芮蔥施使華記要

598 影轡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

599 遊騌心彩

600 陳果夫的一生

601 東北軍事史略

602 文化城故事

603 出使加拿大固憶

604 彼岸

605 我在美國

606 報壇浮沉四十五年

607 西安事變親歷記

608 前輩先生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若
著
著
若
若
著
落
著
著
落
落
若

等

君
華
鼎
實
平
民
士
維
齡
齡
瑚
湘
漢
蓀
舜
成
農
沂
洲
成

博

酞
啓
覲
賓
頌
漢
大
崧
崧
呆
相
鋨
軒
師
毅
弘
效
金
毅

樂

林
李
沈
黃
胡
胡
堯
盒
姚
姚
頼
吳
王
筮
劉
阮
檣
趙
李
阮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609 徐志跟全集

610 蔣百里全集

傳記文學集列

: 傳記文學文史新升

611 傳記文學與文史新列

612 讀史之頁

613 秋室雜憶

614 毛子水文存

615 荷闞高羅佩

616 敎廷與中國使節史（上冊）

劉
李
梁
毛
陳
羅

復
宜
復
光

紹
旗
子
之

贗主編

醬主編

平裝360元
精裝480元

平裝360元
稍裝480元

唐編著

璜若

秋著

水著

邁著

光著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617 敎廷與中國使節史（下冊）

618 中國的秕合與文學

619 民國政治人物 （第一集）

620 民國政治人物 （第二集）

621 晚消宮庭與人物 （第一集 ）

622 晚淌宮庭與人物 （第二集）

623 白霜湧路

624 近代史料考釋 （第一集 ）

625 近代史料考痴 （第二集 ）

626 生於槀患

627 個人的受醒與民主自 由

628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

629 我學歷史的處世受用

530 英法地方政府簡說

631 呂光法學譯著

632 我着各國司法 （上冊）

633 我看各國司法 （下冊）

634 慈文談片

635 扶桑漫步 （第一集）

636 扶桑漫步（第二集 ）

637 現代文學散論

638 愚人愚話

639 也是愚話

640 又是愚話

641 逞是愚話

642 心路歷程

643 中國小說史 （第一冊 ）

644 中國小說史 （第二冊）

645 中國小說史 （第三冊）

646 中國小說史 （第四冊 ）

647 歷史的剖面

648 中國現代癌的路

649 ~和人

瑨
若
著
落
若
著
著
著
若
若
著
著
若
若
著
著
著
若
著
著
著
墻
著
著
若
著
著
著
若
著
著
著
著

等

光

餘

浙
緗
沸
湘
澄
龍

罷

鈞

訐

光
生

編
光

伯
伯

文
敦
教
消

柏
柏
柏
柏

级
瑤
瑤
瑤
瑤

侗
松
若

桑
桑

相
相
相
相
紀

雲
雲

洪

海

樸
複
文
文
烈
品

德
德
德
德

倬
宗
國
容

馬

馬

羅
勞
吳
吳
吳
吳
陳
沈
沈
王
徐

殷

李

劉

呂
張
張

黎

司
司
胡
龔
龔
諜
龔

旿

孟
孟
孟
孟
李
劉
梁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l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 

650 渝波文選（第一集）

651 滄波文選（第二集）

652 傅孟蹂先生年蹭傳

653 搔癢的樂趣

654 西笑錄

655 思與感

656 民俗學論叢

657 中國文學史（上冊）

658 中國文學史（下冊）
659 孫逸仙一中華民國國父（第一冊上）

660 孫逸仙－中華民國國父（第一冊下）

661 宋敎仁一民主憲政的先驅（上冊）

662 宋敎仁一民主憲政的先驅（下冊）

663 荊寰八十年（賈士毅先生傳記）

664 中國戱曲史（第一冊）

665丶中國戱曲史（第二冊）

666 中國戱曲史（第三冊）

667 中國戱曲史（第四冊）

668 生平二三事

669 肚會與人

670 西洋景

671 文壇窗外

672 平凡的我（第一冊）

673 平凡的我（第二冊）

674 文學與報學

675 科學與哲學

676 半個美國人

677 平心論高顎

678 傾忿蛟談

679 傾尊再談

680 聯合國與外太宰

681 吳稚暉先生傳記（上冊）

682 吳稚暉先生傳記（下冊）

落
著
若
著
著
蓬
若
著
著
奢
著
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落
著
落
著
落
蓍
若
落
著
著
著
著
著
若
著

等

波
波
成

川
川

訐
林
藝
募
湘
沛
湘
湘
惠
瑤
瑤
瑤
瑤

滄
渝
樂
歌
歌

香
鼎
鼎
相
相
相
相
季

程
程
傅
錢
錢
徐
羅
李
李

吳
吳
吳
吳
吳

化
海
延
歌
方
方
蘭
鈞
梅
堂
白
白
泰
伯
伯

孟
孟
孟
孟
盧
龍
張
彭
黎
黎
林
沈
陳
林
徐
徐
李
張
張

月
冠
隆
東
東
友
國
香
語

其
文
文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683 免於偏見的自由

684 林森紀念集

685 旅印散記

686 陳香梅時間（第一集）

687 陳香梅時間（第二集）

68.8 人物刻劃基本論

689 顧彩餘談

690 龔稼農從影冏憶錄（第一冊）

691 腿稼農從影囘憶錄（第二冊）

692 龔稼農從影囘憶錄（第三冊）

693 我的生活

694 文壇話舊

695 人生三部曲

696 袁世凱與戊戌政變

697 戱劇縦橫談

698 上下古今談（上冊）

699 上下古今談（下冊）

700 百衲集

701 席德進看歐美藝壇

702 十月小陽春

703 閒花集

704 中國古時的男女肚交

705 蔣廷黻選集（第一集）

706 蔣廷黻選集（第二集）

707 蔣廷黻選集（第三集）

708 蔣廷黻選集（第四集）

709 蔣廷黻選集（第五集）

710 蔣廷黻選集（第六集）

711 中國近代史話初集

712 中國近代史話二集

713 文藝史話及批硬（第一集）

714 文藝史話及批評（第二集）

715 怎樣判別是非

香
香
樹

戴
胡
司
陳
陳
丁

老
翦
龔
龔
蘇
蘇
蘇
劉
俞
吳
吳

杜

著
著
著
藩
若
藩
著
著
若
湝
奢

稼
稼
稼
雪
雪
雪
鳳
大
敬
敬

著
著
著
著
落
著
著
若
落
著
著

邨
進

－音
明
虹
黻
黻
黻
黻
黻
黻

著
若
著
著
著

生
生
生
生
光

廷
廷
廷
廷
廷
廷
舜
舜
舜
舜
海

黃
席
鍾
任
陳
蔣
蔣
蔣
蔣
蔣
蔣
左
左
左
左
殷

雪
德
梅
鄙

蒞
若
若
若
著
譯

等

衡
適
琦
梅
梅
南
沙
農
農
腹
林
林
林
翰
網
佤
佤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716 到奴役之路

717 知識份子的十字架

718 爲人柚法治呼號

719 近代史事論叢 （第一集 ）

720 近代史事論叢 （第二集 ）

721 民主的理想與實踐

722 我對國祿問題的看法

723 近代史料考繹 （第三集 ）

724 我對歷史的看法

725 細說元朝 （第一冊）

726 細說元朝（第二冊）

727 細說明朝（第一冊）

728 細說明蒴 （第二冊 ）

729 細說民國（第一冊）

730 細說民國 （第二冊）

731 徐光啟傳

732 廣祿囘憶錄

733 市村淌自傳

734 罕可集

735 賢不尙列傳

736 留脫記趣

737 菲律對縲橫淡

738 近代史事論愬（第三集）

739 即話戰爭

740 最古的人類故事

741 胡適逕集（述學）

742 胡適選集 （考據）

743 胡適選集（人物）

744 胡適選集 （年譜）

745 胡適選集（歴史）

746 胡適暹集 （政論 ）

747 胡適選集 （序言）

748 胡適選集 （雜文 ）

胡

胡

胡
胡

適
適
適
適

譯
著
若
落
若
若
湝
落
若
若
若
若
著
著
著
若
若
譯
著
著
茗
若
茗
落
著
若
落
著
若

光

川
川

湘
緗
田
田
龍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光
祿
策

川

園
國
宏
湘
林
林
適
過
適
適

海
百
百
相
相
勻
勻
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歌
速
銣
呆
相
磐
雪

股
陶
陶
吳
吳
蔣
蔣

沈

黎
黎
黎
黎
黎
黎
黎
羅
廞
丁
錢

胡

王
吳
吳
蘇
蘇
胡
胡
胡
胡

茗
若
著
著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749 胡適選集（日記）

750 胡適選集 （杏信）

751 胡適選集（詩詞）

752 胡滴選集（翻譯）

753 胡漵選集 （演說 ）

754 談占哈今 （第一集）

755 談古論今 （第二集）

756 國普國語國字 （第一集 ）

757 國昔國語國字（第二集）

758 吳稚暉客信選（第一集）

759 吳稚暉苫亻言選 （第二集 ）

760 吳稚暉帯信選（第三集）

761 細說淌朝（第一冊）

762 細說消咽（第二冊）

763 細說沔朝（第三冊）

764 細說淌朝（第四冊）

765 細說淌朝（第五冊）

766 狂瞽集

767 寸心集

768 行程七十日（上冊）

769 行程七十日（下冊）

770 細說北洋 （一冊）

771 細說北洋（二冊）

772 細說北洋（三冊）

773 傅斯年選集（世信）

774 傅斯年選集 （人物）

775 傅斯年選集 （史學）

776 傅斯年選集 （敎育）

777 侍斯年選集（文學）

778 傅斯年選集 （政論）

若
墻
若
著
落
落
落
著
著
若
荅
著
著
著
著
苓
若
著
行
著
著
著
著
落
藩
著
著
著
著
著

喬
喬
稚
稚
稚
稚
稚
東
東
東
東
東
歌
浩
莞
懿
錫
鋹
錫
斯
斯
斯
斯
斯
斯

胡
胡
胡
胡
胡
包
包
吳
吳
吳
吳
吳
黎
黎
黎
黎
黎
錢
罟
暉

5

噸
5

陳
陳
陳
傅
傅
傅
傅
傅
傅

適
逵
適
適
適
齡
齡
暉
暉
暉
暉
暉
方
方
方
方
方
川
然
凝
凝
琉
璋
璋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傅記文學史科叢升

779 杜月笙氏家祠落成紀念冊 （ 稍裝兩冊 ） 600元



780 錢玄同先生傅與手扎合列

愛

781 文學因緣（雜文）

782 膈於魯迅（雜文）

783 五陵少年（詩集）

784 燈船（詩集）

785 老樹濃蔭（短篇小說）

786 窋年與同悄（短篇小說）

787 婚姻的故事（短篇小說）

788 山洪暴發的時侯 （短篇小說）

789 毛姆小說集（翻譯小說）

790 德國小說集（翻譯小說）

791 秀條夜話（歷史小說）

792 我論魯迅（雜文）

793 加拉猛之嵓（短簫小說）

794 獨芯（短篇小說）

795 思果散文選 （散文）

796 恩愛（短篇小說）

' 797 哈代評傳（作家評傳）

. 798 人造花（詩集）

799 荳蔻年華（翻譯小說）

800 迷惑（翻譯小說）

801 仲又夜夢

802 朱利阿斯西撒

803 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

804 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

805 維洛那二紳士

806 考利歐雷諾斯

807 羅蜜歐與朱麓葉

808 無事自擾

809 惡有惡報

810 冬天的故事

眉 文

（稍裝一冊） 200元

庫

著
著
著
著
若
著
著
落
譯
譯
著
著
茗
著
著
落
荅
藩
譯
繹
譯
譯
薛
譯
繹
譯
譯
譯
藤
譯

秋
秋
中
珦
慈
訐
昔
敦
楔
誠
林
林
原
－
音
杲
慈
意
淌
雋
楔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桑
中

實
實
光
念
海
零
雲
海
念
田
品
功
貲
賀
咒
賀
寅
實
實
實
咒
宜

馬
馬

梁
梁
余
葉
揚
徐
林
司
沉
宣
蘇
蘇
司
林
思
椽
李
胡
郭
沉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811 哈姆雷特

812 馬克白

813 奧賽羅

814 李爾王

815 威尼斯商人

816 如願

817 暴風雨

818 第十二夜

819 亨利四世上篇

820 亨利四世下簫

譯
譯
譯
澤
譯
譯
譯
譯
譯
譯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箕
賀
賀
踝
霖
咒
宜
咒
咒
咒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梁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16元

書
評
書
目
發
行
部
啓
事

一
、
本
刊
的
重
點
工
作
之
一
，
是
向
海
外
供
輈
中
文
書
籍
。
我
們
深
深
瞭
解

華
僑
、
留
學
生
，
海
外
學
人
購
買
中
文
書
籍
的
困
難
，
因
此
特
設
發
行

部
門
，
代
您
採
購
國
內
各
種
中
文
書
列
。

二
、
採
購
國
內
中
文
書
刊
，
暫
以
曾
在
本
列
書
目
或
嚴
告
上
出
現
過
的
爲
限

'
－
俟
本
列
附
設
的
書
店
徬
備
成
立
後
，
將
全
面
接
受
各
類
書
刊
的
代

購
。

三
、
海
外
語
者
購
書
除
照
上
列
訂
價
八
折
外
，
另
加
郵
砦
百
分
之
五
十
，
航

空
另
算
。

四
、
國
內
本
列
詔
者
購
書
一
律
照
定
價
再
打
八
折
(
特
價
書
九
折
)
,
平
郵

免
費
，
掛
號
另
加
。

五
、
創
判
號
書
目
美
金
定
價
部
份
顯
得
過
高
，
已
隅
書
者
，
本
刊
將
退
還
多

餘
部
份
，
以
本
期
刊
佈
辦
法
爲
準
。

六
、
美
金
一
元
折
合
臺
幣
一
律
以
因
十
元
計
算
，
港
幣
一
元
一
律
以
七
元
臺

幣
計
算
。



磝職頵財侖的國際牌産品
國際牌－向以優異的品質，一貫作業的生産，産品行銷全世界

120餘國 c 本公司（國際電化高品公司） f系中華民國有數的家磨電

化製品總代理商｀代理日本松下及台坞松下電器之産品，銷售

網遍及全國各角落，所總銷産品，項多衆多．

包括：彩色電親機、里白電親機丶電冰箱丶洗衣機、冷氣機丶

電風扇丶烤麫包機丶果汁機·、立體收音電唱機、電晶體

收音機丶電鎬丶錄音機丶吸麋器丶電鬍刀丶語言教學設

備丶鑂築音響設備、錄影錄音機丶閉路電親機丶瓦斯熱

水器丶瓦斯妒丶電子時鐲丶乾電池………·

本公司除代理上項産品國內銷售以外並設有國外進出口部門經
營電子電器産品進出口工作 e

4丶公司為加強 Ill, 荔國外的消翡者． 111設有郵購部門 · 丿、L hk 居國外的顧客刁

nX購 'i 'i 本 ＇£ ， 心（湿，｀ ＂ I 直接賜函木公 nl '4＼ 瞬＇；.h接洽（＼辦 ． f·苗簡便 ． 臥迎

委托。 1「 i'ii'」」心禮 ． 國際牌心化製，＼，＼足您贈」L親友的品亻［禮物 。

司
L
T

公
8

限
E
S

有
s
A
L
『

分
E
A
N

亻

c
I
W

股
『[p

E
I

品
A
P
t

;
Al

3
O

O 

崗
R
I
C3N

E

民
0
4
T
L

匕
c

1
L

華
P
3
1

L

司
C
E
8
6
1
4
N
A

電
E

際
g
D
0
磾

E
X
L
E

國
N
A
T

總
呾
T
E
L
T
E
L
e
A
B

龘



言書
自託

R_ I Tl CI S 
& 

· 

.r., 




